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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2025年度，全球經濟維持溫和成長，但成長動能較前期有所放緩。在高利率環境持續、通膨

壓力逐步緩解但仍具黏著性的背景下，各主要經濟體表現分歧。美國關稅政策調整、地緣政

治衝突、供應鏈重組及匯率波動，為全球貿易與消費市場帶來不確定性。然而，人工智慧(AI)、
高效能運算(HPC)、半導體先進製程及淨零轉型需求持續升溫，為產業升級與材料創新提供新

的成長契機。面對挑戰與轉型契機並存的環境，南寳持續深化「NextGen」成長策略，以創新

研發為核心，引領高附加價值產品及新興應用市場布局，打造第二成長曲線。

各事業部營運穩健，並持續提升成長型事業比重。在鞋材接著劑業務方面，南寳公司與多家

國際運動品牌深化合作，從產品供應者升級為技術共創夥伴，開發高附加價值專用膠材，同

時增加非台資鞋廠訂單比重，維持市場領導地位。在工業與其他接著劑業務方面，則聚焦半

導體、電子、木工及紡織等高技術門檻應用。建材與塗料事業受惠於AI伺服器機櫃及半導體

建廠需求，以及公共工程帶動，塗料業務顯著成長；建材業務則以澳洲市場為基礎，透過策

略性佈局擴大區域版圖，提升獲利品質與現金流穩定度。

以下為南寳集團 2025 年度經營狀況及未來展望報告：

一、 2025 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2025 年合併營業額為新台幣 232.00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0.95%；營業毛利為新台

幣 79.16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5.23%；營業淨利為新台幣 38.16 億元，較前一年成

長 6.22%；稅後淨利新台幣 26.45 億元，較前一年衰退 5.08%；稅後每股盈餘為新

台幣 20.25 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年 度

項 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淨額 23,200,302 100 22,982,598 100 217,704 0.95 
營業毛利 7,916,034 34 7,522,258 33 393,776 5.23 
營業利益 3,816,207 16 3,592,749 16 223,458 6.22 
稅前淨利 3,630,273 15 3,756,850 16 (126,577) (3.37) 
稅後淨利 2,645,361 11 2,786,880 12 (141,519) (5.08) 

淨利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2,441,946 10 2,684,261 12 (242,315) (9.03) 
非控制權益 203,415 1 102,619 - 100,796 98.22 

基本每股盈餘(元) 20.25 22.26 (2.01) (9.03)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分析資料。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365,299 2,802,12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37,512) (644,95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753,857) (34,773)
資產報酬率（%） 9.99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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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權益報酬率（%） 16.87 18.28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301.09 311.59
純益率（%） 11.40 12.13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南寳公司持續以「高值化、綠色化、電子材料深化」為研發核心，結合產業升級趨

勢及全球淨零轉型需求，強化材料技術平台與跨應用整合能力。2025 年度研發資

源聚焦於半導體與電子材料布局、低碳循環材料開發，以及高效能接著與塗布技術

優化。透過技術創新與客戶協作，逐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技術門檻，打造中長期

第二成長曲線。

在電子產業領域，公司初期以電子基礎材料為核心，佈局耐高溫感壓膠及晶圓處理

樹脂。2025 年起，研發重心進一步轉向高頻光電與 5G 通訊相關封裝及薄膜材料，

並延伸至半導體先進封裝及高功率元件應用，支援次世代高頻高速及高整合度需

求。此階段性布局明確展現公司積極切入半導體供應鏈核心、追求技術領先與產品

多元化策略。2025 年度研發費用投入約占合併營業收入 2.40%。

產品研發及多元應用概況：

1、低碳循環材料開發與應用

聚焦聚酯多元醇產品專業化與永續化開發，進行低碳(Low PCF)、生物質平衡

(Biomass Balance)及再生回收原料(Recycle PET)技術評估，逐步建構循環經濟

研發基礎。技術已延伸至鞋材、軟性包裝及 PUR 系統，透過提升生質比例與

回收產品線，實現高值化與低碳化產品組合，以符合國際供應鏈對減碳趨勢之

技術規範。

2、半導體與電子高階材料布局

集團持續加大研發資源投入，並與策略夥伴合資成立新公司，跨足半導體先進

封裝高階膠材領域。因應 AI、HPC 及行動通訊晶片朝向高整合、低功耗之發

展趨勢，研發重心聚焦於感壓膠(PSA)、UV 解黏膠及先進封裝材料之性能優化

與量產導入，並佈局高頻高速用之低介電樹脂材料，藉由強化在地供應鏈角色，

確立高技術門檻與市場長期競爭地位。

3、環保水性塗布系統升級

因應運動休閒、工業設備及物流包材對低 VOC 排放及環保法規要求，紡織團

隊已與數家指標性紡織應用客戶共同發展多項水性產品開發，目的在替代傳統

溶劑型產品系統。透過完整實驗數據與技術轉型，提供下游客戶製程升級、導

入量產，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同時又符合循環經濟、品牌要求減碳環保趨勢。

4、高性能工業接著技術優化

聚焦木工用膠高耐熱、低收縮及加工穩定度，確保產品在高效生產環境下品質

一致性；同時針對鞋材高性能接著配方進行結構優化，以滿足產業對輕量化與

耐久性之需求。南寳公司持續開發兼具功能性與環境友善的工業接著解決方案，

並擴展至多元工業應用，以因應市場高性能膠材升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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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6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創新與併購雙軌成長

南寳公司積極深化產品於多元產業之應用布局，鞏固鞋材市場領先地位，並持

續提升國際一線品牌滲透率。透過「補強型收購」整合環氧樹脂與硬化劑等技

術，強化上下游整合優勢，加速全球市場拓展，優化集團產品組合，提升長期

競爭力。

2、價值導向之研發配置

延續對研發資源的長期投入，策略由「市場延伸」升級至「深度協同開發」。

南寳公司持續與策略夥伴建立共同研發機制，聚焦半導體先進封裝用膠與電子

級感壓膠(PSA)等高階材料，提供快速客製化解決方案。同時，透過研發流程優

化與資源配置精進，持續提升綠色與高毛利產品占比，強化技術黏著度與獲利

基礎。

3、全面落實淨零轉型

因應全球 ESG 法規與淨零趨勢，南寳公司將低碳升級由「外部合規」轉化為

「核心競爭力」，加速擴展低碳、生質與循環材料產品線，並與品牌客戶協同

規劃減碳路徑，運用綠色技術優勢協助客戶達成減碳目標，鞏固綠色供應鏈領

先地位，掌握節能減排帶動之轉型商機。

4、數位賦能與精準管理

在既有數位轉型基礎上，南寳公司持續深化 AI 於營運端的實質應用。透過全

球導入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系統與製造執行(MES)系統整合，強化研發與

製造數據分析，並優化採購決策與製程效率，由流程數位化邁向決策科學化，

提升人力資源配置效益及營運韌性。

5、強化資本與投資效益

以維持 ROE 20%以上為核心經營目標，審慎規劃資本配置。除布局策略性產能

擴充外，優先投入高報酬研發專案與具綜效之併購案，並強化現金流與資產週

轉管理，確保財務結構穩健，同步落實穩定股利政策，創造長期股東價值。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銷售計畫係依據合約、歷史銷售紀錄及市場變化情況預估訂定，2026 年預

期營業目標將維持穩定水準。

(三) 重要之產銷策略

1、全球布局優化與區域市場深耕

為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及地緣政治波動，南寳公司採取「在地供應、快速響應」

策略，重點加速印度與東南亞產能擴充，藉由提升在地化生產比率，降低關稅

與物流成本風險。在市場開發上，除鞏固既有台資客戶外，將積極擴大非台資

一線鞋廠及區域領導品牌之市佔率，並配合國際品牌客戶之供應鏈移轉需求，

提供即時技術支援與供貨保障，落實品牌滲透率提升之目標。

2、半導體與電子材料之產線轉型與驗證

配合研發端高階布局，南寳公司積極推動電子材料生產線專業化升級，確保半

導體先進封裝膠材及電子級感壓膠量產品質符合嚴苛產業標準。行銷策略方面，

將利用合資公司通路優勢，加速與一線封測廠及精密電子客戶之驗證流程，建

立透明且即時的品質追蹤體系，加速導入主流供應鏈以實現營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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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準產銷鏈接與明星產品效益極大化

持續深化「Golden Sample」產銷策略，對高成長潛力的明星產品(如高效率木

工膠、食品包裝膠)進行排產與資源配置優化，透過生產標準化與採購規模化，

緩衝原料價格波動影響，確保獲利穩健。同時，針對併購取得的環氧樹脂及硬

化劑技術，積極推動跨事業部交叉銷售，將技術轉化為具市場競爭力的複合材

料解決方案，進一步拓展新能源及工業應用市場。

4、綠色供應鏈協同與永續產品落實

南寳公司將綠色產品視為業務核心，聚焦與品牌客戶合作，推動低碳、生質及

循環再造材料在終端產品的應用。公司積極參與客戶早期產品開發，協助減少

產品碳足跡；同時在生產端實施溶劑回收與能源管理優化，落實低碳製程。藉

由永續實績提升品牌溢價，並轉化為長期穩定採購契約，打造具韌性的綠色產

銷體系。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南寳公司將「綠色永續」作為企業成長核心，明確設定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透過研

發創新與策略併購深化與產業龍頭合作，建構全球技術與供應鏈平台。同時，公司積極

提升國際 ESG 評等，自 2025 年起連續兩年入選標普全球永續年鑑，展現永續經營實績。

面對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及區域市場產能過剩引發之價格競爭，南寳公司將以「價值競爭」

取代「價格競爭」，透過高技術門檻及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營收，並藉全球多元生產布

局分散風險，吸引更多非台資品牌客戶，降低單一市場波動影響。

嚴格的環境法規雖增加合規成本，亦帶來轉型機會。南寳公司積極落實節能減排，將環

保法規視為產品進入一線品牌供應鏈之標準，藉由對接碳費與減碳要求，提升市場准入

門檻，協助客戶達成減碳目標，增強業務黏著度。

展望 2026 年，全球經濟仍受 AI 產業發展、大國關稅政策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影響，

加上利率波動與通膨壓力，全球消費市場復甦動能不一。為應對多變的經營環境，南寳

公司將強化財務韌性、維持穩健負債比率、提升資本配置效率，並透過供應鏈韌性與精

準市場預判，確保穩健經營，持續實現營收與獲利成長。

謹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吳政賢 經理人：許明現 會計主管：孫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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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吳
政

賢
男

71
~8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4

.0
6.

27
37

4,
46

5
0.

31
36

3,
32

1
0.

30
89

,7
42

 0
.0

7
－

－

清
華

大
學

化
學

系
學

士
清

華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兼
任

接
著

劑
事

業
部

執
行

總
經

理

註
2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寶
建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08
.1

2.
12

10
,9

20
,2

48
9.

06
5,

92
0,

24
8

4.
91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施
志

宏
(註

1)
男

61
~7

0 
20

25
.0

6.
20

 一
年

20
22

.0
5.

20
－

－
－

－
－

－
－

－

中
原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寶

成
工

業
(股

)公
司

發
言

人
裕

元
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首

席
財

務
官

精
英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鷹

美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日

勝
化

工
(股

)公
司

董
事

註
3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4
.0

6.
27

8,
86

8,
13

2
7.

35
8,

86
8,

13
2

7.
35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許
明

現
男

61
~7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4

.0
6.

27
48

3,
21

1
0.

40
75

,2
11

0.
06

11
3,

55
4 

0.
09

40
0,

00
0

0.
33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系
學

士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企

劃
室

副
總

經
理

註
4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4
.0

6.
27

8,
86

8,
13

2
7.

35
8,

86
8,

13
2

7.
35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黃
映

霖
男

31
~4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20

.0
6.

16
1,

00
0,

93
6

0.
83

1,
00

0,
93

6
0.

83
－

－
 

3,
70

9,
00

0
3.

08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化

學
系

學
士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新

事
業

發
展

中
心

駐
日

高
專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執

行
長

室
特

助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總
經

理

註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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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陳
雲

男

71
~8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7

.1
2.

12
－

－
－

－
－

－
－

－

東
海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學
士

清
華
大
學
高
分
子
研
究
所
碩
士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合
成
化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所
特
聘
教
授

/名
譽
教
授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江
雍
正

男

61
~7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17

.1
2.

12
－

－
－

－
－

－
－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學
士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法
官

註
6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郭
錦
蓉

女

61
~7

0 
20

23
.0

6.
21

 三
年

20
23

.0
6.

21
－

－
－

－
－

－
－

－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科
學
系
學
士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會
計
研
究
所
碩
士

奧
柏
資
訊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淡
江
大
學
會
計
系
兼
任
助
理
教
授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監
事

台
北
市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計
審
計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省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計
審
計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台
北
市
稅
務
代
理
人
協
會
理
事
會
理
事
長

註
7 

－
－

－

註
1：

法
人
董

事
寶
建

企
業

(股
)公

司
於

20
25

年
06

月
20

日
改
派
施
志

宏
先
生

為
代
表

人
，

原
任
者
林

王
鈐
先

生
同
日

卸
任

。
註

2：
N

an
 P

ao
 O

ve
rs

ea
s 

H
ol

di
ng

s 
Lt

d.
、

N
an

 P
ao

 G
ro

up
 H

ol
di

ng
s 

Lt
d.
、

Tr
ea

su
re

 W
ea

lth
 (

H
K

) 
Lt

d.
、

G
re

at
w

ill
 M

at
er

ia
ls 

(H
K

) 
Lt

d.
、

N
an

 P
ao

 R
es

in
s 

Ch
em

ic
al

 P
hi

lip
pi

ne
s, 

In
c.
、

G
ol

df
or

d 
In

ve
stm

en
ts 

Lt
d.
、

N
an

 P
ao

 R
es

in
s 

(H
ol

di
ng

s)
 L

td
.、

Ea
stl

io
n 

En
te

rp
ris

es
 L

td
.、

南
寶
樹

脂
(東

莞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東
莞
佳
勤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
N

P 
A

us
tra

lia
 

Pt
y.

 L
td

.、
RL

A 
Po

ly
m

er
s P

ty
. L

td
.、

RL
A 

Po
ly

m
er

s (
M

) S
D

N
 B

H
D
、
南
寶

高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昆
山

)電
子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

H
K

) L
td

.、
Pr

of
it 

La
nd

 L
td

.、
南
寶
樹

脂
(佛

山
)有

限
公
司
、

A
ll 

Sa
in

ts 
En

te
rp

ris
es

 L
td

.、
南
寶
樹
脂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Fu
qi

ng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福
清
南
寶
樹
脂
有

限
公
司

、
Th

ai
 N

an
pa

o 
Re

sin
s C

he
m

ic
al

 C
o.

, L
td

.、
IT

LS
 

H
ol

di
ng

 P
te

. L
td

.、
N

an
 P

ao
 A

dv
an

ce
d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董

事
；

PT
. I

TL
S 

In
do

ne
sia

董
事
長

暨
監
察

人
。

註
3：

寶
成
工

業
(股

)公
司
全

球
供
應
鏈

管
理
總

部
副
總

經
理

；
Pr

os
pe

ro
us

 In
du

str
ia

l (
H

ol
di

ng
s)

 L
im

ite
d
非
執
行
董
事
；

三
芳
化
學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元

盛
材
料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裕
元

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Pr
im

e A
sia

 H
ol

di
ng

s C
or

po
ra

tio
n、

Ju
m

bo
 P

ow
er

 E
nt

er
pr

ise
s L

td
.、

Ve
nt

ur
e W

el
l H

ol
di

ng
s L

im
ite

d、
H

ua
 Ji

an
 In

du
str

ia
l H

ol
di

ng
 

Co
., 

Li
m

ite
d、

K
a Y

ue
n 

Ru
bb

er
 F

ac
to

ry
 L

im
ite

d、
Cr

ui
se

r V
en

tu
re

s L
td

.、
Ex

pl
or

er
 E

nt
er

pr
ise

rs
 L

td
.、

Ri
se

 B
lo

om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
Pr

od
ig

y 
M

an
ag

em
en

t L
td

.、
Be

sta
m

pl
e I

nv
es

tm
en

ts 
Li

m
ite

d、
K

ee
n 

Vi
sio

n 
H

ol
di

ng
s L

im
ite

d、
Po

u 
M

in
g 

Pa
pe

r P
ro

du
ct

s M
an

uf
ac

tu
rin

g 
Co

m
pa

ny
 L

im
ite

d、
To

p 
U

ni
ts 

D
ev

el
op

m
en

ts 
Li

m
ite

d
董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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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執

行
長
；

G
re

at
w

ill
 M

at
er

ia
ls 

(H
K

) L
td

.、
O

ng
oi

ng
 P

ro
fit

s L
td

.、
Ri

sin
g 

Su
n A

ss
oc

ia
te

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
Vi

et
na

m
) E

nt
er

pr
ise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Ph
ili

pp
in

es
, I

nc
.、

G
ol

df
or

d 
In

ve
stm

en
ts 

Lt
d.、

N
an

 P
ao

 R
es

in
s (

H
ol

di
ng

s)
 L

td
.、

Ea
stl

io
n 

En
te

rp
ris

es
 L

td
.、

南
寶

樹
脂

(東
莞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I

nt
er

na
tio

na
l L

td
.、

南
寶

高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昆

山
)電

子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

H
K

) L
td

.、
G

ia
nt

 P
ro

fit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A
ll 

Sa
in

ts
 

En
te

rp
ris

es
 L

td
.、

南
寶

樹
脂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Fu
qi

ng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W
ea

lth
 C

as
tle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福
清

南
寶

樹
脂

有
限

公
司
、

Th
ai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Th

ai
 N

an
pa

o 
Re

sin
s C

he
m

ic
al

 C
o.

, L
td

.、
N

an
 P

ao
 A

dv
an

ce
d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

南
寶

複
合

材
料

科
技

(淮
安

)有
限

公
司

、
Ea

rn
es

t W
ea

lth
 C

o.
, L

td
.董

事
；

萊
德

光
電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民
盛

應
用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東
莞

佳
勤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樹

脂
(佛

山
)有

限
公

司
、

慶
霖

國
際

發
展

(股
)公

司
、

裕
棠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5：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

勝
霖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台

灣
艾

富
克

(股
)公

司
、

南
寳

精
細

材
料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勝

寶
投

資
(股

)公
司

、
廣

霖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慶

霖
國

際
發

展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G
re

at
w

ill
 M

at
er

ia
ls 

(H
K

) L
td

.、
O

ng
oi

ng
 P

ro
fit

s L
td

.、
Ri

sin
g 

Su
n A

ss
oc

ia
te

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
Vi

et
na

m
) E

nt
er

pr
ise

 L
td

.、
G

ol
df

or
d 

In
ve

stm
en

ts 
Lt

d.
、

N
an

 P
ao

 R
es

in
s 

(H
ol

di
ng

s)
 L

td
.、

Ea
stl

io
n 

En
te

rp
ris

e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In

te
rn

at
io

na
l 

Lt
d.
、

常
熟

裕
博

高
分

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

Pr
of

it 
La

nd
 L

td
.、

G
ia

nt
 P

ro
fit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G

re
at

 M
ou

nt
 E

nt
er

pr
ise

s L
td

.、
Fu

qi
ng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W

ea
lth

 C
as

tle
 D

ev
el

op
m

en
t 

Lt
d.
、

Th
ai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s 
Lt

d.
、

IT
LS

 H
ol

di
ng

 P
te

.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Re
sin

s I
nd

ia
 P

vt
. L

td
.、

Co
nt

ac
t B

io
So

lu
tio

ns
 A

us
tra

lia
 P

ty
. L

td
.、

欣
盛

光
電

(股
)公

司
、

南
寶

鄉
村

實
業

(股
)公

司
、
南

寶
鄉

村
開

發
(股

)公
司
、
析

數
智

匯
(股

)公
司

董
事
；
統

新
光

訊
(股

)公
司
、
福

富
祿

(股
)公

司
、
源

富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
南

寶
實

業
(股

)公
司
、
允

德
實
業

(股
)公

司
、

Sp
ar

k 
Fo

am
te

ch
 

En
te

rp
ris

e 
Co

., 
Lt

d.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王

子
製

藥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董

事
；

PT
. I

nd
o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C
o.

, L
td

.董
事

長
暨

監
察

人
；

新
寳

紘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6：

正
邦

/正
陽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律

師
；

隆
大

營
建

事
業

(股
)公

司
、

中
興

保
全

科
技

(股
)公

司
、

太
普

高
精

密
影

像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註
7：

廣
開

(股
)公

司
、

廣
益

開
發

企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

全
宇

昕
科

技
(股

)公
司

、
A

riz
on

 R
FI

D
 T

ec
hn

ol
og

y 
(C

ay
m

an
) C

o.
, L

td
.獨

立
董

事
；

大
葉

國
際

開
發

(股
)公

司
、

廣
信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廣

信
益

群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所

長
；

中
華

稅
務

代
理

人
協

會
常

務
監

事
。

表
一
：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20
26

年
03

月
31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寶
建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寶
建
化
工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10
0%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薩
摩
亞
商
廣
榮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10
0%

 

表
二
：
表
一
主
要
股
東
為
法
人
者
其
主
要
股
東

20
26

年
03

月
31

日

法
人
名
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寶
建
化
工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K
ey

 In
te

rn
at

io
na

l C
o.

, L
td

. 
10

0%
 

薩
摩
亞
商
廣
榮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W
or

th
y 

Vi
rtu

e 
El

ec
tro

ni
c 

In
du

str
ia

l C
o.

, L
td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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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吳
政

賢
永

委
員

(註
1)

 

吳
董

事
長

畢
業

於
清

華
大

學
化

學
系

，
爾

後
取

得
清

華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
具

有
產

業
經

驗
：
於

19
77

年
加

入
南
寳

樹
脂
研

究
部
門
，
歷

任
寳
立

廠

廠
長
、
研
發

部
總
經

理
、
接
著

劑
事

業
部

執
行
總

經
理
、
總

經
理

等
職

務
。

自
20

13
年

起
接

任
董
事

長
。


具

有
風

險
管

理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查
「
永

續
風
險

」、
「

法
遵

風
險
」
及
「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
等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運
作

。

吳
董

事
長

專
注

於
化

工
樹

脂
產

業
之

經
營

管
理

逾
20

年
，

具
備

經
營

管

理
、

領
導
決

策
、

ES
G
等

專
業

。

1.
兼

任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2.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大

自
然
人
股

東
。

3.
其

餘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第

3
條

第
1
項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情
形

。
0
家

寶
建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施

志
宏

施
董

事
畢

業
於

中
原

大
學

會
計

系
，

目
前

擔
任

寶
成

工
業

(股
)公

司
全

球

供
應

鏈
管

理
總

部
副

總
經

理
及

三
芳

化
工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
曾

擔
任

寶

成
工

業
(股

)公
司

發
言

人
(2

02
1-

20
22

年
)、
裕

元
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及

首
席
財

務
官

(2
02

0-
20

25
年

)；
精

英
電
腦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2
02

1-
20

23
年

)；
鷹

美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2

02
0-

20
25

年
)，

及
日

勝
化
工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2
02

2-
20

24
年

)。


具
有

產
業
經

驗
：

20
20

年
起
於

寶
成

集
團

擔
任
管

理
職
位
，
並

於
20

25
年

6
月

接
任

寶
成
全

球
供
應
鏈

管
理

總
部

副
總
經

理
。

施
董

事
具
備

會
計
、

經
營
管
理

等
專

業
。

1.
為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5%
以
上

之
法

人
股
東

-寶
建

企
業

(股
)公

司
指

派
代

表
人
擔

任
董

事
。

2.
其

餘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第

3
條

第
1
項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情
形

。
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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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許

明
現

永
委
員

(註
1)

 

許
董

事
畢

業
於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系
，

爾
後

取
得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
目

前
擔

任
本
公

司
執

行
長
、
萊

德
光

電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民

盛
應

用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審

計

委
員

會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
具

有
產

業
經

驗
：
於

19
86

年
加

入
南
寳

樹
脂
企

管
室
，
歷

任
總

管
理

處

經
理

、
企
劃

室
副
總

經
理
等
職

務
。


具

有
風

險
管

理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查
「
永

續
風
險

」、
「

法
遵

風
險
」
及
「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
等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運
作

。


具

有
資

訊
安

全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資
訊

安
全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管

理

集
團

數
位
轉

型
及
資

訊
安
全
相

關
策

略
，
本
公

司
於

20
22

.0
7.

22
取
得

IS
O

27
00

1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IS

M
S)

驗
證

，
並

已
加

入

TW
CE

RT
/C

C。
自

20
17

年
起

接
任

執
行

長
以

來
，

帶
領

公
司

朝
向

永
續

創
新

、
低

碳
製

造
、

數
位

轉
型

之
路

穩
健

邁
進

，
以

實
現

「
以

創
新

和
環

保
產

品
成

為
各

產
業

不
可
或

缺
的
策

略
夥
伴
」

的
願

景
。

許
董

事
專
注

於
化
工

樹
脂
產
業

之
經

營
管

理
逾

20
年
，
具

備
經

營
管

理
、

領
導

決
策
、

ES
G
等

專
業

。

1.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長

，
屬
經
理

人
。

2.
兼

任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3.
為

本
公

司
持

股
前

五
名

之
法

人
股

東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指

定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

4.
其

餘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第

3
條

第
1
項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情
形

。

2
家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黃

映
霖

黃
董

事
畢

業
於

南
加

州
大

學
化

學
系

，
爾

後
取

得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所
碩

士
，

目
前

擔
任

本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
統

新
光

訊
(股

)公
司
及

王
子
製

藥
(股

)公
司

董
事

。


具

有
產

業
經

驗
：
於

20
23

年
加

入
南
寳

新
事
業

發
展
中
心
，
歷

任
執

行

長
室

特
助
、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等
職
務

。

黃
董

事
具
備

經
營
管

理
、
領
導

決
策

等
專

業
。

1.
為

本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
屬
經

理
人
。

2.
兼

任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3.
本

人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1%
以
上
。

4.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大

自
然
人
股

東
。

5.
為

本
公

司
持

股
前

五
名

之
法

人
股

東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指

定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

6.
其

餘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第

3
條

第
1
項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情
形

。

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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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陳
雲

審
召

集
人

薪
召

集
人

永
召

集
人

(註
1)

陳
獨
立
董
事
畢
業
於
東
海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
陸
續
取
得
清
華
大
學
高
分

子
研
究
所
碩
士
及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合
成
化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
目
前
擔
任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名
譽
教
授
。


具

有
產

業
經

驗
：

曾
任

職
信

中
纖

維
工

業
(股

)公
司

聚
合

課
工

程
師

(1
97

5-
19

77
年

)及
建
新
及
光
男
企
業

(股
)公

司
聯
合
研
究
開
發
部
副
理

(1
97

7-
19

84
年

)。


具
有
風
險
管
理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查
「
財
務
風
險
」、
「

內
控
風
險

」、
「
永
續

風
險
」、
「
法
遵
風
險
」
及
「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
之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運
作
。

陳
獨
立
董
事
專
注
於
高
分
子
化
學
、
光
電
高
分
子
材
料
及
螢
光
感
測
材
料

等
專
業
領
域
之
教
育
逾

30
年
，
具
備

ES
G
專
業
。

左
列
三
位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皆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2

條
所
訂
資
格
要
件
，
且
獨
立
董
事
皆
已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3
條
賦
予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及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力
，
據
以

獨
立
執
行
相
關
職
權
。

0
家

江
雍
正

審
委

員

薪
委

員

永
委

員

(註
1)

江
獨
立
董
事
畢
業
於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目

前
擔

任
隆

大
營

建
事

業

(股
)公

司
、
中
興
保
全
科
技

(股
)公

司
、
太
普
高
精
密
影
像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正
邦

/正
陽
聯
合
律
師
事
務
所
律
師
，
曾
擔
任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1
98

6-
19

97
年

)及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法
官

(1
99

7-
19

99
年

)、
南
和
興
產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職
務
。


具
有
風
險
管
理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查
「
財
務
風
險
」、
「
內

控
風
險
」、
「
永
續
風

險
」、
「
法
遵
風
險
」
及
「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
之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運
作
。

江
獨
立
董
事
專
注
於
律
師
業
務
逾

25
年
，
具
備
法
律
、

ES
G
等
專
業
。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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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郭
錦

蓉
審

委
員

薪
委

員

永
委

員

(註
1)

郭
獨

立
董

事
畢

業
於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科
學

系
，

爾
後

取
得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及

美
國

南
伊

利
諾

大
學

會
計

研
究

所
碩

士
，

目
前

擔
任

全
宇

昕
科
技

(股
)公

司
及

A
riz

on
 R

FI
D

 T
ec

hn
ol

og
y 

(C
ay

m
an

) C
o.

, L
td

.
獨

立
董

事
、

廣
信

益
群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所
長

、
中

華
稅

務
代

理
人

協

會
常

務
監
事
，
曾

擔
任

淡
江
大

學
會

計
系

助
理
教

授
(2

01
0-

20
24

年
)、

台

北
市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計
審
計
委

員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2
01

4-
20

17
年

)、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監

事
(2

01
5-

20
21

年
)、

奧
柏

資
訊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2

01
7-

20
23

年
) 
、

臺
灣

省
會

計
師

公
會

會
計

審
計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2
01

9-
20

25
年

)、
台

北
市

稅
務

代
理

人
協
會

理
事
長

(2
02

3-
20

26
年

)
等

職
務

。


具

有
風

險
管

理
經
歷
：
擔

任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審

查
「

財
務

風
險

」、
「
內

控
風
險
」、
「

永
續

風

險
」、

「
法
遵

風
險
」

及
「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
之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運

作
。

郭
獨

立
董

事
擁

有
臺

灣
、

美
國

和
大

陸
的

註
冊

會
計

師
資

格
並

專
注

於
會

計
師

業
務
、
稅

務
及

顧
問
諮
詢

等
逾

25
年
，
具

備
會

計
、
經

營
管

理
、
領

導
決

策
、

ES
G
及

稅
務
等

專
業

。

2
家

註
1：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審

審
計

委
員

會
薪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註
2：

本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經

查
目

前
皆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

3、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及

獨
立

性

(1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本
公

司
落

實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於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規

範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方

針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A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
種

族
及

文
化

等
；

B、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本
公

司
於

20
23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2
02

3.
6.

21
)選

任
董

事
共

7
名

(含
獨

立
董

事
3
名

)，
董

事
會

成
員

具
備

多
元

互
補

之
產

業
經

驗
及

財
務
、
會

計
、
法

律
等

專
業

能
力

，
符

合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管

理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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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司
多
元
化
政
策
之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與
達

成
情
形
如
下
：

管
理
目
標

A
、
董
事
會
成
員
至
少
包
含

1
名
女
性
董
事

；

B、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超
過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C、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不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D
、
董
事
間
不
超
過

2
人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E、
女
性
董
事
成
員
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A
、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含

1
名
女
性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占
比

14
.2

9%
；

B、
獨
立
董
事
占
比

42
.8

6%
；

C、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占
比

28
.5

7%
；

D
、
董
事
間
沒
有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E、
女
性
董
事
占
比

14
.2

9%
，
未
達
三
分
之
一
。

達
成

達
成

達
成

達
成

未
達
成

若
公
司
董
事
會
任
一
性
別
董
事
席
未

達
三
分

之
一
者
，
敘
明
原
因
及
規
劃
提
升
董
事
性
別
多
元
化
採
行
之
措
施
：

本
公
司
以
往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遴
選
主

要
考
量

候
選
人
的
專
業
背
景
、
產
業
與
管

理
經
驗
，
及
對
公
司
未
來

發
展
的
參
與
度
與
貢
獻
度
等
，
並
未
特
別
設
限
性

別
比
例
。
惟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性
別
平
等
，
於

20
24

年
新
加
入

”女
性
董
事
成
員
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之
管
理
目
標
，
並
擬
於

20
26

年
董

事
會
改
選
時
新
增
兩
席
女
性
董
事
。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落
實
情
形

如
下
：

多
元
化

項
目

姓
名

基
本
條
件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獨
董

任
期

年
資

兼
任

員
工

兼
任

經
理

人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產
業
經
歷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經
營

管
理

領
導

決
策

會
計

稅
務

法
律

ES
G

化
學

工
業

塑
膠

工
業

運
動

休
閒

紡
織

纖
維

網
路

通
信

食
品

工
業

建
材

營
造

半
導
體

吳
政
賢

男
71

-8
0 

中
華

民
國

20
14

06
27

 
 

 







許
明
現

男
61

-7
0 

中
華

民
國

20
14

06
27

 













黃
映
霖

男
31

-4
0 

中
華

民
國

20
20

06
16

 











施
志
宏

男
61

-7
0 

中
華

民
國

20
22

05
20

 
 

 










陳
雲

(獨
董

) 
男

71
-8

0 
中
華

民
國

20
17

12
12

7-
9
年






江
雍
正

(獨
董

) 
男

61
-7

0 
中
華

民
國

20
17

12
12

7-
9
年






郭
錦
蓉

(獨
董

) 
女

61
-7

0 
中
華

民
國

20
23

06
21

1-
3
年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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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

事
會

獨
立

性

A
、
董

事
共

7
名
，
其

中
獨

立
董

事
占

3
名

(占
比

為
42

.8
6%

)，
3
名

獨
立

董
事

皆
符

合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獨

立
性

情

形
條

件
。

B、
獨

立
董

事
連

續
任

期
不

逾
三

屆
，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不

超
過

三
家
。
有

2
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在
7~

9
年
，

1
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在

1~
3
年

。

C、
董

事
間

無
具

有
配

偶
及

二
等

以
內

親
屬

關
係

之
情

形
(無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3 

規
定

第
3 

項
及

第
4
項

規
定

情
事

)。
D、

董
事

均
秉

持
高

度
之
自

律
，
對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如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請

參
閱

第
24

頁
：

董

事
對

利
害

關
係

議
案

迴
避

之
執

行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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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20

26
年

03
月

31
日

 /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執
行

長

(永
續

長
) 

中
華

民
國

許
明

現
男

20
16

.1
2.

15
75

,2
11

0.
06

11
3,

55
4 

0.
09

40
0,

00
0

0.
33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系

學
士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企

劃
室

副
總

經
理

註
1

－
－

－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黃
映

霖
男

20
23

.0
5.

10
1,

00
0,

93
6

0.
83

－
－

3,
70

9,
00

0 
3.

08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化

學
系

學
士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新

事
業

發
展

中
心

駐
日

高
專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執

行
長

室
特

助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總
經

理

註
2

－
－

－

塗
料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吳
順

興
男

20
22

.0
8.

10
－

－
－

－
－

－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商
管

所
學

士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商
管

所
碩

士

台
灣

艾
富

克
(股

)公
司

業
務

協
理

台
灣

塗
料

公
會

理
事

台
灣

水
利

促
進

會
理

事

台
灣

生
質

能
源

協
會

理
事

台
北

市
建

材
公

會
榮

譽
理

事

註
3

－
－

－

接
著

劑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代
理

發
言

人
) 

中
華

民
國

郭
森

茂
男

20
17

.0
1.

01
79

,6
16

0.
07

－
－

－
－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化
工

系
學

士

成
功

大
學

化
工

所
碩

士

中
山

大
學

EM
BA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接
著

劑
事

業
部

協
理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接

著
劑

事
業

總
處

副
總

經
理

註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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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方
怡

仁
男

20
16

.0
4.

01
11

,8
09

0.
01

－
－

－
－

南
台

工
專

化
工

科
學

士

中
山

大
學

EM
BA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部

技
服

部
經

理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鞋
材

技
服

部
協

理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第
一

事
業

部
總

經
理

無
－

－
－

接
著

劑
事

業
總

處

接
著

劑
執

總
室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劉
國

欽
男

20
24

.0
8.

08
－

－
－

－
－

－

逢
甲

大
學

交
通

工
程

與
管

理
學

系
學

士

南
寶

樹
脂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接
著

劑
業

務
部

協
理

南
寶

樹
脂

越
南

有
限

公
司

接
著

劑
業

務
部

副
總

經
理

無
－

－
－

研
發

創
新

總
處

創
新

發
展

部
副

總
經

理

(研
發

長
) 

中
華

民
國

沈
永

清
男

20
16

.0
4.

01
16

,5
00

0.
01

－
－

－
－

中
興

大
學

化
學

系
學

士

清
華

大
學

化
學

系
碩

士

交
通

大
學

應
用

化
學

博
士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員
/正

研
究

員
/主

任
/ 

副
組

長

英
國

Sh
ef

fie
ld

 大
學

訪
問

學
者

註
5

－
－

－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鞋
材

研
發

部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洪
森

培
男

20
10

.1
0.

01
20

,5
64

0.
02

－
－

－
－

中
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學

士

中
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部

研
發

經
理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研

發
創

新
總

處

鞋
材

研
發

部
協

理

無
－

－
－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鞋
材

生
產

部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蔡
明

丁
男

20
19

.1
1.

11
9,

50
0

0.
01

－
－

－
－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學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鞋
材

生
產

部
協

理

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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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國
外
業
務

處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許
晉
福

男
20

19
.1

1.
11

24
4,

66
6

0.
20

9,
00

0 
0.

01
－

－

中
山
大
學

EM
BA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經
理

註
6

－
－

－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鞋
材
第
二

事
業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郭
丞
豪

男
20

23
.0

8.
09

－
－

－
－

－
－

U
ni

ve
rs

ity
 o

f C
al

ifo
rn

ia
, I

rv
in

e 
經
濟
系
學
士

岱
宇
國
際

全
球
行

銷
經
理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公
司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鞋
材
行
銷

部
協
理

無
－

－
－

研
發
創
新

總
處

聚
酯
多
元

醇

研
發
技
術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彥
誠

男
20

18
.1

1.
08

5,
00

0
0.

00
－

－
－

－

中
原
大
學

化
學
系

學
士

中
原
大
學

化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長
興
材
料

工
業

(股
)公

司
研
發

經
理

無
－

－
－

財
務
管
理

總
處
協

理

(發
言
人

/財
會
主
管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中
華

民
國

孫
宇
平

男
20

26
.1

2.
18

－
－

－
－

－
－

成
功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
任

堤
維
西
交

通
工
業

(股
)公

司
高

專

鎧
勝
集
團

日
冠
金

屬
(股

)公
司

專
員

統
新
光
訊

(股
)公

司
財

務
長

註
7

－
－

－

策
略
管
理

總
處

資
訊
部
協

理

(資
安
長

) 

中
華

民
國

郭
沛
益

男
20

21
.0

3.
25

3,
46

0
0.

00
－

－
－

－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系
學

士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自

動
化
及

控
制

研
究
所
碩

士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資
訊
部
經

理

註
8

－
－

－

稽
核
室
代

理
副
理

(稽
核

主
管

/代
理

發
言

人
) 

中
華

民
國

黃
麗
蓉

女
20

22
.0

2.
11

1,
00

0
0.

00
－

－
－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
任

尹
德
麗
聲

國
際
發

展
(股

)公
司

高
專

南
寶
樹
脂

化
學
工

廠
(股

)公
司

財
務
管
理

總
處

專
案
管
理
部
課

長

王
子
製
藥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無
－

－
－

註
1：

G
re

at
w

ill
 M

at
er

ia
ls 

(H
K

) L
td

.、
O

ng
oi

ng
 P

ro
fit

s L
td

.、
Ri

sin
g 

Su
n A

ss
oc

ia
te

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
Vi

et
na

m
) E

nt
er

pr
ise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P

hi
lip

pi
ne

s, 
In

c.
、

G
ol

df
or

d 
In

ve
stm

en
ts 

Lt
d.
、

N
an

 P
ao

 R
es

in
s 

(H
ol

di
ng

s)
 L

td
.、

Ea
stl

io
n 

En
te

rp
ris

es
 L

td
.、

南
寶
樹

脂
(東

莞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t

d.、
N

an
 P

ao
 R

es
in

s I
nt

er
na

tio
na

l L
td

.、
南
寶
高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昆
山

)電
子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

H
K

) L
td

.、
G

ia
nt

 P
ro

fit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A
ll 

Sa
in

ts 
En

te
rp

ris
es

 
Lt

d.
、
南
寶
樹
脂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Fu
qi

ng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W
ea

lth
 C

as
tle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福
清
南
寶

樹
脂
有
限

公
司
、

Th
ai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Th

ai
 N

an
pa

o 
Re

sin
s C

he
m

ic
al

 C
o.

, L
td

.、
N

an
 P

ao
 A

dv
an

ce
d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

南
寶
複
合
材

料
科
技

(淮
安

)有
限
公

司
、

Ea
rn

es
t W

ea
lth

 C
o.

, L
td

.董
事
；
萊
德
光
電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民
盛

應
用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東
莞

佳
勤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樹

脂
(佛

山
)有

限
公
司
、
慶
霖
國

際
發
展

(股
)公

司
、

裕
棠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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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勝
霖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台

灣
艾

富
克

(股
)公

司
、
南

寳
精

細
材

料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勝

寶
投

資
(股

)公
司
、
廣

霖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慶

霖
國

際
發

展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G
re

at
w

ill
 M

at
er

ia
ls 

(H
K

) L
td

.、
O

ng
oi

ng
 P

ro
fit

s L
td

.、
Ri

sin
g 

Su
n A

ss
oc

ia
te

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
Vi

et
na

m
) E

nt
er

pr
ise

 L
td

.、
G

ol
df

or
d 

In
ve

stm
en

ts 
Lt

d.
、

N
an

 P
ao

 R
es

in
s (

H
ol

di
ng

s)
 

Lt
d.
、

Ea
stl

io
n 

En
te

rp
ris

es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Vi

et
na

m
 C

o.
,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I

nt
er

na
tio

na
l L

td
.、

常
熟

裕
博

高
分

子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

Pr
of

it 
La

nd
 L

td
.、

G
ia

nt
 P

ro
fit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G

re
at

 M
ou

nt
 E

nt
er

pr
ise

s L
td

.、
Fu

qi
ng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W

ea
lth

 C
as

tle
 D

ev
el

op
m

en
t L

td
.、

Th
ai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s 
Lt

d.
、

IT
LS

 H
ol

di
ng

 P
te

. L
td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Re
sin

s I
nd

ia
 P

vt
. L

td
.、

Co
nt

ac
t B

io
So

lu
tio

ns
 A

us
tra

lia
 P

ty
. L

td
.、

欣
盛

光
電

(股
)公

司
、

南
寶

鄉
村

實
業

(股
)公

司
、

南
寶

鄉
村

開
發

(股
)公

司
、

析
數

智
匯

(股
)公

司
董

事
；

統
新

光
訊

(股
)公

司
、

福
富

祿
(股

)公
司

、
源

富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
南

寶
實

業
(股

)公
司

、
允

德
實

業
(股

)公
司

、
Sp

ar
k 

Fo
am

te
ch

 E
nt

er
pr

ise
 C

o.
, 

Lt
d.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王

子
製

藥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董

事
；

PT
. I

nd
o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C
o.

, L
td

.董
事

長
暨

監
察

人
；

新
寳

紘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3：

N
or

oo
-N

an
Pa

o 
Pa

in
ts 

&
 C

oa
tin

gs
 (V

ie
tn

am
) C

o.
, L

td
.、

東
莞

佳
勤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
N

an
 P

ao
 P

hi
lip

pi
ne

s E
xp

or
t I

nc
.董

事
；

台
灣

艾
富

克
(股

)公
司

、
允

德
實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南
寶

應
用

材
料

(股
)公

司
、

源
富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南

寶
高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昆
山

)電
子

商
務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樹

脂
(中

國
)有

限
公

司
、

福
清

南
寶

樹
脂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4：

南
寶

先
進

材
料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N

an
 P

ao
 P

hi
lip

pi
ne

s E
xp

or
t I

nc
.董

事
長

；
佛

山
南

寶
高

盛
高

新
材

料
(股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P

hi
lip

pi
ne

s, 
In

c.
、

N
P 

A
us

tra
lia

 P
ty

. L
td

.、
RL

A 
Po

ly
m

er
s P

ty
. L

td
.、

RL
A 

Po
ly

m
er

s (
M

) S
D

N
 B

H
D
、

Th
ai

 N
an

 P
ao

 In
ve

stm
en

t L
td

.、
N

an
 P

ao
 R

es
in

s I
nd

ia
 P

vt
. L

td
.、

A
pe

x 
Po

ly
te

ch
 C

o.
, L

td
.董

事
；

新

寳
紘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註
5：

明
寳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
宇

威
材

料
科

技
(股

)公
司
、
南

寶
化

學
(股

)公
司
、
裕

博
化

學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暨

董
事

長
；
南

寶
先

進
材

料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欣

盛
光

電
(股

)
公

司
、

P r
of

it 
La

nd
 L

td
.董

事
。

註
6：

N
an

 P
ao

 R
es

in
s I

nd
ia

 P
vt

. L
td

.董
事

；
N

an
 P

ao
 R

es
in

s C
he

m
ic

al
 (B

an
gl

ad
es

h)
 C

o.
, L

td
.董

事
長

。

註
7：

南
寳

精
細

材
料

科
技

(股
)公

司
、

N
an

 P
ao

 R
es

in
s 

Ch
em

ic
al

 (B
an

gl
ad

es
h)

 C
o.

 L
td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N
an

 P
ao

 M
at

er
ia

ls 
Re

sin
s 

In
di

a 
Pv

t. 
Lt

d.
董

事
；

佛
山

南
寶

高
盛

高
新

材
料

(股
)公

司
、

南
寶

複
合

材
料

科
技

(淮
安

)有
限

公
司

、
南

寶
精

細
化

工
材

料
(安

徽
)有

限
公

司
、

允
德

實
業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裕

博
化

學
(股

)公
司

、
福

富
祿

(股
)公

司
法

人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註
8：

南
寶

應
用

材
料

(股
)公

司
、

明
寳

生
物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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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一
) 2

02
5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三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註

二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吳

政
賢

3,
79

2 
3,

79
2 

- 
- 

45
0

45
0

- 
- 

4,
24

2
(0

.1
7%

)
4,

24
2 

(0
.1

7%
)

- 
- 

- 
- 

- 
-

- 
-

4,
24

2
(0

.1
7%

)
4,

24
2 

(0
.1

7%
)

- 

董
事

寶
建

企
業

(股
)公

司
- 

- 
- 

- 
5,

04
9

5,
04

9
- 

- 
5,

04
9

(0
.2

1%
)

5,
04

9 
(0

.2
1%

)
- 

- 
- 

- 
- 

-
- 

-
5,

04
9

(0
.2

1%
)

5,
04

9 
(0

.2
1%

)
- 

代
表

人
：
林

王
鈐

(註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表

人
：
施

志
宏

(註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 

- 
- 

26
,0

55
26

,0
55

- 
- 

26
,0

55
(1

.0
7%

)
26

,0
55

 
(1

.0
7%

)
- 

- 
- 

- 
- 

-
- 

-
26

,0
55

(1
.0

7%
)

26
,0

55
 

(1
.0

7%
)

- 

代
表

人
：

許
明

現
- 

- 
- 

- 
- 

- 
- 

- 
- 

- 
6,

92
8

6,
92

8
36

3
36

3
2,

90
0

-
2,

90
0

-
10

,1
91

(0
.4

2%
)

10
,1

91
 

(0
.4

2%
)

- 

代
表

人
：

黃
映

霖
- 

- 
- 

- 
- 

- 
- 

- 
- 

- 
5,

69
8

5,
69

8
97

97
 

2,
31

6
-

2,
31

6
-

8,
11

1
(0

.3
3%

)
8,

11
1 

(0
.3

3%
)

- 

獨
立

董
事

陳
雲

24
0 

24
0 

- 
- 

35
0

35
0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 

- 
- 

- 
-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江
雍

正
24

0 
24

0 
- 

- 
35

0
35

0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 
- 

- 
- 

-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郭
錦

蓉
24

0 
24

0 
- 

- 
35

0
35

0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 
- 

- 
- 

-
- 

-
59

0 
(0

.0
2%

)
59

0 
(0

.0
2%

)
- 

總
計

4,
51

2 
4,

51
2 

- 
- 

32
,6

04
32

,6
04

- 
- 

37
,1

16
(1

.5
1%

)
37

,1
16

 
(1

.5
1%

)
12

,6
26

12
,6

26
46

0
46

0
5,

21
6

-
5,

21
6

-
55

,4
18

(2
.2

6%
)

55
,4

18
 

(2
.2

6%
)

- 

＊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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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
南
寳
公
司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1.
 本

公
司
董

事
之
報
酬
，
由
董
事
會
依
公
司
章
程
之
授
權
，
依
董
事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並
參
酌
國
內
外
同
業
水
準
議
定
之
，
並
得
依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進
行
調
整
。

2.
 公

司
章
程

中
亦
明
訂
不
高
於
年
度
獲
利
之

3%
作
為
董
事
酬
勞
。

3.
 董

事
酬
勞

之
給
付
依
本
公
司
「
董
事
、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及
經
理
人
酬
金
給
付
辦
法
」
辦
理
，
原
則
如
下
：

（
1）

董
事
兼
任
經
理
人
者
，
不
參
與
董
事
酬
勞
之
分
配
；

（
2）

獨
立
董
事
另
擔
任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需
承
擔
參
與
委
員
會
會
議
之
討
論
及
決
議
之
職
責
，
故
本
公
司
另
支
給

報
酬
；

（
3）

如
酬
金
所
屬
年
度
之
稅
後
淨
利
較
前
一
年
度
衰
退
達

20
%
以
上
，
董
事
酬
金
之
成
長
比
率
不
高
於
前
一
年
度
；

（
4）

董
事
於
發
生
道
德
風
險
事
件
或
其
他
造
成
公
司
形
象
、
商
譽
有
負
面
影
響
時
，
其
董
事
酬
勞
得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予
以

調
降
。

註
二
：
此
為
依
法
提

繳
之
退
休
金
。

註
三
：
本
公
司
及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20
25

年
董
事
酬
金

(含
兼
任
員
工
之
相
關
酬
金

)支
付
數
佔

20
25

年
度
稅
後
淨
利
之
比
例
皆
為

2.
26

%
。

註
四
：
法
人
董
事
寶

建
企
業

(股
)公

司
於

20
25

年
06

月
20

日
改
派
施
志
宏
先
生
為
代
表
人
，
原
任
者
林
王
鈐
先
生
同
日
卸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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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20
25

年
度

給
付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執
行

長
許

明
現

17
,2

36
 

17
,2

36
2,

69
5

2,
69

5
16

,0
84

16
,0

84
7,

59
9

- 
7,

59
9 

- 
43

,6
14

(1
.7

9%
)

43
,6

14
 

(1
.7

9%
) 

-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黃

映
霖

塗
料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吳

順
興

接
著

劑
事

業
總

處

執
行

總
經

理
郭

森
茂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總
經

理
方

怡
仁

接
著

劑
事

業
總

處

接
著

劑
執

總
室

副
總

經
理

劉
國

欽

研
發

創
新

總
處

創
新

發
展

部
副

總
經

理
沈

永
清

鞋
材

事
業

總
處

鞋
材

研
發

部
副

總
經

理
洪

森
培

策
略

管
理

總
處

企
劃

部
副

總
經

理
賴

炳
逢

(註
) 

策
略

管
理

總
處

企
劃

部
副

總
經

理
郭

榮
文

營
運

管
理

總
處

鞋
材

生
產

部
副

總
經

理
蔡

明
丁

註
：

賴
炳

逢
於

20
25

年
02

月
28

日
卸

任
。

-20-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 
-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劉
國
欽
、
郭
榮
文

劉
國
欽
、
郭
榮
文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方
怡
仁
、
沈
永
清
、
洪
森
培
、
賴
炳
逢

方
怡
仁
、
沈
永
清
、
洪
森
培
、
賴
炳
逢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黃
映
霖
、
吳
順
興
、
郭
森
茂
、
蔡
明
丁

黃
映
霖
、
吳
順
興
、
郭
森
茂
、
蔡
明
丁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許
明
現

許
明
現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11

人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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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5 年度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執行長 許明現

- 12,343 12,343 0.51% 

鞋材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黃映霖

塗料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吳順興

接著劑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郭森茂

營運管理總處  
總經理

方怡仁

接著劑事業總處

接著劑執總室副總經理
劉國欽

研發創新總處

創新發展部副總經理
沈永清

鞋材事業總處

鞋材研發部副總經理
洪森培

營運管理總處

鞋材生產部副總經理
蔡明丁

國外業務處協理 許晉福

鞋材事業總處

鞋材第二事業部協理
郭丞豪

研發創新總處

聚酯多元醇研發技術部協理
陳彥誠

財務管理總處

協理
孫宇平

策略管理總處

資訊部協理
郭沛益

註：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未分派 2025 年度員工酬勞，暫依去年度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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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

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

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支付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 合併報表內所有公司

職稱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例
總額

占稅後

純益比例

董事 54,578 2.03 55,418 2.26 54,578 2.03 55,418 2.26 

總經理/ 
副總經理

47,616 1.77 43,614 1.79 47,616 1.77 43,614 1.79 

註：董事酬金總額包括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部分，故與總經理/副總經理酬金

總額之計算有重複之處。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

聯性：

(1)給付酬金之政策與程序

依本公司章程第25條規定，本公司於當年度獲利並彌補累積虧損後，如尚有

盈餘，應提撥2%至6%作為員工酬勞，並提撥不高於3%作為董事酬勞。本公

司酬金給付政策係綜合考量同業市場薪資水準、職位於公司內之權責範圍，

以及對公司營運目標之具體貢獻，作為核定酬金之主要依據。另依「董事、

各功能性委員會及經理人酬金給付辦法」及相關獎金制度，董事及高階經理

人之酬金係按公司整體營運績效、未來經營風險、個人績效評估及對公司整

體績效之貢獻程度，核給合理報酬。

董事酬金部分，依公司章程第18條規定，授權薪資報酬委員會依董事對公司

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審議後，提報董事會決

議。此外，本公司依「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於每年度終了後辦理董事會績

效評估。董事自評項目涵蓋六大面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

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以及內部控制等。各年度績效評估結果，將提供薪資報酬委員會作

為個別董事酬金核定之重要參考依據。

(2)獎酬制度與永續發展績效的連結

為強化公司長期經營績效並落實永續發展理念，本公司針對總經理、各事業

總處執行總經理、各功能單位最高主管、主要關係企業總經理，以及中高階

主管與專業人才，建立與永續發展(ESG)策略連結之績效與獎酬制度。本公

司依據永續發展策略與目標，訂定相關永續績效指標，並納入高階經理人關

鍵績效指標(KPI)體系中，作為績效評核之重要組成項目。KPI評核結果將直

接影響績效獎金及短期激勵獎酬之發放金額，以確保獎酬制度與公司永續

發展目標緊密結合，進而推動策略落實。

各高階經理人之永續績效指標及其權重概述如下：

職位別 永續績效占比 永續績效指標內容

事業總處執行總經理、副總經理

及協理
15% y 產品碳排放密集度達成率(15%)

營運管理總處總經理、副總經理 20% 
y ISO持續認證及零災害/罰款/工
安事件(10%)
y 環境管理指標密集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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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別 永續績效占比 永續績效指標內容

主要關係企業總經理 20% 

y ISO 持續認證及零災害/罰款/工
安事件(5%)
y 環境管理指標密集度(10%)
y 人才多元化目標(5%)

研發創新總處副總經理及協理 15% 
y 低碳產品與研發相關指標(含碳

排密集度、綠色產品銷售、再生原

料使用等)(15%)

財務管理總處協理 15% 
y 公司治理評鑑達成率(10%)
y 風險管理訓練及資訊揭露(5%)

策略採購部經理 15% 
y 供應商ESG風險機制(10%)
y 低碳原料採購(5%)

中高階主管及專業人才 連動機制 與所屬事業群總經理KPI連動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2025 年度董事會共開會 8 次，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董事長 吳政賢 8 0 100 應出席 8 次

董事

寶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 0 100 應出席 8 次代表人：林王鈐

代表人：施志宏(註 1) 

董事
廣榮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明現
8 0 100 應出席 8 次

董事
廣榮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映霖
8 0 100 應出席 8 次

獨立董事 陳雲 7 1 87.5 應出席 8 次

獨立董事 江雍正 8 0 100 應出席 8 次

獨立董事 郭錦蓉 8 0 100 應出席 8 次

註1：寶建企業於2025年6月20日改派施志宏為法人董事代表人。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

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請參閱第26頁「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各

項議案所有獨立董事全數同意通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

決事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日期 議案內容 董事姓名 利益迴避原因 決議

2025.01.14 本公司 2024 年

度經理人經營

績效獎金案。

吳政賢、

許明現、

黃映霖

前列董事兼任經

理人，因利益迴

避暫時離席，不

參與本案之討論

及表決。

本案除吳政賢董事長、許明現董事、

黃映霖董事因利益關係迴避外，經

代理主席陳雲獨立董事徵詢其餘出

席董事後，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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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

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

執行

一次

2025.01.01~
2025.12.31 

整體董事會 董事會內部自

評「董事會績效

評估自評問卷」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提升董事會決

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之選

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五大面向，

共計 50 項評估指標。

每年

執行

一次

2025.01.01~
2025.12.31 

個別董事成員 董事成員自評

「董事成員績

效評估自評問

卷」

對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與職責認知、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

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

控制等五大面向，共計 28 項評估指標。

每年

執行

一次

2025.01.01~
2025.12.31 

功能性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

員會

永續發展委

員會

各功能性委員

會內部自評「功

能性委員會績

效評估自評問

卷」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

職責認知、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

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

部控制等。

每三年

由外部

專業獨

立機構

執行評

估一次

2024.08.01~
2025.07.31 

董事會及其下

之功能性委員

會運作情形

委請外部專業

機構「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進行

績效評估

1.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

2.董事會之指導與監督

3.董事會之授權與風管

4.董事會之溝通與協作

5.董事會之自律與精進

2025年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經評量均屬良好，整體狀況尚屬有效運作，

評估結果已提送2026.03.12董事會報告；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執

行之績效評估總評及建議已提送2025.11.10董事會報告，作為檢討及改進之依據。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強化董事會職能

1.為充分發揮功能性委員會之綜效，本公司依據營運發展需求及獨立董事之分工，

研議下屆獨立董事多元專業與經驗組成，並擬於改選後推派各功能性委員會職

能所需專業之召集人來領導。

2.為積極發揮董事會之多元督導職能，本公司擬自 2026 年起將現行之高階經理人

發展政策、制度及接班人才培育情形定期呈報董事會，以強化董事會督導高階經

理人發展與接班計劃執行成果。

3.本公司已明確設定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之屆次目標，將高階經理人接班規

劃、人工智慧企業資源規劃(AI ERP)及人工智慧稽核(AI Audit)及 IFRS S1/S2 永

續揭露準則導入列為董事會於 2026 年之指導方向或目標項目，並由各功能性委

員會依其職能範疇，規劃相關執行與監督事項。

(二)為推動董事會成員之性別平等，提高女性決策參與並健全董事會結構，已於

2026.03.12 董事會改選時新增兩席女性董事。

(三)為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司自 2024 年起自願於股東會年報揭露董事之個別酬金資

訊，並於股東常會報告酬金政策、個別酬金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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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於 2017.12.12 設立，取代原先監察人之制度，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

獨立董事(三席)擔任之，並由全體成員推舉一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其專

業資格與經驗請參閱第 8 頁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性資訊揭露相關內容。

審計委員會運作方式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其審議事項涵蓋：公司

財務報表、公司稽核及會計政策與程序、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易、募集或發行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財務、會計或內部

稽核主管之任免，以及相關風險管理運作機制之監督等。

2025年度工作重點：

1. 審閱財務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2024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楊朝欽會計師及李季珍會計師查核簽證，併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議案，業經第3屆第10次審計委員會(2025.03.14)審議通過，呈送2025.03.14董事會

決議通過，已提請2025年度股東常會(2025.06.17)承認通過。

2. 考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本公司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判斷項目，判斷2024年度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本公司內部自評單位暨子公司內控自評作業已覆核完成，其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

及執行並未發現重大缺失，經第3屆第10次審計委員會(2025.03.14)審議通過，呈送

2025.03.14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出具2024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3. 審閱稽核計畫

本公司稽核小組依風險評估結果擬具「2025年度稽核計劃」包含：例行稽核計畫、

專案查核計畫及國內外子公司查核計畫。業經第3屆第9次審計委員會(2024.12.18)
審議通過，呈送2024.12.18董事會決議通過。

2025 年度審計委員會共開會 7 次，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召集人暨主席 陳雲 6 1 85.71 應出席 7 次

委員 江雍正 7 0 100 應出席 7 次

委員 郭錦蓉 7 0 100 應出席 7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

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詳如下表。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

項：無。

審計

委員會
議案內容

證交法

14-5 所列

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之議

決事項
第 3-10 次

(2025.03.14) 
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V  

本公司 2024 年度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 202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V 
本公司擬增加對「Nan Pao Materials Resins India Pvt.
Ltd.」投資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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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

委員會
議案內容

證交法

14-5 所列

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之議

決事項

第 3-10 次

(2025.03.14)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內容案並訂定基層
員工之範圍。

V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03.14)：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1 次

(2025.05.06) 
本公司之子公司申請在海外證券市場掛牌所出具之

承諾事項審議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05.06)：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2 次

(2025.05.09) 
本公司 2025 年第一季財務報表案。 V 
本公司 2025 年第一季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05.09)：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3 次

(2025.08.08) 
本公司 2025 年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V 
本公司 2025 年第二季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案。 V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08.08)：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4 次

(2025.08.28) 
本公司擬與新應材股份有限公司及信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資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08.28)：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5 次

(2025.11.10) 
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V 
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擬對大陸子公司「南寶複合材料科技(淮安)有
限公司」新增投資案。

V 

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之內控制度案。 V 
修訂本公司「薪工循環」之內控制度案。 V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11.10)：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 3-16 次

(2025.12.18) 
本公司 2026 年度營運計畫案。 V 
本公司 2026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 V 
本公司會計、財務、公司治理主管及發言人異動案。 V 
本公司非確信服務項目清單及獨立性評估。 V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增訂

「誠信經營守則」之內控制度案。
V 

修訂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之內控制度案。 V 
修訂本公司「銷售循環」之內控制度案。 V 
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之內控制度

案。
V 

增訂本公司「重大主題調查與管理程序」之內控制度

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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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

委員會
議案內容

證交法

14-5 所列

事項

未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

2/3 以上同意之議

決事項

第 3-16 次

(2025.12.18) 
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V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2025.12.18)：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

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一)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方式：本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

簽證會計師有直接聯繫之管道；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對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定期進

行查核，並直接與管理單位及治理單位溝通。

1.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於每季審計委員會議中進行內部稽核報告，對於稽核業

務執行情形、查核缺失改善追蹤情形及其成效皆已充分溝通；內部稽核主管除每

月提供獨立董事書面或郵寄稽核報告外，另至少每年一次透過單獨會議向獨立董

事進行專案業務報告。

2. 公司簽證會計師於季度核閱及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工作完成後，於審計委員會議中

報告本公司及海內外子公司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結果，另至少每年兩次透過單獨

會議向獨立董事進行年度查核規劃及查核彙總報告，以及其他相關法令要求之溝

通事項。

(二)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良好，2025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要如下：

日期及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2025.03.14 
審計委員會

2024 年第四季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獨立董事無其他建議。

202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05.09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一季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獨立董事無其他建議。

2025.08.08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二季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獨立董事無其他建議。

2025.11.10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三季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獨立董事無其他建議。

2025.12.18 
審計委員會 2026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12.18 
稽核事項

溝通會議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單獨溝通

(未有一般董事及經理人在場) 
溝通事項：

1、2025 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概況

2、2026 年度風險評估及稽核規劃

3、風險管理與內部稽核框架

郭錦蓉獨立董事建議：

(1)宜關注長期未受查核之實

質營運單位。

(2)查核選案除高風險及重大

金額項目外，亦可納入低

異常或長期穩定項目，避

免管理盲點。

江雍正獨立董事建議：

查核項目可依實際風險變化

彈性調整，以提升預警及管理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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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2025.12.18 
稽核事項

溝通會議

董事會稽核小組：

已規劃於 2026 年進行完整檢

視，並額外排定專案進行查

核。

(三)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溝通情形良好，獨立董事無其他建議。2025年度主要溝通事

項摘要如下：

日期及

溝通方式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2025.03.14 
查核彙總階段

溝通會議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單獨溝通

(未有一般董事及經理人在場) 
溝通事項：

1、2024 年度查核彙總事項(查核範圍與重

大性、查核報告及關鍵查核事項及其他

溝通事項) 
2、審計品質指標(AQI)說明

獨立董事針對本次溝通事項

無其他建議。

2025.03.14 
審計委員會 2024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告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05.09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08.08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11.10 
審計委員會 2025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表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

2025.12.18 
查核規劃階段

溝通會議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單獨溝通

(未有一般董事及經理人在場) 
溝通事項：

1、2025 年度查核規劃事項(查核範圍與重

大性、查核報告及關鍵查核事項及其他

溝通事項) 
2、會計師公費與公開揭露公費資訊

獨立董事針對本次溝通事項

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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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V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於

20
18

.0
4.

12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並

訂
定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為

符
合

國
際

公
司

治
理

發
展

趨
勢
，
及

因
應
社

會
及

國
際

關
注

議
題

之
發

展
，
於

20
19

年
至

20
25

年
共

五
次

經
董

事
會

修
訂

守
則

相
關

內
容

，
並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揭
露

之
。

無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V
(一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負

責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及

疑
義

；
由

法
務

單

位
處

理
股

東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相

關
事

宜
均

依
照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辦
理

。

無

(二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V
(二

)本
公

司
定

期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無

(三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V
(三

)本
公

司
訂

有
「

子
公

司
監

理
作

業
辦

法
」

及
「

關
係

人
相

互
間

財
務

業
務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人

員
、
資

產
及

財
務

管
理

權
責

明
確
，
並

定
期

查
核

關
係

企
業

之
帳

務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建

立
適

當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無

(四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V
(四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之
管

理
暨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無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V
(一

)1
.本

公
司

落
實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於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中

規
範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1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

種
族

及
文

化
等

；

(2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如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2.
管

理
目

標
：

(1
)董

事
會

成
員

至
少

包
含

1名
女

性
董

事
；

(2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超

過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3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不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4
)董

事
間

不
超

過
二

人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5
)女

性
董

事
成

員
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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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3.
落

實
執

行
：

本
公

司
於

20
23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2
02

3.
6.

21
)選

任
董

事
共

7名
，

具
備

多
元

互
補

之
產

業
經

驗
及

財
務
、
會

計
、
法

務
等

專
業

能
力
。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含

1名
女

性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占

比
為

14
.2

9%
；

有
3名

獨
立

董
事

，
占

比
為

42
.8

6%
；

有
2

名
董

事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
占

比
為

28
.5

7%
；

董
事

會
成

員
中

並
無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除
女

性
董

事
占

比
外

其
餘

符
合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管
理

目
標
。
有

2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在

7~
9年

，
1名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在

1~
3年

。
董

事
會

成
員

積
極

出
席

董
事

會
議
，

20
25

年
實

際
出

席
率
為

98
.2

1%
，

切
實

監
督

並
瞭

解
營

運
計

畫
之

執
行

。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V
(二

)為
建

立
本

公
司

良
好

之
治

理
制

度
、

健
全

及
強

化
管

理
機

能
並

致
力

於
推

動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
於

20
20

.0
3.

26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於

20
24

.1
2.

18
改
名

為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請
參

閱
註

1：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無

(三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V
(三

)1
.本

公
司

為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
明

確
定

義
績

效
目

標
，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功

能
與

運
作

效
率
，
爰

依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第
37

條
規

定
，
於

20
17

.0
4.

05
董
事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案
。
自

20
17

年
度

起
，

每
年

年
度

結
束

時
，

由
股

務
單

位
分

發
填

寫
相

關
自

評
問

卷
，

並
將

記
錄

評
估

結
果

報
告

，
送

交
董

事
會

報
告

檢
討

、
改

進
；

另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一
次
，
評

估
公
司

董
事

會
績

效
執

行
情

況
，

並
撰

寫
外

部
評

估
分

析
報

告
。

2.
於

20
26

.0
2.

06
董

事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修

訂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案
，

主
要

修
改

重
點

為
：
依

據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參

考
範

例
訂

定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規
程

應
列

入
至

少
每

年
執

行
一

次
內

部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之
規

範
。

3.
(1

)2
02

4年
度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委

請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之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小
組

」
執

行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該

協
會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委
員

會
專

門

推
動

及
執

行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服
務

，
由

長
期

關
注

公
司

治
理

領
域

的
學

者

專
家

實
際

執
行

評
估

程
序

，
具

國
際

水
準

的
專

業
評

估
作

業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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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執
行

委
員

：
召

集
人

蒲
樹

盛
執

行
委

員
，

成
員

羅
名

威
執

行
委

員
、

宋
宜

靜
評

量
專

員
及

蔣
嘉

蓉
評

量
專

員
。

評
估

期
間

：
20

24
.0

8.
01

~2
02

5.
07

.3
1。

評
估

範
圍

：
董

事
會

及
其

下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等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運
作

情
形

。
評

估
方

式
：

20
25

.0
8以

書
面

審
查

內
部

相
關

規
範
、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議

事
紀

錄
及

公
司

自
評

回
覆

問
卷
。

20
25

.0
9.

09
董

事
視

訊
訪

談
。

評
估

結
果

及
建

議
：

A
、

目
前

三
個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召

集
人

均
由

同
一

位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

且
其

連
續

任
期

已
達

第
三

屆
，

建
議

依
據

營
運

發
展

需
求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分
工

與
傳

承
，
研

議
下

屆
獨

立
董

事
多

元
專

業
與

經
驗

組
成
，
並

推
派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能
所

需
專

業
之

召
集

人
來

領
導

，
以

充
分

發
揮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綜

效
。

B、
人

資
部

門
負

責
高

階
經

理
人

的
培

訓
與

發
展

之
規

劃
與

執
行
，
惟

尚
未

將
高

階
經

理
人

接
班

計
劃

提
報

董
事

會
與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
建

議
將

現
行

之
高

階
經

理
人

發
展

政
策
、
制

度
及

接
班

人
才

培
育

情
形

定
期

呈
報

董
事

會
，

強
化

董
事

會
督

導
高

階
經

理
人

發
展

與
接

班
計

劃
執

行
成

果
，

積
極

發
揮

董
事

會
之

多
元

督
導

職
能

，
強

化
企

業
永

續
基

石
。

C、
為

進
一

步
提

升
董

事
會

當
責

及
治

理
功

能
，
建
議

於
明

年
換

屆
改

選
時
，

明
確

設
定

董
事

會
及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屆
次

目
標
，
以

及
檢

視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權

責
，
並

將
相

關
目

標
落

實
於
「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
，
以

有
效

評
估

董
事

會
效

能
，
確

保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目

標
合

理
達

成
。

改
善

計
畫

：
A
、

已
確

認
下

屆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
後

續
並

依
據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經
驗

及
專

長
討

論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之

建
議

人
選

。
B、

規
劃

高
階

經
理

人
接
班

規
劃

及
獎

酬
計

畫
(含

執
行

情
形

)將
於

20
26

年
提

報
董

事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審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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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C、
將

高
階

經
理

人
接

班
規

劃
、
人

工
智

慧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A
I E

RP
)及

人
工

智
慧

稽
核

(A
I 

A
ud

it)
及

IF
RS

 S
1/

S2
永

續
揭

露
準
則

導
入

列
為

董
事

會

於
20

26
年

之
指

導
方

向
或

目
標

項
目

，
並

由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依
其

職

能
範

疇
，

規
劃

相
關

執
行

與
監

督
事

項
。

(2
)以

上
20

24
年

度
董

事
會

績
效

外
部

評
估

報
告

已
呈

報
20

25
.1

1.
10

董
事

會
。

4.
20

25
年

度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及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
由

股
務

單
位

收
集

董
事

會
活

動
相

關
資

訊
，
並

分
發

填
寫

董
事

會
、
董

事
成

員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績
效

評
估

自
評

問
卷

」
之

方
式

執
行
，
評

估
內

容
依

照
不

同
評

估
範

圍
設

計

相
對

應
之

評
估

指
標
，
最

後
由

股
務

單
位

將
資

料
統

一
回

收
。
經

綜
合

評
價

分
析

後
，

20
25

年
度

董
事

會
運

作
效

率
良

好
，
各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能

有
效

發
揮
，
以

上
績

效
評

估
報

告
已

呈
報

20
26

.0
3.

12
董

事
會

。

5.
各

年
度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
將

提
供

予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作
為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四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V
(四

)1
.本

公
司

每
年

進
行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與

適
任

性
之

評
估

，
由

本
公

司
股

務

單
位

先
進

行
初

評
，

並
送

審
計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後

，
提

報
董

事
會

核
定

。

2.
本

公
司

要
求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出
具

簽
證

會
計

師
「

獨
立

性
聲

明

書
」
，
並

依
據

金
管

會
發
布
「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揭
露

架
構

及
範

本
」
提

供

「
事

務
所

層
級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
及

「
個

案
層

級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

之
評

估
報

告
。
該

事
務

所
及

會
計

師
在

流
動

率
、
會

計
師

負
荷
、
案

件
品

質
管

制
複

核
情
形

及
品

管
支

援
能

力
等

指
標

均
優

於
同

業
平

均
水

準
；

並
規

劃
在

審
計

流
程

中
導

入
雲

端
審

計
平

台
與

數
位

科
技

應
用
，
並

強
化

與
審

計
支

援
中

心
之

溝
通

合
作
，

以
提

升
審

計
品

質
與

效
率

。

3.
本

公
司

參
考

上
述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 
評

估
報

告
，
並

依
據
「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評
估

表
」

審
查

獨
立

性
要

件
、

獨
立

性
運

作
及

適
任

性
等

項
目

(請
參

閱
註

2)
。
評

核
結

果
：
楊

朝
欽

會
計

師
與

李
季

珍
會

計
師

未
有

影
響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之
情

事
，
足

堪
擔

任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
已
於

20
26

.0
3.

12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評
核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與

適
任

性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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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令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V
1.
本

公
司

依
據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第
4條

規
定

，
於

20
25

.1
2.

18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委

任
財

務
管

理
總

處
孫

宇
平

協
理

擔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並

配
置

2名
專

責
人

員

處
理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孫

宇
平

協
理

已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從
事

相
關

管
理

工

作
經

驗
達

三
年

以
上

，
主

要
職

責
包

括
：

(1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2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3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4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5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令
。

(6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就
獨

立
董

事
於

提
名
、
選

任
時

及
任

職
期

間
內

資
格

是
否

符
合

相
關

法
令

規
章

之
檢

視
結

果
。

(7
)辦

理
董

事
異

動
相

關
事

宜
。

(8
)其

他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契

約
所

訂
定

之
事

項
等

。

2.
依

據
「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各

服
務

事
業

建
立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處
理

準
則

」
第

36
-3
條

規
定
，
孫

宇
平

協
理

20
25

年
度

已
完

成
12

小
時

之
進

修
時

數
，
相

關
進

修
課

程
如

下
：


20

25
/1

0/
03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 2
02

5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會

(3
小

時
) 


20

25
/1

1/
06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暨
期

貨
市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 I
FR

S 
18
傳

統

財
務

報
表

認
知

之
大

翻
轉

(3
小

時
) 


20

25
/1

1/
1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 E
SG

風
險

與
機

會
對

財
務

衝
擊

之

影
響

(3
小

時
) 


20

25
/1

2/
23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永
續

資
訊

之
揭

露
趨

勢
-IF

RS
 S

1及
S2

永
續

揭
露

準
則

之
影

響
及

因
應

(3
小

時
) 

無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V
1.
本

公
司

重
視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與

溝
通

管
道
，
與

員
工
、
客

戶
、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
股

東
/投

資
人
、
社

會
及

政
府

等
各

領
域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皆
有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

定
期

/不
定

期
進

行
訊

息
公

布
或

直
接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
尊

重
並

維
護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誠

信
與

透
明
。

20
25

年
度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情
形

(請
參

閱
註

3：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與
溝

通
管

道
)預

計
將

於
20

26
.0

5.
13

董
事

會
報

告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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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本

公
司

另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企
業

永
續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專

區
，

並
由

專
人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切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V
本

公
司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股

務
代

理
商
：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股
務

代
理

部
(電

話
：

02
-6

63
6-

55
66
，
地

址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83

號
5樓

）。

無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V
 

(一
)本

公
司

架
設

網
站

(h
ttp

s:/
/w

w
w.

na
np

ao
.c

om
.tw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之
情

形
。

無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V
 

(二
)本

公
司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h
ttp

s:/
/w

w
w.

na
np

ao
.c

om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另

建
置

發
言

人
制

度
，
明

確
定

義
發

言
人

權
責

分
工
，
以

公
開

方

式
於

同
一

時
間

公
平

揭
露

資
訊

於
所

有
投

資
人

及
媒

體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之
有

關
資

訊
亦

放
置

於
公

司
網

站
。

無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V
 

(三
)本

公
司

依
照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36
條

及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之

期
限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7

5天
內

)，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4

5天
內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每
月

10
日

前
)。

因
集

團
合
併

個
體

數
繁

多
，
暫

無
法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20
25

年
度

財
務

報
表

已
於

20
26

.0
3.

12
公

告
並

申

報
。

無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V
1.
本

公
司

為
保

障
員

工
權

益
，

成
立

工
會

組
織

，
定

期
召

開
勞

資
會

議
，

積
極

建
立

與

員
工

之
間

的
溝

通
橋

樑
。

2.
本

公
司

自
19

75
年

成
立

職
工

福
利

委
員

會
，

推
動

各
項

福
利

措
施

，
並

規
劃

一
系

列

的
員

工
家

庭
關

懷
與

照
顧

政
策
，
以

幫
助

員
工

改
善

家
庭

關
係
、
提

升
個

人
健

康
與

能
力

，
進

而
提

升
工

作
績

效
。

3.
本

公
司

成
立

專
責

單
位

，
除

定
期

揭
露

公
司

重
要

營
運

資
訊

，
持

續
提

升
公

司
資

訊

透
明

外
，
並

建
立

意
見

回
饋

機
制
，
供

投
資

人
表

達
對

公
司

發
展

相
關

建
議
，

同
時

積
極

參
加

投
資

人
說

明
會

，
以

利
投

資
人

掌
握

公
司

經
營

動
態

及
發

展
規

劃
。

4.
本

公
司

為
達

成
供

應
鏈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

要
求

集
團

合
作

供
應

商
簽

署
「

南
寳

樹

脂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

截
至

20
25

年
為

止
集

團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完

成
聲

明
書

簽
署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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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之
比

率
為

94
.5

%
；

另
制

定
「

供
應

商
ES

G
風

險
評

估
準

則
」
，

來
進

行
關

鍵
供

應
商

之
ES

G
風

險
管

理
與

評
鑑
，
根

據
《

供
應

商
ES

G
風
險

自
評

表
》，

評
估

關
鍵
供

應
商

之
環

境
、

社
會

、
人

權
與

公
司

治
理

之
永

續
風

險
，

並
透

過
持

續
的

溝
通

與
改

進
，

達
成

永
續

供
應

鏈
之

目
標

。

5.
本

公
司

為
維

護
利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利
，
由

專
人

/專
區

回
應

股
東

及
利

害
關

係
人
，
可

透
過

電
話
、
傳

真
或

電
子

郵
件

直
接

聯
繫

溝
通
。
公

司
並

設
置

稽
核

檢
舉

信
箱
，
鼓

勵
員

工
舉

報
違

法
違

規
情

事
。

6.
本

公
司

為
持

續
提

升
董

事
專

業
知

識
與

法
律

素
養

，
以

協
助

董
事

會
有

效
運

作
，

由

股
務

單
位

協
助

安
排

董
事

進
修

課
程
，

20
25

年
全

體
董

事
均

依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董

事
進

修
推

行
要

點
」
規

範
之

時
數

完
成

進
修
，
請

參
閱

註
4：

20
25

年
度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

7.
本

公
司

致
力

建
立

完
善

之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依
循

既
有

的
管

理
組

織
體

系
及

內
部

控

制
循

環
，
積

極
面

對
與

管
控

營
運

過
程

所
應

考
量

之
風

險
，
並

確
保

公
司

相
關

法
令

規
章

之
遵

循
。
同

時
，
透

過
稽

核
制

度
，
合

理
確

保
內

控
制

度
持

續
有

效
。

20
25

年

度
稽

核
小

組
已

完
成

各
項

稽
核

業
務
，
查

核
結

果
內

控
設

計
及

執
行

有
效
，
各

項
環

境
指

標
均

控
制

為
低

風
險

。

8.
為

提
供

顧
客

及
客

戶
全

方
位

之
服

務
及

保
障

，
本

公
司

技
術

服
務

部
門

集
結

了
具

豐

富
技

術
經

驗
的

專
業

人
員
，
長

時
間

累
積

解
決

技
術

問
題

的
方

案
，
並

建
立

完
整

的

大
數

據
資

料
庫
，
派

至
各

營
業

處
就

近
為

客
戶

提
供

專
業

技
術

服
務
；
在

客
戶

隱
私

保
護

方
面
，
對

於
其

所
提

供
的

商
業

資
訊
、
交

易
資

料
、
或

任
何

涉
及

客
戶

隱
私
的

資
料
，
皆

由
專

人
整

理
歸

檔
，
落

實
個

資
管

理
以

符
合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20
25

年
未

收
到

任
何

客
戶

投
訴

侵
犯

資
訊

安
全

或
隱

私
之

紀
錄

。

9.
本

公
司

自
20

17
年

起
於

董
事

任
期

內
就

其
執

行
業

務
範

圍
依

法
應

負
之

賠
償

責
任

為

其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以

降
低

並
分

散
董

事
因

錯
誤

或
疏

失
行

為
而

造
成

公
司

及
股

東

重
大

損
害

之
風

險
。

本
公

司
已

於
20

25
.1

1.
10

董
事

會
報

告
董

事
責

任
保

險
之

投
保

金
額

(U
S$

80
0萬

)、
承

保
範

圍
(全

體
董

事
、
經

理
人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成

員
等

)、
保

險
費

率
及

投
保

期
間

(2
02

5年
全

年
度

)等
重

要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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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10
.(1

)本
公

司
為

強
化

產
業

領
導

地
位

並
維

護
得

之
不

易
的

先
進

技
術

成
果

，
擬

定
結

合
公

司
營

運
目

標
與

研
發

資
源

的
智

慧
財

產
策

略
如

下
：

1
專

利
--依

相
關

辦
法

建
立

專
利

管
理

機
制
，
定

期
檢

視
並

申
請

專
利
，
透

過
制

度
落

實
保

護
研

發
成

果
，
並

進
行

海
內

外
專

利
佈

局
及

年
費

管
理
，
同

時
由

法
務

與
研

發
單

位
持

續
監

控
與

防
範

侵
權

。

2
商

標
--定

期
檢

視
已

註
冊

商
標

之
使

用
情

形
並

評
估

維
護

必
要

性
，
依

需
求

辦

理
延

展
以

確
保

有
效

性
，
並

由
法

務
單

位
每

年
盤

點
及

造
冊

管
理
，
同

時
透

過
檢

視
機

制
避

免
商

標
使

用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

3
營

業
秘

密
--訂

有
《

營
業

秘
密

管
理

辦
法

》
並

定
期

盤
點

與
分

級
控

管
，
對
高

風
險

資
料

設
置

權
限

並
要

求
相

關
人

員
簽

署
保

密
協

定
，

同
時

透
過

門
禁

管
理
、
資

訊
安
全
、
部

門
專

屬
空

間
及

教
育

宣
導

等
措

施
，

全
面

強
化

營
業

秘
密

之
保

護
與

管
理

。

(2
)本

公
司

定
期

於
每

年
第

四
季

將
智

慧
財

產
相

關
事

項
提

報
至

董
事

會
報

告
，

最

近
一

次
提

報
日

期
為

20
25

.1
2.

18
。

(3
)本

公
司

截
至

20
25

年
已

取
得

之
智

慧
財

產
成

果
如

下
：

1
專

利
--已

通
過

之
「

發
明

」
專

利
79

件
、「

新
型

」
專

利
54

件
，

共
計

79
件

；

20
25

年
無

發
生

專
利

侵
權

案
件

。

2
商

標
--於

全
球

商
標

申
請

並
獲

准
通

過
總

數
為

42
0件

；
20

25
年

未
發

生
本

公

司
相

關
商

標
使

用
有

侵
害

他
人

商
標

案
件

。

3
營

業
秘

密
--2

02
5年

未
發

生
營

業
秘

密
外

洩
或

侵
害

事
件
，
也

無
相

關
訴

訟
案

件
。

(4
)為

強
化

公
司

同
仁

營
業

秘
密

與
智

財
管

理
意

識
與

能
力

，
20

25
年

完
成

營
業

秘

密
線

上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

受
訓

總
人

次
共

70
8人

，
受

訓
總

人
時

共
72

.3
小

時
，

測
驗

合
格

率
為

10
0%

。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1、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20
26

.0
4.

30
公

布
20

25
年

度
(第

12
屆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
本

公
司

總
分

為
10

7.
29

分
，

於
上

市
公

司
排

名
級

距
前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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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已

改
善

情
形

：

(1
)制

定
20

25
年

提
升

企
業

價
值

具
體

措
施

，
且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將

相
關

資
訊

揭
露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提

升
企

業
價

值
計

畫
專

區
」
。

(2
)2

02
5年

制
定

能
源

管
理

計
畫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

年
報

或
永

續
報

告
書

揭
露

執
行

情
形

。

(3
)2

02
5年

進
行

員
工

滿
意

度
調

查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揭
露

實
施

情
形

及
改

善
計

畫
。

3、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1
)2

02
6年

將
於

五
月

底
前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

(2
)2

02
6年

將
投

入
資

源
支

持
國

內
文

化
發

展
，

並
將

支
持

方
式

與
成

果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年

報
或

永
續

報
告

書
。

(3
)2

02
6年

預
計

於
公

司
網

站
揭

露
與

投
資

人
議

合
之

情
形

，
及

投
資

人
提

問
與

公
司

回
覆

之
重

要
內

容
。

(4
)2

02
6年

預
計

於
永

續
報

告
書

依
性

別
及

年
齡

揭
露

過
去

兩
年

員
工

離
職

率
，

並
說

明
其

變
化

趨
勢

與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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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情形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治理制度、健全及強化管理機能並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之落

實，本公司於 2020.03.26 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置「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委員會」，並於 2024.12.18
改名為「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經董事會決議由三名以上委員組成之，其中應有至少

一名董事參與督導，並由全體委員互選一名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方式依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職司審議本公司永續

發展政策之擬定、永續發展目標之規劃與執行及永續經營事項之落實。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

至少召開兩次會議，會議召開情形與委員出席率如下：

2025 年度永續發展委員會共開會 4 次，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召集人暨主席 陳雲 4 0 100 產業知識專業

委員 許明現 4 0 100 產業知識及經營管理專業

委員 吳政賢 4 0 100 產業知識及經營管理專業

委員 江雍正 4 0 100 法律專業

委員 郭錦蓉 4 0 100 財會及經營管理專業

註1：詳請參閱第8~11頁董事專業資格與經驗。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永續發展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永續發展委員會意見之處理：無。

二、永續發展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

永續發展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

三、主要審議事項摘要如下：

永續發展

委員會
事項 結果

第 3-5 次

(2025.03.14) 
1、國際永續評鑑得分結果與分析報告 洽悉。無其他建議。

1、2024 年永續報告書重大議題選定流程與結果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

第 3-6 次

(2025.08.08) 
1、2024 年永續發展成果報告 洽悉。無其他建議。

1、2024 年永續報告書審議案

2、修訂本公司稅務政策及利害關係人議合政策案

3、2025 年環境績效目標訂定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

第 3-7 次

(2025.11.10) 
1、2025 年 Sustainalytics 永續風險評分結果報告 洽悉。無其他建議。

1、修訂本公司環境責任政策、生物多樣性政策、

利害關係人議合政策及人權政策案

2、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之內控制度

案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

第 3-8 次

(2025.12.18) 
1、2025 年 S&P CSA 永續績效評分結果報告 洽悉。無其他建議。

1、2025 年永續發展執行情形暨 2026 年永續發展

推動計畫案

2、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之內

控制度案

3、訂定本公司「重大主題調查與管理程序」之內

控制度案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

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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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

評 估 項 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1.財務利益

i 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服務小組成員及其家屬，與本公司間是

否未有直接財務利益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

是 V 

ii 會計師事務所其他共同執業會計師及其家屬，與本公司間是

否未有直接財務利益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

是 V 

iii 會計師事務所及事務所關係企業與本公司間是否未有直接財

務利益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

是 V 

2.融資及保證

i 本公司與事務所、事務所關係企業及審計服務小組成員間，

是否未有相互融資或保證行為？

是 V 

3.商業關係

i 事務所、事務所關係企業及審計服務小組成員與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董監事、經理人間，是否未有密切之商業關係？

此類關係例如：

 與本公司或其具控制力之股東、董監事或經理人間有重大

利益之策略聯盟。

 事務所或事務所關係企業將其服務項目或產品，與本公司

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及產品結盟，並同時對外行銷者。

 事務所或事務所關係企業與本公司間，相互為其產品或服

務，擔任推廣或行銷之工作，而取得利益者。

是 V 

ii 本公司是否係基於正常商業行為下，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予

事務所、事務所關係企業或審計服務小組成員？

是 V 

4.家庭與個人關係

i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家屬是否無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

人或對審計工作有直接且重大影響之職務，或於審計期間曾

任前述職務者？

是 V 

ii 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近親是否無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

人或對審計工作有直接且重大影響之職務，或於審計期間曾

任前述職務者？

是 V 

5.聘僱關係

i 事務所或審計服務小組成員是否無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經

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直接且重大影響之職務？

是 V 

ii 如有審計服務小組成員、會計師或事務所卸任會計師，受聘

於本公司，請考量以下情況以判斷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程度：

 於本公司所擔任之職務。

 自事務所離職後至受聘於本公司之期間長短。

 過去於事務所中所擔任職務之重要性。

無此情事 V 

iii 是否無已知審計服務小組成員將於未來期間受聘於本公司之

情事？

是 V 

iv 會計師事務所、事務所關係企業之會計師或員工，是否無提

供本公司董監事、經理人或相當職務之服務？

是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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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6.禮物餽贈及特別優惠

i 本公司對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禮物餽贈或特別優惠，是否係

屬正常社交禮俗或商業習慣之行為，且價值並非重大及無任

何動機或意圖影響專業決策或獲取屬保密之資訊？

是 V 

7.簽證會計師的輪調

i 會計師擔任本公司之主辦會計師是否不超過七年，且輪調後

至少須間隔二年方得回任？

是 V 

8.非審計業務

i 詢問會計師對本公司所提供之非審計業務明細，及其對獨立

性之影響？

是(註) V 

9.會計師獨立性聲明書及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  
i 取得會計師之獨立性聲明書。 是 V 
ii 取得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依審計品質指標(AQIs)之評估報告，

證實簽證會計師事務所已符合獨立性及適任性證明。

是 V 

註：非審計業務經確認 2026 年預先核准之服務清單及獨立性評估清單，並不會對獨立性造成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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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與

溝
通

管
道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溝
通

管
道
與

頻
率

回
應

方
式
與

溝
通
實

績

員
工


員

工
薪

酬
與

福
利


員

工
考

核
機

制


人

才
培

育
及

發
展


身

心
健

康
與
工

作

環
境

安
全


勞

資
關

係


營

運
績

效


員

工
意

見
表
達

與

溝
通


員

工
績

效
面

談
(每

半
年

) 

員

工
教

育
訓

練
(不

定
期

) 
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每
季

) 

廠

內
安

全
會

議
(每

季
兩
次

) 

勞

資
會

議
(每

季
) 


內

部
溝

通
會

議
(每

週
/每

月
) 


員

工
週

會
(雙

週
) 


公

司
內

部
電

子
公
布

欄
(不

定
期

)

員

工
意

見
信

箱
(即

時
) 


吹

哨
者

舉
報

程
序

(即
時

) 


每

半
年

定
期

檢
視
員

工
績
效
，
並

每
年

進
行

績
優
人

員
之
晉

升
提

報
，

20
25

年
共

提
報

69
位

人
員

晉
升

。


20

25
年

度
本

公
司
學

習
發
展

平
台

各
學

院
課
程

達
21

,1
57

人
次

參
與

訓
練
，
平
均

每
人

年

訓
練

27
.0

6
次

，
共

計
受
訓
時

數
20

,4
11

小
時

。


20

25
年

共
召

開
4
次

聯
合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及

8
次
廠
內

安
全

會
議
，
針

對
各
項

稽
核

缺

失
進

行
討
論

及
改
善

。


完

成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及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之

外
部
稽

核
(2

02
5/

11
)。


20

25
年

共
召

開
6
次

勞
資
會

議
。


20

25
年

共
召

開
49

次
管
理
總

處
協

調
會

議
、

12
次

經
營
管

理
會

議
及

68
次
週

會
，
各

級

主
管

於
溝
通

會
議
與

員
工
分
享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與

技
術
發
展

。


不

定
期

於
電

子
公
告

欄
公
告
各

項
員

工
福

利
事
項
、
福

委
會

資
訊
、
公
司

重
要
營

運
訊
息
、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資
訊

、
年
度
績

效
管

理
作

業
等
資

訊
。


首

次
執

行
員

工
體
驗

調
查
，
共

計
63

0
人

次
參
與

調
查
，
員

工
覆

蓋
率

為
79

%，
並
有

74
%

之
總

部
員
工

高
度
認

同
公
司

(2
02

5/
8)
。


舉

辦
「

盛
放

女
性
職

場
光
芒
」

講
座

，
共

計
39

人
次

參
與

(2
02

5.
3.

7)
。


於

員
工

週
會

舉
辦

薩
克

斯
風

社
團

母
親

節
感

恩
音

樂
演

奏
會

，
共

計
19

4
人

次
參

與

(2
02

5.
5.

7)
。


世

界
展

望
會

小
朋
友

到
廠
參
訪

表
演

，
共

計
31

5
人

次
參
與

(2
02

5.
8.

7)
。


薩

克
斯

風
社

團
與
美

善
基
金
會

舉
辦
「
聖

誕
音
樂

會
暨
心
願

樹
愛

心
頌

」
活
動
，
共
計

19
2

人
次

參
與

(2
02

5.
12

.2
4)
。


內

部
主

管
針

對
ES

G
議
題
進

行
正

負
面

影
響
之

顯
著
性
衝

擊
評

估
回

覆
共

18
份

。


內

部
同

仁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77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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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溝
通

管
道
與

頻
率

回
應

方
式
與

溝
通
實

績

客
戶

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
創

新
與

綠
色

產
品


服

務
/產

品
品

質


行

銷
溝

通


客

戶
保

護
與

溝
通

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每
年

) 

創

新
技

術
研

討
會

(每
年

) 

客

服
專

線
及

電
子
信

箱
(即

時
) 


官

網
、

社
群

網
站

(不
定
期

) 

技

術
創

新
展

覽
(每

年
) 


業

務
聯

繫
窗

口
(即

時
) 


每

年
進

行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
分
析

與
對
策
，

20
25

年
共

發
出

29
0
份

調
查

問
卷
，
並

取

得
問

卷
回
覆

客
戶
平

均
得
分

4.
74

分
(總

分
5
分

)之
成
果

。


分

別
於

20
25

年
7
月

及
11

月
舉

辦
「

電
子

用
產
品

發
展
趨

勢
」

(2
02

5.
7.

25
)，

以
及
「
永

續
及

高
性
能

材
料
應

用
與
發
展

」
(2

02
5.

11
.1

1)
，
共

2
次
技

術
研

討
會

。


獲

得
bl

ue
sig

n®
SY

ST
EM

 PA
RT

N
ER

認
證
，
證

明
其
產
品

符
合

全
球

最
嚴
格

的
環
保
與

安
全

標
準

(2
02

5/
7)
。


榮

獲
20

24
年

度
出
進

口
績
優

廠
商

殊
榮

(2
02

5.
8.

12
)。


佛

山
南

寳
獲

得
安
踏

社
會
責
任

審
核

評
分

之
「
卓

越
等
級
」

(2
02

5.
6.

26
)。


定

期
執

行
品

管
系
統

外
部
稽
核

(2
02

5/
12

)、
內
部

稽
核
、
製

程
稽

核
及

產
品
稽

核
。


不

定
期

於
官

網
及

Fa
ce

bo
ok

社
群

網
站

更
新
公

告
及
宣
傳

資
訊

。


參

與
台

北
紡

織
展

，
展

示
多

項
兼

具
高

機
能

與
永

續
的

PU
D

與
環

保
水

性
樹

脂
應

用

(2
02

5/
10

)。

技

術
服

務
團

隊
不
定

期
針
對
客

戶
產

品
及

技
術
問

題
，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及
解
決

方
案
。


20

25
年

未
收

到
任
何

客
訴
投

訴
侵

犯
資

訊
安
全

或
隱
私
之

紀
錄

。


外

部
客

戶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68
份
。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
產

品
品

質


從

業
道

德


法

規
遵

循


供

應
商

考
核

(每
年

) 

供

應
商

到
廠

稽
核

(每
年

) 

供

應
商

問
卷

及
聲
明

書
(不

定
期

)

承

攬
商

安
全

大
會

(每
年

) 


分

別
於

20
25

年
1
月

及
7
月

針
對

45
5
家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進
行

考
核

。


20

24
年

針
對

3
家
關

鍵
供
應

商
，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及

現
場

評
鑑

(到
廠

稽
核

)，
並
於

20
25

年
3
月

評
估

改
善
狀

況
及
持
續

跟
進

。


20

25
下

半
年
進

行
供
應

商
ES

G
永

續
風

險
評

估
，

針
對
共

78
家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進
行

問

卷
考

核
。

20
26

年
將

進
行

4
間

關
鍵
供

應
商
的

風
險
評
估

及
現

場
評

鑑
(到

廠
稽
核

)。


20
25

年
生
產

用
之
原

物
料
中

，
當

地
採

購
金
額

比
例
為

75
.7

%
。


20

25
年

94
.5

%
集

團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完
成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聲
明

書
之

簽
署
。


與

供
應

商
簽

定
合
約

，
明
訂
相

關
條

款
規

範
，
確

保
供
應
商

符
合

要
求

。


外

部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63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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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溝
通

管
道
與

頻
率

回
應

方
式
與

溝
通
實

績

股
東

/投
資

人

公

司
治

理


財

務
績

效
透

明
度


公

司
營

運
發

展

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
風

險
管

理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定
期

/不
定
期

) 

法

人
說

明
會

(每
季

) 

官

網
揭

露
資

訊
(定

期
/不

定
期

) 

股

東
會

及
年

報
(每

年
) 


國

內
外

投
資

論
壇

(不
定
期

) 

投

資
法

人
來

訪
或
券

商
拜
會

(不
定

期
) 


投

資
人

關
係

聯
絡
窗

口
(即

時
) 


20

25
年

證
交

所
第
十

二
屆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得
分

為
10

7.
29

分
，
連
續

兩
年
進

入
上
市
公

司
排

名
級

距
前

5%
。


20

25
年

S&
P 

CS
A
評

比
結
果

為
83

分
，
於

全
球

51
1
間

化
學

公
司

中
排
名

前
1%

，
並

連
續

兩
年
入

選
標
普

全
球
永
續

年
鑑

。


20
25

年
富
時

羅
素

(F
TS

E 
Ru

ss
el

l)E
SG

評
級

3.
8
分
，
優
於

全
球

特
用

化
學
產

業
平
均

2.
5

分
。


20

25
年

Su
sta

in
al

yt
ic

s評
比

結
果

為
16

.1
分
，
於

全
球

57
2
間

化
學

公
司
中

風
險
排
名

第
10

名
。


參

與
20

25
年

碳
揭

露
計

畫
(C

D
P)
之

碳
相

關
問

卷
(C

lim
at

e 
Ch

an
ge

)及
水

相
關

問
卷

(W
at

er
)皆

獲
得
評

比
分
數

A
- (
領
導

級
別

)。

公

告
每

月
營

收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中

/英
文

重
大

訊
息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各
44

則
。


20

25
年

受
邀

參
與

6
次

法
人

說
明

會
，

並
上
傳

2
次
影
音

連
結

資
訊

。

定

期
於

公
司

網
站
或

對
外
發
布

財
務

資
訊

新
聞
稿

：
月
營
收

新
聞

稿
12

則
(每

月
)、

季
營

運
成

果
新
聞

稿
4
則

(每
季

)，
另

不
定
期

對
外
發

布
新
聞
稿

，
涵

蓋
ES

G
永

續
表
現
、

產
業

研
討

交
流

、
策
略

合
作
布
局

及
國

際
展

會
參
與

共
5
則
。


20

25
年

股
東

常
會
於

20
25

.6
.1

7
召

開
。


外

部
股

東
/投

資
人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14
份

。
社

會

社

區
參

與
與

關
懷


環

境
保

護


志

工
服

務

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
南

寳
樹

脂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即

時
) 


ES

G
聯

絡
信

箱
(即

時
) 


志

工
服

務
活

動
(不

定
期

) 

專

案
捐

助
及

體
育
贊

助
(不

定
期

)


南

寳
樹

脂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自

20
07

年
底

成
立

至
20

25
年

止
，

累
積

捐
助

金
額

達
9,

41
8
萬

元
。


20

25
年

南
寳

樹
脂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依
類
別
區

分
支

出
如

下
: 單
位

：
新

台
幣

元

學
童

教
育

弱
勢

照
顧

社
區

文
化

老
人

福
利

其
他

(註
) 

總
計

金
額

3,
41

1,
54

3
1,

37
1,

80
0

20
0,

00
0

84
0,

00
0

1,
55

7,
94

9
7,

38
1,

29
2 

佔
比

46
%

19
%

3%
11

%
21

%
10

0%
 

註
：

其
他

包
含

急
難

救
助

、
志

願
服

務
及

體
育

捐
助

等
。


邀

請
台

灣
世

界
展

望
會

禮
納

里
文

化
隊

之
原

住
民

學
童

共
計

38
位

進
行

公
司

參
訪

及
表

演
，

並
參
與

化
學
實

驗
課
程
，

帶
領

孩
子

引
發
對

化
學
的
興

趣
(2

02
5.

8.
7)
。


台

北
聯

絡
處

響
應
內

科
發
展
協

會
舉

辦
之
「

內
科

千
人
捐
血

」
公

益
活

動
，
共

募
集
到

10
3

袋
珍

貴
血
液

(2
02

5.
8.

12
)。


20

25
.1

2.
24

舉
辦
「

聖
誕
音
樂

會
暨

心
願

樹
愛
心

頌
」
活
動
，
由

同
仁

認
領
美

善
基
金
會

提
供

共
計

57
位

學
員
的

願
望
禮

物
清

單
，
並

邀
請

台
南

市
愛

樂
管

弦
樂

團
演
奏

聖
誕
曲
目
。


外

部
社

會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70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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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溝
通

管
道
與

頻
率

回
應

方
式
與

溝
通
實

績

政
府


法

規
遵

循


主

管
機

關
溝

通

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環

境
保

護


能

源
管

理


依

法
遵

循
主

管
機

關
之

要
求

並

定
期

申
報


配

合
主

管
機

關
監
理

與
查
核


不

定
期

參
與

主
管

機
關

舉
辦

之

專
題

會
議


非

財
務

資
訊

揭
露
：
每
年

定
期

出

版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
即

時
回

覆
證

交
所
問

卷
調
查
，

20
25

年
共

完
成

23
份
問
卷

填
寫

。


每

年
6
月
完

成
企
業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E
SG

)資
訊

揭
露

申
報

作
業
。


分

別
於

20
25

年
10

月
及

12
月

參
加

證
交

所
舉

辦
之

「
20

25
年

度
上
市

公
司
業

務
宣

導

會
」

(2
02

5.
10

.2
2)
，
以

及
「

20
26

年
度

ES
G
評

鑑
宣
導
會

」
(2

02
5.

12
.4

)，
共

2
次
主

管

機
關

舉
辦
之

宣
導
會

。


依

據
IS

O
45

00
1

建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系

統
化

推
動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工

作
，

確
保
管

理
系
統

符
合
法
規

及
有

效
性

執
行
。


發

行
20

24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2
02

5/
8)
，

揭
露

於
環
境

(E
)、

社
會

(S
)、

治
理

(G
) 等

面
向

的

具
體

作
為
與

成
果
，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預
計

於
20

26
年

8
月
發

行
。


外

部
政

府
參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問
卷

回
覆
共

20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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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2025 年度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時間

董事長 吳政賢

2025.05.0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透過櫃買市場實踐永續發展 3小時

2025.07.11 社團法人台灣董事學會
跨世代人才管理與永續準則IFRS 
S1/S2 導入實務

6小時

董事

寶建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施志宏

2025.07.22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永續發展宣導會」-台中場 3小時

2025.09.2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2025年度防範內線交易宣導會 3小時

董事

廣榮投資有限

公司

代表人：許明現

2025.05.0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透過櫃買市場實踐永續發展 3小時

2025.07.11 社團法人台灣董事學會
跨世代人才管理與永續準則IFRS 
S1/S2 導入實務

6小時

董事

廣榮投資有限

公司

代表人：黃映霖

2025.05.0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透過櫃買市場實踐永續發展 3小時

2025.07.11 社團法人台灣董事學會
跨世代人才管理與永續準則IFRS 
S1/S2 導入實務

6小時

獨立

董事
陳雲 2025.07.11 社團法人台灣董事學會

跨世代人才管理與永續準則IFRS 
S1/S2 導入實務

6小時

獨立

董事
江雍正 2025.07.11 社團法人台灣董事學會

跨世代人才管理與永續準則IFRS 
S1/S2 導入實務

6小時

獨立

董事
郭錦蓉

2025.04.0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碳權交易與確信流程 3小時

2025.07.16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永續發展宣導會」-台北場 3小時

2025.07.2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計師執業的法律責任 3小時

2025.07.31 臺灣證券交易所
2025年度壯大臺灣資本市場高峰

會
3小時

2025.10.15 臺灣證券交易所
IR & Engagement新趨勢：ESG與永

續投資論壇
3小時

2025.11.14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數位金融大革命：穩定幣的原理與

區塊鏈虛擬資產的發展趨勢
3小時

2025.11.17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環境經濟新角色-企業TCFD/TNFD
與生物多樣性自然財務揭露

3小時

2025.11.17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企業AI大腦-AI時代的導航與地圖 3小時

2025.12.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永續治理的實踐：誠信與決策

(IFRS S1)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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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為健全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制度，本公司於 2017.06.19 設立「薪資報酬委員

會」，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總人數為三人，其中過半數成員應為獨立董

事，並由全體委員互選一名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方式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職司訂定並

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定期評估

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專業資格

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薪資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數

獨立

董事
陳雲

請參閱第

10~11 頁

董事專業

資格及獨

立性資訊

揭露相關

內容。

依據本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

規定，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之，本公司

於董事會成員之提名與遴選時，已取得每位

董事提供的書面聲明、工作經歷、目前在職

證明，及親屬關係表，以核實確認本身、配

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親屬相對於公司的獨立

性。本公司另經核實左列三位獨立董事於選

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證券交易法第 14-2條
所訂資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依證券交易

法第 14-3 賦予充分參與決策及表示意見之

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關職權。

0 家

獨立

董事
江雍正 3 家

獨立

董事
郭錦蓉 2 家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 本屆委員任期：2023 年 06 月 21 日至 2026 年 06 月 20 日，2025 年度薪資報

酬委員會開會 4 次，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

出席次數

委託

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召集人暨主席 陳雲 4 0 100 應出席 4 次

委員 江雍正 4 0 100 應出席 4 次

委員 郭錦蓉 4 0 100 應出席 4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無。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

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

三、2025年度主要溝通事項及決議摘要如下：

薪資報酬

委員會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第 4-7 次

(2025.01.14) 
1、本公司 2024 年度經理人經營績效獎金案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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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

委員會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第 4-8 次

(2025.03.14) 
1、本公司 202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

配案

2、本公司經理人申請退休暨退休金給付案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

第 4-9 次

(2025.08.08) 
1、本公司 2024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分配案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

第 4-10 次

(2025.12.18) 
1、本公司擬委任經理人並調整薪資報酬案 左列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委員無異議通過，續呈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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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V
1.
遵
循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以
董
事
會
為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議
題
之
最
高
決
策
單
位
，

於
20

20
.0

3.
26
設
立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管
理
委
員
會
」，

並
於

20
24

.1
2.

18
改
名
為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成
員
由
三
名
以
上
委
員
組
成
，
其
中
應
有
至
少
一

名
董

事
參
與
督
導
，
並
由
全
體
委
員
互
選
一
名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負
責
管
理
永

續
、
法
遵
及
資
安
風
險
，
每
年
至
少
召
開
兩
次
會
議
。

2.
委

員
會

負
責

監
督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之
執

行
、

追
蹤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之
落

實
，

下
設

「
永
續
發
展
室
」
作
為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之
專
職
單
位
，
擔
任
上
下
整
合
、
橫
向
串

聯
的

跨
部

門
溝

通
平

台
，

並
涵

蓋
依

議
題

而
設

的
永

續
發

展
規

劃
組

、
公

司
治

理

組
、
經
濟
組
、
環
境
組
及
社
會
組
等
任
務
編
組
，
經
由
定
期
會
議
辨
識
攸
關
公
司
營

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注
的
永
續
議
題
，
擬
定
對
應
策
略
與
工
作
方
針
、
編
列
各
組

織
與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預
算
、
規
劃
並
執
行
年
度
方
案
，
同
時
追
蹤
執
行
成
效
，
確
保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充
份
落
實
於
公
司
日
常
營
運
中
。

3.「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主
席
每
年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成
果
及
未
來

的
工
作
計
劃
。

20
25
年
度
共
召
開

4次
會
議
，
議
案
內
容
包
含
：

(1
)鑑

別
重
大
議
題
，
擬
定

管
理
方
針
；

(2
)永

續
報
告
書
編
製
情
形

；

(3
)環

境
績
效
目
標
訂
定
；

(4
)修

訂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政

策
及
內
控
制
度
；

(5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成
果
暨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計
畫
。

4.
20

25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預
計
將
於

20
26

.0
8.

12
提
報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發
布
。

無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V
1.
本

揭
露

資
料

涵
蓋

公
司

於
20

25
年

1月
至

20
25

年
12

月
間

在
主

要
據

點
之

永
續

發

展
績
效
表
現
。
風
險
評
估
邊
界
以
本
公
司
為
主
，
包
含
臺
灣
、
大
陸
及
亞
洲
其
他
地

區
既
有
據
點
，
並
基
於
與
營
運
本
業
的
攸
關
性
及
對
重
大
主
題
的
影
響
程
度
，
將
子

公
司
佛
山
南
寶
、
佛
山
高
盛
高
新
、
東
莞
南
寶
、
東
莞
佳
勤
、
福
清
南
寶
、
昆
山
南

寶
、
淮
安
南
寳
、
常
熟
裕
博
、
越
南
南
寶
、
越
南
大
登
、
越
南
寧
平
、
越
南

N
N

V
、

印
尼
南
寶
及
泰
國
南
寶
納
入
範
疇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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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永

續
發

展
室

依
據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重
大

性
原

則
進

行
分

析
，

依
循

G
RI

通
用

準
則

20
21
並
參
考
國
際
關
注
議
題
與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納
入

ES
G
相
關
議
題
，
另
綜

合
考
量
內
部
風
險
評
估
分
析
報
告
、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度
，
及
對
組
織
營
運
與
永
續

發
展
之
衝
擊
，
依
衝
擊
程
度
及
發
生
可
能
性
鑑
別
出
重
大
議
題
，
後
續
並
採
取
具
體

行
動
方
案
，
以
降
低
相
關
風
險
之
影
響
。

3.
依
據
評
估
後
之
風
險
，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如
下
：

重
大
議
題

風
險
評
估
項
目

管
理
策
略

化
學
品
安
全

管
理

原
料

/成
品
儲
存
環
境
變
異


應
變
計
畫
與
人
員
培
訓


安
全
存
放
與
標
識


合
規
運
輸
與
防
護
措
施

化
學
品
洩
露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與
緊
急
應
變

火
災


安
全
文
化
推
動


致
力
達
成
零
工
安
事
件


勞
工
職
業
病
預
防


定
期
消
防
演
練

員
工
職
災

客
戶
關
係

管
理

產
品
品
質
異
常


品
質
穩
定
與
技
術
服
務
強
化


提
升
品
質
能
力


研
發
優
化
與
技
術
導
入

新
品
開
發
落
後

員
工
照
顧

與
權
益

外
籍
員
工
人
權
保
障


移
工
關
懷
與
支
持
機
制


文
化
適
應
課
程


生
活
諮
詢
窗
口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勒
索
病
毒


資
安
強
化
與
備
援
機
制
導
入


資
料
保
護
與
存
取
控
制


網
絡
安
全
防
護


員
工
培
訓
與
應
變
機
制

產
品
配
方

/技
術
遭
竊

商
業
道
德

與
反
貪
腐

員
工
違
反
誠
信
原
則


教
育
訓
練


誠
信
治
理
與
舉
報
機
制
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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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重
大
議
題

風
險
評
估
項
目

管
理
策
略

經
濟
績
效

美
國
關
稅


拓
展
新
市
場
與
外
銷
訂
單


生
產
分
散
與
毛
利
管
控


品
牌
差
異
化
與
成
本
策
略
優
化


供
應
鏈
掌
握
與
產
能
布
局
優
化


匯
率
管
理
及
避
險
專
案

地
緣
政
治

大
陸
產
品
傾
銷

鞋
業
供
應
鏈
變
化

匯
利
率
波
動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V
(一

)1
.本

公
司

依
循

環
境

部
訂

定
之

環
保

法
規

(如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法

、
水

汙
染

防
治

法
、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及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等

)制
訂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

作
為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另
訂
有
其
他
環
安
衛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
並
取
得

IS
O

14
00

1環
境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

2.
截

至
20

25
年

，
總

公
司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及
11
個

生
產

據
點

已
完

成
IS

O
14

0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建
置
並
通
過
第
三
方
驗
證
，
包
括
下

列
公
司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

佛
山
南
寶
、
佛
山
高
盛
高

新
、
東
莞
南
寶
、
東
莞
佳

勤
、
昆
山
南
寶
、
越
南
南

寶
、
越
南
大
登
、
越
南
寧
平
、
越
南

N
N

V
、
印
尼
南

寶
、
泰
國
南
寶
。

無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V
(二

)1
.本

公
司
積
極
推
動

各
項
能
源
減
量
措
施
，
選
用
高
能
源
效
率
及
節
能
設
計
之
設

備
，
降
低
企
業
及
產
品
能
源
消
耗
，
並
擴
大
再
生
能
源
之
使
用
，
使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最
佳
化
。

20
25
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電
力
耗
用
總
量
為

41
,9

64
,4

60
kw

h，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87
8,

99
2k

w
h(

2.
05

%
)，

電
力

耗
用

密
集

度
較

前
一

年
度

上
升

1.
23

%
。
未
來
將
持
續
設
置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備
及
採
購
綠
電
，
以
逐
年
提
升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並
降
低
外
購
用
電
量
。

最
近

2年
電

力
耗
用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自
發
電
量

(k
w

h)
 

1,
52

5,
78

3
1,

98
1,

79
3

29
.8

9
外
購
電
力

(k
w

h)
 

41
,3

17
,6

69
39

,9
82

,6
67

-3
.2

3
電
力
耗
用
總
量

(k
w

h)
 

42
,8

43
,4

52
41

,9
64

,4
60

-2
.0

5
電
力
耗
用
密
集
度

(k
w

h/
仟
元
營
業
額

) 
2.

43
2.

46
1.

2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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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本
公
司
於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及
佛
山
南
寶
、
常
熟
裕

博
、
越
南
寧
平
及
泰
國
南

寶

多
處
廠
區
設
置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備
，
以
促
進
碳
排

放
減
量
。
截
至

20
25
年
底

集
團

各
廠

區
已

建
置

再
生

能
源

裝
置

容
量

總
計

為
2,

69
4k

W
，

已
達

成
20

25
年

完
成
廠
區
再
生
能
源
裝
置
容
量

2,
50

0 
kW

建
置
之
目

標
；
並
自

20
23
年
起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
印
尼
南
寶

與
佛
山
南
寳
陸
續
進
行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購
置
，
同
時

進
行
抵
換
之
評
估
，
截
至

20
25
年
底
集
團
外
購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尚
未
抵
換
之
總

量
為

2,
94

6,
00

0k
W
。

3.
(1

)本
公

司
於

執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過
程

中
發

現
因

產
業

特
性

主
要

排
放

源
來

自
於
類
別
二
之
電
力
使
用
，
故
本
公
司
也
積
極
進
行
能
源
管
理
，
透
過
自
動

化
能
源
管
理
、
節
能
減
碳
專
案
推
動
、
優
化
管
理
制
度
與
節
能
績
效
納
入
獎

勵
制
度
等
策
略
，
並
運
用
平
台
系
統
的
數
據
分
析
，
持
續
檢
討
優
化
製
程
，

提
高
能
源
整
合
，
減
少
不

必
要
耗
用
，
藉
以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截
至

20
25

年
，

總
公

司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及

佛
山
南

寶
、

佛
山

高
盛
高

新
等

生
產
據

點

已
完
成

IS
O

50
00

1能
源
管
理
系
統
建
置
並
通
過
第
三
方
驗
證
。

(2
)2

02
5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量

為
34

6,
30

1G
J，

較
20

23
年

增

加
39

,4
67

G
J(

12
.8

6%
)，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密
集
度
較

20
23
年
上
升

1.
00

%
，

未
達
成
較

20
23
年
減
少

5%
之
目
標
，
主
係
因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製
程
中
鍋
爐
產

能
增
加
造
成
天
然
氣
耗
能
增
加
，
及
越
南
南
寶
與
越
南
大
登
製
程
採
用
新
式

鍋
爐
，
造
成
柴
油
耗
用
量
較
高
所
致
。

20
26
年
規
劃
採
取
穩
健
推
進
策
略
，

維
持
設
定
較

20
23
年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密
集
度
減
少

5%
之
目
標
。

最
近

2年
再

生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量

(G
J)

 
35

6,
31

5
34

6,
30

1
-2

.8
1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量

(G
J)

 
8,

62
6

10
,4

62
21

.2
8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百
分
比

(%
) 

2.
36

2.
93

24
.1

5 
非
再
生
能
源
耗
用
密
集
度

(G
J/
仟
元
營
業
額

) 
0.

02
02

0.
02

03
0.

50
 

-52-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3
)自

20
23
年
起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所
有
部
門
均
各
自
設
定
減
碳
專
案
並
每
月
進

行
進

度
追

蹤
；

另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廠

區
自

20
23

年
起

計
入

總
部

大
樓

之
能

耗
，
並
於

20
25
年
導
入

IS
O

50
00

1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20
25
年

能
源
消
耗
總
量
之
外
部
驗
證
預
計
將
於

20
26
年

8月
底
前
取
得
。

4.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開

發
低

環
境

負
荷

之
再

生
與

生
質

材
料

，
以

Re
pl

ac
e(
取

代
石

油
原
料

)為
核
心
方
針
，
積

極
發
展
生
質
原
物
料
以
降
低
氣
候
變
遷
衝
擊
。
目
前

已
成
功
研
發
出
多
樣
化
的

生
質
產
品
線
，
包
含
應
用

於
汽
車
內
裝
並
取
得
美
國

U
SD

A
生
質
認
證
的
生
質

PU
泡
棉
坐
墊
，
以
及
利
用
造
紙
廢
液
萃
取
木
質
素

製

成
的
生
質

PU
發
泡
鞋
墊
。
此
外
，
本
公
司
亦
提
供
生
質
多
元
醇
、
生
質
熱
熔
膠
、

生
質
鞋
用
樹
脂
及
紡
織
功

能
性
塗
層
，
這
些
生
質
材

料
依
比
例
不
同
，
最
高
可

協
助
產
品
減
少
達

80
%
的
碳
排
放
量
，
有
效
降
低
對
化
石
燃
料
的
依
賴
。

5.
在
循
環
經
濟
與
資
源
再
利
用
方
面
，
本
公
司
落
實

Re
cy

cl
e(
回
收
循
環
再
生

)策
略
，
建
立
產
業
聚
酯
材
料
回
收
供
應
鏈
，
將
回
收
寶
特
瓶

(r-
PE

T)
清
洗
切
片
後

製
成
高
品
質
的
聚
酯
多
元
醇
，
作
為
水
性

PU
產
品
的
基
礎
原
料
。
同
時
，
本
公

司
跨

產
業

合
作

回
收

半
導

體
廢

砂
漿

(二
氧

化
矽

)用
於

環
氧

地
坪

塗
料

，
並

將

廢
棄
碳
粉
轉
化
為
環
保
水

性
漆
，
甚
至
導
入
牡
蠣
殼

粉
於
紡
織
塗
層
樹
脂
中
，

使
資
源
得
以
循
環
不
息
。

此
外
，
透
過
開
發
水
性
非

塑
紙
張
塗
層
樹
脂
取
代
傳

統
食
容
器
淋
膜
，
使
產
品

在
廢
棄
後
可
達
成
全
紙
回

收
，
全
面
實
踐
減
塑
、
減

碳
及
減
廢
的
永
續
經
營
目
標
。

6.
本

公
司

將
水

性
PU

製
程

中
產

出
的

廢
溶

劑
蒸

餾
回

收
後

回
到

製
程

重
覆

使
用

(丙
酮

)，
廢
溶
劑
蒸
餾
回
收
後
產
生
的
其
他
化
學
品

(丁
酮

)亦
可
銷
售
給
客
戶
，

除
可
達
成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營
運
績
效
也
可
同

步
提
升
，
落
實
廢
棄
物
之

循
環
經
濟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回
收
溶
劑
總
量
為

6,
41

0公
噸
，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64

4公
噸

(9
.1

3%
)，

因
溶

劑
回

收
再

利
用

，
除

減
少

化
學

原
料

購
置

費

用
及

廢
溶

劑
清

運
費

外
，

20
25

年
減

少
12

,7
35

公
噸

之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減

碳
幅
度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2,
30

5公
噸

(1
5.

33
%

)，
惟

整
體
仍
維
持
穩
定
減
碳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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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最
近

2年
回

收
溶
劑
總
量

回
收
量

單
位
：

公
噸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丙
酮

(A
ce

to
n)

 
5,

15
1

5,
20

3
1.

01
丁
酮

(M
EK

) 
1,

48
2

34
9

-7
6.

45
乙
酸
乙
酯

(E
A

C)
 

56
10

5
87

.5
0

23
39

RE
(7

0%
丁
酮

+3
0%

丙
酮

) 
25

9
65

9
15

4.
44

四
氫
呋
喃

(T
H

F)
 

10
6

94
-1

1.
32

回
收
溶
劑
總
量

7,
05

4
6,

41
0

-9
.1

3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V
(三

)本
公
司
已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之
因
應
措
施

(請
參
閱

(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無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四

) 1
.本

公
司
已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並
揭
露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結
果
、

確
信
情
形
及
減
量
政
策

(請
參
閱

(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2.
(1

)本
公

司
長

年
關

注
水

資
源

節
能

環
保

議
題

，
針

對
水

資
源

使
用

三
大

策
略

為
減
量
、
再
利
用
、
回
收
。
在
節
水
計
畫
方
面
，
從
全
面
落
實
日
常
生
活
節

約
用
水
做
起
，
將
可
利
用

之
水
資
源
發
揮
更
大
效
益
。
截
至

20
25
年
，
總
公

司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已

完
成

IS
O

46
00

1水
資

源
管

理
系

統
建

置
並

通
過

第

三
方

驗
證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20

25
年

用
水

量
之

外
部

驗
證

預
計

將
於

20
26

年
8月

底
前
取
得
。

(2
)本

公
司
投
入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
包
括
把
廢
水
系
統
導
入
回
收
系
統
、
製
程
用

水
使

用
循

環
水

以
減

少
耗

水
量

，
20

25
年

在
水

資
源

運
用

管
理

及
節

水
技

術
執

行
下

，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總
取

水
量

為
29

1.
35

0百
萬

公
升

，
較

20
23

年

增
加

6.
99

9百
萬
公
升

(2
.4

6%
)，

取
水
密
集
度
較

20
23
年
降
低

9.
09

%，
雖
未

達
成
較

20
23
年
總
取
水
量
密
集
度
減
少

10
%
之
目
標
，
惟
整
體
仍
維
持
穩
定

節
水
成
效
。
因

20
25
年
未
達
成
較
前
一
年
度
降
低

10
%
之
目
標
，
故

20
26
年

仍
持
續
以

20
23
年
為
基
準
，
規
劃
將
總
取
水
量
密
集
度
降
低

10
%
之
目
標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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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最
近

2年
取

水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取
水
量

(百
萬
公
升

) 
31

4.
05

9
29

1.
35

0
-7

.2
3 

取
水
密
集
度

(百
萬
公
升

/百
萬
元
營
業
額

) 
0.

01
78

0.
01

70
-4

.4
9 

(3
) 2

02
5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總
耗
水
量
為

20
3.

10
1百

萬
公
升
，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17

.1
85
百
萬
公
升

(7
.8

0%
)。

3.
(1

)為
達
永
續
資
源
再
利

用
，
廢
棄
物
處
理
原
則
優
先
以
廠
內
製
程
再
使
用
，
減

少
原

物
料

之
用

料
；

其
次
以

再
利

用
回

收
，

最
後

才
採

行
焚

化
或

掩
埋

途

徑
。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環
境
保
護
，
訂
定
廢
棄
物
減
量

K
PI
，
每
年
進
行
績
效

檢
討
，
並
執
行
內
外
部
稽

核
。
總
公
司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之

廢
棄
物
管
理
制

度
並

於
20

25
年

通
過

IS
O

14
00

1環
境

管
理

系
統

驗
證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20
25
年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之
外
部
驗
證
預
計
將
於

20
26
年

8月
底
前
取
得
。

(2
) 2

02
5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廢
棄
物
清
運
總
量
為

4,
97

1公
噸
，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45

9公
噸

(8
.4

5%
)。

最
近

2年
廢

棄
物
清
運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3,

24
6

2,
77

1
-1

4.
63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2,

18
4

2,
20

0
0.

73
總
重
量

(公
噸

) 
5,

43
0

4,
97

1
-8

.4
5

廢
棄
物
清
運
密
集
度

(公
噸

/百
萬
元
營
業
額

) 
0.

31
3

0.
29

8
-4

.7
9

(3
)本

公
司
以
「
廢
棄
物
總

量
削
減
」
與
「
廢
棄
物
資

源
化
」
為
主
要
管
理
策
略
，

透
過
製
程
技
術
優
化
、
原
物
料
使
用
減
量
等
源
頭
管
理
措
施
，
致
力
於
降
低

廢
棄
物
產
出
，
同
時
提
升
廢
棄
物
的
回
收
與
再
利
用
率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設
定

廢
棄

物
目

標
為

回
收

再
利

用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量
佔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的
清
運
總
量
比
例

較
20

23
年
上
升

5%
，
實

績
為
減
少

12
.8

1%
，
未

達
成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回

收
再

利
用

量
占

有
害

廢
棄

物
總

量
比

例
較

20
23

年
提
升

5%
之
目
標
，
因
此

20
26
年
擬
維
持
原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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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最
近

2年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清
運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73

2
59

2
-1

9.
13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11

31
1

2,
72

7.
27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公
噸

) 
74

3
90

3
21

.5
3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率

(%
) 

75
.2

3
77

.4
9

3.
00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率

(%
) 

1.
11

29
.9

9
2,

60
1.

80
(4

)2
02

5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當
年
度
產
出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總
量
達

1,
47

6
公
噸
，
較
前
一
年
度
增
加

14
7公

噸
(1

1.
06

%
)。

其
中

，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量
為

63
2公

噸
，
較
前
一
年
度
減
少

18
5公

噸
(2

2.
64

%
)。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量

為
84

4公
噸

，
較

前
一

年
度

增
加

33
2公

噸

(6
4.

84
%

)，
再
利
用
率
由

23
.4

4%
提
升
至

38
.3

6%
，
顯
示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處

理
已
逐
步
轉
向
資
源
化
方
向
。

最
近

2年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清

運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81

7
63

2
-2

2.
64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公
噸

) 
51

2
84

4
64

.8
4

再
利
用
及
回
收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公
噸

) 
1,

32
9

1,
47

6
11

.0
6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率

(%
) 

25
.1

7
22

.8
1

-9
.3

8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率

(%
) 

23
.4

4
38

.3
6

63
.6

5
4.

(1
)本

公
司
針
對
空
氣
污

染
防
治
，
主
要
控
管
甲
苯
、
二
甲
苯
、
總

V
O

Cs
、
非

甲
烷
總
烴
及
粒
狀
污
染
物
等
。
廢
氣
處
理
上
，
依
污
染
物
性
質
分
類
收
集
，

透
過

密
閉

系
統

或
集

氣
罩
集

中
後

，
再

以
適

當
設

備
如

袋
式

集
塵

器
、

冷

凝
回

收
系

統
等

進
行

處
理
，

確
保

排
放

符
合

規
範

。
為

進
一

步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
，
本
公
司
積
極
從
源
頭
優
化
製
程
，
並
持
續
導
入
高
效
防
制
設
備
。

子
公

司
佛

山
南

寶
自

20
20

年
起

使
用

RT
O
蓄

熱
式

熱
力

氧
化

爐
，

透
過

高

溫
分
解
及
熱
能
回
收
處
理

V
O

Cs
；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則

於
20

22
年
導
入

RC
O

蓄
熱

式
催

化
氧

化
爐

、
水
洗

塔
與

冷
凝

系
統

，
加

強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的

收

集
與
減
量
。
透
過
多
元
防
制
措
施
，
致
力
降
低
空
氣
污
染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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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2

02
5年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生
產

過
程

中
產

生
之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
O

Cs
)排

放

量
為

70
.8

99
公

噸
，

較
20

23
年

增
加

1.
08

7噸
(1

.5
6%

)，
排

放
密

集
度

為

0.
00

41
，
較
基
準
年
下
降

10
.8

7%
，
已
達
成
較

20
23

年
密
集
度
減
少

10
%
之

目
標
。

20
26
年
規
劃
設
定

較
20

23
年

V
O

Cs
排
放
密
集
度
減
少

15
%
為
目
標
，

持
續
強
化
製
程
管
理
與
污
染
防
制
，
降
低
環
境
衝
擊
。

最
近

2年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
O

C
s)
排

放
量

年
度

20
24

年
20

25
年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
O

Cs
)排

放
量

(公
噸

) 
68

.2
70

70
.8

99
3.

85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
O

Cs
)密

集
度

(公
噸

/百
萬
元
營
業
額

) 
0.

00
39

0.
00

41
5.

13
 

5.
上
列
數
據
最
終
以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數
據
為
準
。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V
(一

)1
.本

公
司
認
同
並
自

願
遵
循
《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聯
合
國
全
球

盟
約
》、

及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公
約
》
等
國
際
公
認
之
人
權
標
準
，
尊
重
人
權
公
約
所
訂

定
之
保
障
，
於

20
24

.1
2.

18
董
事
會
通
過
「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人
權
政
策
」，

另
於

20
25

.1
1.

10
董
事
會
通
過
人
權
政
策
之
修
訂
，
並
公
布
於
公
司
網
站
。

2.
本
公
定
期
針
對
工
作
環
境
、
禁
止
強
迫
勞
動
、
禁
用
童
工
、
消
弭
歧
視
、
結
社

自
由
及
集
體
談
判
權
等
關
注
議
題
進
行
人
權
風
險
評
估
，
檢
視
營
運
活
動
中
的

潛
在
風
險
，
並
制
定
減
緩

與
補
救
措
施
，
確
保
所
有

人
員
均
能
獲
得
公
平
且
有

尊
嚴
地
對
待
，
及
提
供
優
質
的
工
作
環
境
，
落
實
工
作
安
全
及
身
心
健
康
。

3.
本
公
司
人
權
管
理
政
策
及
具
體
方
案
摘
要
如
下
：

人
權
管
理
政
策

具
體
方
案

禁
止
強
迫
勞
動


員

工
正
常

及
延
長

工
時

與
各
種

假
別
之

規
定
皆

符
合

勞
動
法
令
規
範


於

考
勤
系

統
設
置

加
班

提
醒
，

並
有
專

人
定
期

進
行

工
時
檢
視
及
控
管

提
供

安
全

與
健

康

的
工
作
環
境


設

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專

責
單
位

與
委
員

會
組
織

，
聘

有
專
業
護
理
人
員


持
續
完
善
職
場
安
全
設
備
與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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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人
權
管
理
政
策

具
體
方
案

協
助

員
工

維
持

身

心
健

康
及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
定
期
全
員
健
康
檢
查
及
高
風
險
專
項
健
檢


多
元
社
團
補
助
並
鼓
勵
員
工
參
與

(油
畫
、
瑜

珈
、
太

極
、

露
營
、
薩
克
斯
風
、
羽
球
、
壘
球
、
保
齡
球
、
高
爾
夫
等

)

不
定
期
舉
辦
員
工
健
康
促
進
課
程

(筋
絡
按
摩
、
精
油
紓

壓
、
減
重
減
脂
、
健
康
講
座
等

) 
落

實
職

場
多

元
平

等


聘
用
優
於
法
令
規
定
之
弱
勢
族
群
員
工


設
置
穆
斯
林
祈
禱
室

於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訂
有
人
權
條
款
，

並
落
實
實
地
稽
核


20

25
年
邀
請
關
鍵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填
寫

ES
G

風
險
評

估
表
共

78
份
，
並
實
際
訪
視

4
家
供
應
商

多
元

薪
酬

及
福

利

措
施


定
期
舉
行
員
工
表
彰
活
動
，
對
資
深
員
工
進
行
獎
勳


提
供
上
下
班
彈
性
工
作


提

供
與

特
約

合
作

夥
伴
的

員
工

折
扣

，
讓

員
工

享
有
專

屬
優
惠


提
供
員
工
生
日
禮
金
，
表
達
對
員
工
的
關
心
與
感
謝


提
供
員
工
持
股
信
託
，
幫
助
員
工
規
劃
儲
蓄


為
員
工
提
供
進
修
學
費
補
助
，
支
持
員
工
學
習
新
技
能
、

取
得
學
位
或
證
書

4.
所

有
新

進
同

仁
和

公
司

承
攬

之
保

全
人

員
於

到
任

時
均

安
排

人
權

教
育

訓

練
，
並
不
定
期
於
員
工
會

議
中
宣
導
人
權
相
關
措
施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實
施
人
權
保
障
相
關
訓
練
，
總
時
數
為

43
3小

時
，
共
計

1,
88

6人
次
完
成
訓
練
。

未
來
將
持
續
關
注
人
權
保
障
議
題
、
推
動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
以
提
高
人
權
保
障

意
識
，
降
低
相
關
風
險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二

)有
關
本
公
司
之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含
員
工
薪
酬
、
職
場
多
元
化
與
平
等
、
休
假
、

各
項
津
貼
、
禮
金
與
補
助
等

)，
請
參
閱
肆
、
營
運
概
況
／
五
、
勞
資
關
係
說
明

(第
10

6、
10

9頁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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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經
營
績
效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本
公
司
之
年
終
獎
金
制
度
係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為
基
礎
，
於
考
量
年
度
績
效
考
核
情

形
後
，
分
配
予
全
體
同
仁
，
以
激
勵
所
有
同
仁
共
同
為
集
團
目
標
努
力
。
課
級
以

上
同
仁
依
據
個
人
績
效
表
現
核
定
特
別
獎
金
，
並
與

前
一
年
度

K
PI
考
核
結
果
做

連
結
，

K
PI
係
依
單
位
及

個
人
設
定
指
標
，
為
實
現

20
50
年
底
前
淨
零
排
放
承
諾
，

高
階
經
理
人
均
於

K
PI
設
定
永
續
績
效
指
標
，
每
年

定
期
審
視
並
追
蹤
碳
排
強
度

目
標
，
並
將
達
成
情
況
計
入
獎
金
，
落
實
減
碳
行
動
之
當
責
性
和
積
極
性
。

本
公

司
依

當
年

度
獲

利
狀

況
(員

工
及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前
之

稅
前

利
益

)應
預

先

保
留
累
積
虧
損
彌
補
數
額
後
，
如
尚
有
餘
額
應
於
當
年
度
獲
利
提
撥

2%
至

6%
作

為
員
工
酬
勞
，
且
其
中
不
低
於

20
%
提
撥
為
分
派
予
基
層
員
工
之
酬
勞
。
員
工
酬

勞
發
放
對
象
包
含
符
合
一
定
條
件
之
控
制
或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公
司
每
年
依
據
市
場
薪
資
水
準
、
經
濟
趨
勢
及
個
人

績
效
調
薪
，
以
維
持
整
體

薪

酬
競
爭
力
。

20
25
年
臺
灣

地
區
包
括
主
管
職
與
非
主
管
職
，
年
度
平
均
調
薪
幅

度

為
3.

43
%
，
其
中
個
人
最
高
達

16
.4

5%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V
(三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本
公

司
依

據
IS

O
14

0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及

IS
O

45
00

1(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建

立
環

安
管

理
系

統
及

推
動

管
理

系
統

之
運

作
，

除
母

公
司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外
，
分
別
有

11
家
及

9家
子
公
司
已
完
成

IS
O

14
00

1及
IS

O
45

00
1之

建
置
並
通
過

驗
證
。

為
全
面
落
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本

公
司
成
立

「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
，

作
為

安
全
及
衛
生
管
理
的
最
高
組
織
，
每
季
召
開
廠
區
聯
合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議
及
每

月
進
行
廠
內
安
全
會
議
，
針
對
各
項
稽
核
缺
失
改
善
進
行
討
論
，
預
防
職
災
的

發

生
；
各
廠
區
也
建
立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作
業
辦
法
，
依

據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規
定
每
半

年
召
集
自
衛
消
防
編
組
進
行
實
地
演
練
，
不
定
期
邀

請
消
防
隊
於
演
練
時
協
助
，

並
於
演
練
後
召
開
檢
討
會
議
，
確
保
在
意
外
發
生
時

能
夠
即
時
啟
動
因
應
對
策
，

立
即
防
止
或
減
輕
此
類
緊
急
事
件
所
引
發
之
影
響
，
並
控
制
災
損
及
災
後
復
原
狀

況
。
每
年

11
月
消
防
設
備

檢
修
申
報
，
廠
內
不
定
期

進
行
滅
火
設
備
教
育
訓
練
。

無

-59-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0
25
年
度
無
發
生
火
災
事
故
。

本
公
司
注
重
工
作
環
境
與
員
工
安
全
，
並
建
立
意
外

事
故
通
報
及
調
查
機
制
，
第

一
時
間
由
職
場
護
理
師
提
供
受
傷
同
仁
立
即
性
處
置
及
協
助
，
人
員
受
傷
恢
復
期

間
亦
會
進
行
後
續
關
懷
及
追
蹤
，
並
請
職
醫
科
醫
師
協
助
評
估
判
定
其
工
作
內
容

是
否
需
調
整
或
變
更
，
職

業
災
害
個
案
均
進
行
事
故
調
查
及
原
因
分
析
，
並
研

擬

與
執
行
改
善
方
案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人
員
職
災
計
有

7件
，
工
傷
人
數

7人
(占

20
25
年
底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員
工
總
人
數
之

0.
96

%
)，

其
中
失
能
傷
害
件
數
共

3
件
，
失
能
傷
害
頻
率

FR
為

5.
63
，
失
能
傷
害
嚴
重
率

SR
為

24
3.

74
，
而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整

體
失

能
傷

害
頻

率
FR

為
2.

43
，

失
能

傷
害

嚴
重
率

SR
為

75
.0

7，
未
達

成

20
25
年
零
工
安
件
數
之
目
標
。

勞
工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為
保
障
勞
工
免
於
作
業
場
所
中
有
害
物
的
危
害
，
提
供
勞
工
健
康
舒
適
的
工
作
環

境
，
每
年
均
執
行

2次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
逐
步
瞭
解
工
作
人
員
的
暴
露
實
態
。

設
備
安
全
管
理

本
公
司
為
確
保
所
有
機
械
、
設
施
、
設
備
在
使
用
過
程
中
不
會
對
人
員
、
財
產
或

環
境
造
成
傷
害
或
損
害
，
已
建
構
完
善
的
設
備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
強
化
設
備
操

作

與
維
護
的
安
全
性
，
並
導

入
數
據
化
巡
檢
與
保
養
作
業
流
程
，
降
低
設
備
故
障

風

險
與
生
產
中
斷
可
能
對
環
境
與
人
員
造
成
的
衝
擊
。
同
時
亦
依
據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
及

 I
SO

 4
50

01
 等

相
關
國
際
標
準
進
行
制
度
整
合
與
落
實
。

公
司
近
三
年
工
安
教
育
訓
練
與
宣
導

為
確
保
員
工
熟
知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相
關
法
規
及
促
進
員
工
健
康
保
健
，
每
年
安
排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以
追
求
零
災
害
、
零
事
故
，
確
保
員
工
作
業
安
全
。

最
近

3年
度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執
行
情
形

年
度

20
23

年
 

20
24

年
 

20
25

年

教
育
訓
練
人
次

3,
62

4
1,

56
8

7,
64

2
教
育
訓
練
時
數

4,
04

9
4,

30
9

6,
20

0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V
(四

)有
關
本
公
司
員
工
培

訓
計
劃
所
涵
蓋
面
向
、
範
圍
及
實
施
情
形
，
請
參
閱
肆
、
營

運
概
況
／
五
、
勞
資
關
係
說
明

(第
10

6~
10

7頁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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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V
(五

) 1
.本

公
司
產
品
於
開
發
設
計
上
均
要
求
優
先
符
合
如

Ro
H

S、
SV

H
C、

八
大
重
金

屬
等
特
殊
指
令
標
準
；
所
有
鞋
用
產
品
每
年
均
送
至

SG
S等

第
三
方
公
正
單
位

以
取

得
符

合
品

牌
商

禁
用

物
質

指
令

之
報

告
；

行
銷

歐
盟

產
品

10
0%

通
過

品
質
檢
驗
方
能
出
廠
，
出
口
產
品
質
量
均
符
合
歐
盟

Ro
H

S、
RE

A
CH

規
範
，
並

獲
得

bl
ue

sig
n®

SY
ST

EM
 P

A
RT

N
ER

(系
統

合
作

夥
伴

)，
以

及
ZD

H
C 

co
nt

rib
ut

or
(貢

獻
者

)認
證

。
2.
本
公
司
對
於
符
合
管
制
的
化
學
品
全
面
遵
循
風
險
評
估
規
範
，
在
化
學
品
生
命

週
期
的
不
同
階
段
進
行
管
理
，
並
依
照
聯
合
國

G
H

S制
度
進
行
危
害
分
類
並
定

期
檢
驗
管
制
禁
用
成
份
，
自

20
22
年
起
台
灣
總
部
及
所
有
化
學
本
業
子
公
司
產

品
已
全
數
進
行
危
害
風
險
評
估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集
團
評
估
為

G
H

S危
害
等

級
一
與
等
級
二
產
品
之
營
收
，
佔
整
體
合
併
之
營
收

55
%
，
未
來
將
會
持
續
擴

大
至
集
團
所
有
子
公
司
皆
依
此
標
準
進
行
評
估
。

3.
本
公
司
訂
有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管
理
制
度
，
並
設
有
專
人
對
於
客
戶
所
提
供
商
業

資
訊
、
交
易
資
料
、
或
任

何
涉
及
客
戶
隱
私
的
資
料
進
行
整
理
歸
檔
，
落
實
個

資
管
理
以
符
合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公
司
內
部
對
於
客
戶
資
料
之

存
取
皆
必
須
通
過
核
准
與
授
權
，
方
能
取
得
相
關
資
訊
，
以
此
方
式
確
保
涉
及

客
戶
隱
私
權
之
資
訊
不
會
輕
易
外
洩
。

20
25
年
並
未
收
到
任
何
破
壞
客
戶
隱
私

或
遺
失
客
戶
資
料
的
抱
怨
事
件
，
亦
未
發
生
任
何
仿
冒
、
侵
權
等
事
件
。

4.
商
品
標
示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及
健
康
之
關
鍵
，
本
公
司
於
《
產
品
標
示
製
作

準
則
》
中
，
明
定
依
據
台
灣

CN
S1

50
30

與
SD

S製
作
產
品
標
籤
並
進
行
標
示
作

業
。
另
要
求
供
應
商
簽
署
行
為
準
則
聲
明
書
，
保
證
對
於
其
所
使
用
的
有
害
物

質
，
應
準
備
包
含
所
有
必
要
相
關
安
全
資
訊
的
材
料
安
全
表
，
並
在
合
法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

5.
本

公
司

每
年

以
實

地
拜

訪
的

方
式

，
瞭

解
客

戶
對

產
品

及
服

務
的

認
知

與
評

價
，
另
針
對
業
務
區
域
之
重
點
客
戶
群
進
行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之
問
卷
訪
談
。

20
25

年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針

對
33

2家
重

點
客

戶
進

行
滿

意
度

調
查

之
問

卷
收

集
，
並
取
得
問
卷
回
覆
客
戶
平
均
得
分

4.
74
分

(總
分

5分
)之

成
果
，
達
成
整
體

平
均

4分
以
上
，
及

90
%
以

上
客
戶
給
予
正
面
評
價
之
目
標
，
後
續
並
針
對
客
戶

問
卷
之
反
饋
逐
一
跟
進
解
決
，
另
提
供
客
戶
直
接
即
時
之
申
訴
管
道
，
以
維
護

客
戶
基
本
權
益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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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V
(六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內

容
本

公
司

訂
有
《

供
應
商

ES
G
風

險
評

估
準
則

》
，
旨
在

建
立

供
應
商

在
環
境

、
社

會
及
治
理
三
大
面
向
之
永
續
管
理
方
針
。
這
些
方
針
包
括
對
環
境
保
護
、
人
權
、

安
全
與
健
康
、
以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篩
選
條
件
，
並

對
供
應
商
在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風
險
管
理
、
禁
止
使
用
童

工
、
勞
工
管
理
、
保
障
勞

工
基
本
權
利
、
道
德
準
則

及
誠
信
經
營
等
方
面
提
出
具
體
要
求
與
期
望
。
透
過
供

應
商
的

ES
G
風
險
自
評
及
遵

守
本
公
司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可
評
估
供
應
商
在

ES
G
實
踐
方
面
的
表
現
，
並

分
析
其
可
能
對
本
公
司
產
生
的
衝
擊
程
度
。

永
續
供
應
商
評
比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供
應
商

ES
G
管
理
計
畫
，
透
過
供
應
商
篩
選
、
評
估
、
培
訓
、
稽

核
與
輔
導
，
以
合
作
為
基
礎
，
將
永
續
的
要
求
貫
徹
於
供
應
鏈
日
常
管
理
之
中
。

本
公
司

20
25
年
合
作
供
應
商

10
0%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供
應

商
篩

選
與

評
估

所
有
供
應

商
必
須

通
過
合

格
供

應
商
評

鑑
，
並

遵
從
供

應
商

行

為
守
則

製
程

相
關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必
須

通
過

IS
O

90
01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供
應
商
篩
選
加
分
項

) 
供

應
商

依
業

務
類

別
取

得
政

府
核

發
之

有
效

工
廠

登
記

證
及

IS
O

14
00

1環
境
管
理
認
證

(供
應
商
篩
選
加
分
項

) 
供
應
商
培
訓

定
期
舉
辦

培
訓
活

動
及
小

型
論

壇
，
透

過
不
同

形
式
的

引
導

與

溝
通
，
有
效
提
升
環
保
與
安
全
衛
生
績
效
並
且
符
合
國
際
規
範

供
應

商
稽

核
與

輔
導

成
立
稽
核

小
組
及

輔
導
團

隊
，

針
對
供

應
商
的

缺
失
追

蹤
改

善

進
度
，
共
同
提
升
品
質
與
技
術
並
強
化
環
保
安
全
衛
生
績
效

供
應
商

ES
G
風
險
評
估
實
施
情
形

20
25
年
第
一
階
段
供
應
商
永
續
風
險
評
鑑
，
針
對
總
部

(台
灣
南
寳
樹
脂

)前
一

年
度

原
物

料
採

購
合

計
占

比
超

過
總

原
物

料
採

購
一

定
比

例
(原

料
採

購
金

額
80

%
/物

料
採
購

量
65

%
)之

關
鍵
供

應
商

共
計

78
家

進
行

永
續

風
險

問
卷

調
查

，
並

從
中
選
出
永
續

評
比
得

分
相

對
較
低
的

4家
供
應

商
進

行
現
場
稽
核

。
稽
核

依
據

回
覆
項
目
進
行
查
核
，
對
於
不
符
項
目
，
則
要
求
其
於
六
個
月
內
完
成
改
善
，
以
持

續
提
升
供
應
鏈
的
永
續
表
現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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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ES
G
風
險
等
級

說
明

數
量

LE
V

EL
 1

 
頂
尖
供
應
商
，
對
公
司
營
運
衝
擊
極
低

29
 

LE
V

EL
 2

 
優
良
供
應
商
，
對
公
司
營
運
衝
擊
低

 
30

 

LE
V

EL
 3

 
一
般
供
應
商
，
對
公
司
營
運
衝
擊
普
通
，

宜
精
進
永
續
績
效

19
 

LE
V

EL
 4

 
高
風
險
供
應
商
，
對
公
司
營
運
衝
擊
高
，

需
積
極
改
善
永
續
績
效

- 

原
物
料
供
應
商
總
數
：

1,
09

0家
78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V
 

本
公

司
依

據
全

球
永

續
性

報
告

協
會

(G
lo

ba
l R

ep
or

tin
g 

In
iti

at
iv

e 
G

RI
)發

布
之

通

用
準
則
、
行
業
準
則
及
重
大
主
題
準
則
編
製
「
南
寳
樹
脂

20
25
永
續
報
告
書
」，

揭
露

公
司
所
鑑
別
之
經
濟
、
環

境
及
人
群

(包
含
其
人
權

)重
大
主
題
與
影
響
、
揭
露

項
目
及

其
報

導
要

求
，

並
參

考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理

事
會

(S
us

ta
in

ab
ili

ty
 A

cc
ou

nt
in

g 
St

an
da

rd
s B

oa
rd

 S
A

SB
)準

則
揭
露
行
業
指
標
資
訊
及

SA
SB

指
標
對
應
報
告
書
內
容

索
引
。

本
公
司
之

20
25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內
，
包
含
對
應

G
RI

準
則
之
內
容
索
引
，
並
註
明
經
由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按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所

發
布

之

確
信

準
則

第
30

00
號
「

非
屬

歷
史

性
財

務
資
訊

查
核
或

核
閱

之
確

信
案
件

」
進
行

獨

立
有

限
確

信
(li

m
ite

d 
as

su
ra

nc
e)
之

項
目

。
歷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公
開

於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na
np

ao
.c

om
.tw

/c
sr.

as
px

)。

無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20
17

年
4月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
復

於
20

21
年

3月
及

20
22
年

5月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修

正
該

守
則
，
以

強
化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之
落
實

。
20

24
年

12
月
亦
配
合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之
最
新
修

訂
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修
改

為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並
依
該
守
則
管
理
公
司
對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之
風
險
與
影
響
，
且
據
以
改
進
。
執
行
至
今
尚
無
差
異
情
形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各
類
永
續
發
展
運
作
情
形
，
請
參
考
南
寳
樹

脂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na
np

ao
.c

om
.tw

/)、
新
聞

稿
及
相
關
出
版
品

(如
：
業
務
簡
介
、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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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合
併

公
司

為
因

應
氣

候
的

高
度

不
確

定
性

與
政

策
、

市
場

的
快

速
變

化
，

並
及

時
掌

握
和

推
估

氣
候

變
化

造
成

的
可

能

影
響

，
定

期
召

集
各

部
門

高
階

主
管

辨
識

重
大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

同
時

也
進

一
步

評
估

洪
水

、
乾

旱
、

颱
風

與
高

溫

可
能

對
各

營
運

據
點

帶
來

的
風

險
，

期
能

掌
握

外
在

環
境

的
氣

候
變

化
與

市
場

動
態

，
更

全
面

地
考

量
整

體
的

營
運

策

略
規

劃
。

為
強

化
永

續
環

境
績

效
與

氣
候

風
險

治
理

，
本

公
司

建
立

完
整

的
環

境
管

理
與

氣
候

治
理

組
織

架
構

，
且

依
所

屬
權

責

分
層

負
責

，
致

力
達

成
環

境
管

理
有

關
的

各
項

績
效

，
各

階
層

執
掌

說
明

如
下

所
述

：

(1
)董

事
會

：
為

南
寳

樹
脂

高
層

級
之

氣
候

治
理

單
位

，
負

責
定

期
監

督
公

司
整

體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之

規
劃

與
推

動
，

評

估
目

標
達

成
成

效
及

風
險

管
理

成
果

，
涵

蓋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行

動
計

畫
之

執
行

績
效

，
並

提
出

適
當

之
建

議
事

項
。

(2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具

備
企

業
永

續
專

業
知

識
與

能
力

之
董

事
會

成
員

二
名

(包
含

永
續

長
)及

三
名

獨
立

董
事

所
組

成
，
每

年
至

少
召

開
二

次
會

議
，
管

理
公

司
永

續
相

關
風

險
並

負
責

制
定
、
推

動
及

強
化

集
團

內
各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包
括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重
要

政
策

之
行

動
計

畫
，
檢

討
、
追

蹤
與

修
訂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與
成

效
，

並
提

報
董

事
會

。

(3
)永

續
發

展
室

：
由

執
行

長
兼

任
永

續
長

，
擔

任
管

理
階

層
最

高
負

責
人

，
並

設
有

由
一

級
主

管
組

成
之

任
務

編
組

，

其
中

包
括

永
續

發
展

規
劃

組
及

環
境

組
，
負

責
推

動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遵

循
環

境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評

估
永

續
轉

型
方

向
、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以

及
建

立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機

制
，
並

持
續

關
注

氣
候

風
險

相
關

最
新

法
規

規

定
，
定

期
更

新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鑑

別
結

果
。
另

設
有

專
責

單
位

或
人

員
負

責
環

境
管

理
，
並

不
定

期
召

開
跨

部

門
會

議
進

行
討

論
與

協
調

，
以

確
保

環
境

永
續

目
標

的
達

成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本
公

司
依

據
TC

FD
架

構
辨

認
各

項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對
南

寳
樹

脂
經

營
模

式
與

價
值

鏈
造

成
影

響
，

並
定

義
短

期

(2
02

6
年

)、
中

期
(2

02
7
年

~2
03

1
年

)、
長

期
(~

20
31

年
)時

間
區

間
，

針
對

各
項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本

公
司

業
務

、
策

略
、

財
務

說
明

如
下

所
示

: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時
間

區
間

對
本

公
司

影
響

政
策

與
法
規

短
期

-中
期

本
公

司
持

續
關

注
環

境
部

所
發

布
之

相
關

氣
候

法
規

，
以

及
先

進
經

濟
體

針
對

本
公

司
下

游
客

戶
產

品
之

相
關

規
範

，
未

來
可

能
因

法
規

遵
循

需
求

而
產

生
額

外
規

費
或

成
本

科
技

發
展

中
期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趨
勢

，
本

公
司

將
視

實
際

情
況

投
入

低
碳

技
術

發
展

及
低

碳
產

品
研

發
，

相
關
投

資
可
能

使
研
發
費

用
及

資
本

支
出
增

加

市
場

短
期

本
公

司
所
屬

特
用
化

學
品
產
業
，
下

游
客

戶
對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之

要
求

日
益
提

高
，
若

未
能

順
應
趨

勢
積
極

推
動
轉
型
，
可

能
影

響
部

分
市
場

布
局
；
另

部
分

供
應

商
若
因

氣

候
法

規
而
增

加
合
規

成
本
，
相

關
費

用
可

能
轉
嫁

至
原
料
價

格
，

造
成

成
本
波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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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時
間

區
間

對
本

公
司

影
響

聲
譽

中
期

本
公

司
需
更

積
極
透

過
多
元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成

果

立
即

性
風
險

短
期

-中
期

本
公

司
營

運
廠

區
與

供
應

商
廠

區
如

受
立

即
性

氣
候

事
件

(例
如

強
颱

所
衍

生
之

強
降

雨
及

淹
水
、

強
風
事

件
)，

將
可

能
有
停

產
或
供

應
中
斷
的

可
能

長
期

性
風
險

中
期

-長
期

降
雨

型
態

改
變

或
日

漸
發

生
之

極
端

高
溫

，
對

於
本

公
司

廠
區

用
水

及
用

電
將

可
能

發
生

潛
在
變

化

資
源

效
率

/ 
能

源
來

源
短

期
-中

期
本

公
司

可
透

過
積

極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之

能
源

效
率

提
高

措
施

或
具

有
彈

性
的

能
資

源

耗
用

規
劃

(例
如
製

程
溶
劑
會

收
技

術
)，

提
高

營
運
之
韌

性

市
場

/產
品

與
服
務

中
期

本
公

司
積

極
回

應
市

場
對

於
低

碳
材

料
需

求
或

進
一

步
開

發
潛

在
事

業
版

圖
，

可
提

高
公

司
之
競

爭
力

3.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本
公

司
持

續
因

應
與

評
估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本
公

司
之

影
響

，
除

避
免

極
端

氣
候

導
致

生
產

中
斷

，
也

參

考
本

公
司

之
「

南
寳

樹
脂

淨
零

排
放

管
理

方
案

」
規

劃
具

體
轉

型
行

動
，

有
助

於
掌

握
長

期
機

會
並

降
低

營
運

風
險

，

支
持

本
公

司
穩

健
邁

向
永

續
發

展
。

氣
候

事
件

影
響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影

響
對

本
公

司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策

略
與

效
益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
公

司
設

備
歲

修
頻
率

增
加


部

分
廠

區
位

於
較

高
水

資
源

壓
力

區
域


維

修
成

本
提

高
營

業
收

入
減

少


即

時
監

測
降

雨
、
水

位
及
水
情

變
化


建

立
產

銷
緊

急
應
變

協
調
機
制

  

導

入
節

水
製

程
及
專

案

轉
型

行
動

製
程

面


提

升
各

項
製

程
能
源

效
率


提

高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比
例

產
品

面


低

碳
原

物
料

應
用
需

求
提
高


新

興
輕

量
化

材
料
市

場
發
展


資

本
支

出
增

加


營

業
成

本
上

升


研

發
費

用
增

加


營

業
收

入
增

加


持

續
以

研
發

與
製
程

精
進
為
核

心


主

動
回

應
客

戶
對

水
溶

性
與

低
碳

原

物
料

產
品
需

求


投

入
輕

量
化

市
場

應
用

產
品

的
開

發

與
試

驗

4.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本
公

司
依

據
集

團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將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整
合

至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的
正

式
清

單
之

一
，

並

透
過

定
期

進
行

的
評

估
、

控
制

及
監

督
程

序
，

將
辨

認
之

重
大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納
入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架
構

。

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為
分

析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對

公
司

業
務

策
略

之
影

響
，
本

公
司

參
考

國
際

能
源

總
署

(IE
A

)以
及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化
專

門
委

員
會

(IP
CC

)所
提

出
研

究
報

告
，

於
考

量
自

身
營

運
特

性
與

外
在

市
場

變
化

等
因

子
後

，
分

別
採

取
IE

A
之

淨
零

排
放

情
境

(N
et

 Z
er

o 
Em

iss
io

ns
，

N
ZE

)與
IP

CC
極

高
排

放
情

境
(S

SP
5-

8.
5)
共

兩
種

情
境

進
行

分
析

。

本
公

司
針

對
氣

候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情

境
分

析
結

果
，

說
明

策
略

及
經

營
模

式
的

評
估

影
響

如
下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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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類
型

主
要

假
設

選
用

情
境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氣
候

轉
型

風
險

主
要

假
設
包

括
: 

1.
參

考
我

國
環

境
部

碳
費

徵
收

辦
法

與
碳

費
徵

收
費

率
作

為
基

準
值
。

2.
各

國
如
要

達
成
能

源
部
門
淨

零
排

放
，
則
碳

價
格

需
成

長
到

一
定

金
額

，
本

公
司

參
考

IE
A

 W
EO

 
20

25
之

先
進

經
濟
體

碳
價
格

進
行

評
估

。

IE
A

淨
零

排
放

情
境

(N
ZE

) 

1.
如

本
公

司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未
有

顯
著

下
降

，
未
來

隨
納

管
對
象

擴
大

與
費

率
提

升
，

將
增

加
營
業

費
用

。
2.
部

分
本

公
司

上
游

原
物

料
業

者
已

受
納

管
，

如
其
轉

嫁
相

關
費
用

，
將

使
本

公
司

營
業
成

本
提
高
。

氣
候

實
體

風
險

主
要

假
設
包

括
: 

1.
依

據
TC

CI
P
平

台
資
訊
，
本

公
司

於
極

端
氣
候

情
境

下
，
針
對

各
廠
區

可
能
面
臨

之
強

降
雨

及
淹
水

風
險

進
行
評

估
。

2.
強

降
雨

風
險

係
以

最
大

一
日

降
雨

量
變

化
率

作
為

危
害

度
評

估
參
數
，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其

變
化
率

介
於

38
.6

%
 至

47
.6

%
（

95
 百

分
位
）

，
顯
示

極
端

降
雨
事

件
發
生

強
度
與
頻

率
可

能
增

加
。

3.
淹

水
風
險

則
以
淹

水
深
度
進

行
評

估
，
結
果

顯
示

本
公

司
部
分

廠
區
於

淹
水
高
度

約
0.

3公
尺

至
0.

5
公

尺
時

，
具

有
潛
在

淹
水
發
生

機
率

。

IP
CC

共
享

社
會

經
濟

路
徑

極
高

度
排

放
情

境
(S

SP
5 

8.
5)

 

依
據

 T
CC

IP
 所

建
構

之
極
高

度
排

放
情

境
（

SS
P5

-8
.5
）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
本

公
司

部
分

廠
區
於

未
來

可
能

面
臨

潛
在
淹

水
風
險
。
若

淹
水

事
件

涉
及

關
鍵
製

程
設
備
，
將

可
能

對
生

產
運

作
造
成

影
響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本
公

司
聚

焦
創

新
驅

動
的
「

N
ex

tG
en
」
成

長
策

略
，
期

望
成

為
創

新
和

綠
色

化
學

產
品

領
導

企
業
，
本

公
司

針
對

達
成

相
關

策
略

已
訂

定
碳

中
和

路
徑

圖
並

基
於

由
適

當
的

指
標

與
目

標
追

蹤
並

管
理

風
險

與
機

會
。

針
對

相
關

指
標

與
目

標
，

由
各

部
門

與
事

業
總

處
依

據
風

險
管

理
流

程
定

期
追

蹤
指

標
，

針
對

本
公

司
重

大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詳
細

內
容

如
下

: 
類

型
指

標
定

義
基

準
年

期
中

目
標

策
略

目
標

氣
候

轉
型
風

險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之

碳
排

放
密
集

度
20

23
年

 
20

30
年

減
量

35
%

 
20

50
年

達
到

碳
中
和

再
生

能
源
設

置

裝
置

容
量

20
23

年
 

20
30

年
設
置

30
00

 k
W

 
持

續
評

估
廠

區
可

設
置

之

機
會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本
公

司
參

照
環

境
部

「
碳

費
收

費
辦

法
」

訂
定

每
噸

30
0
元

、
國

際
文

獻
報

告
建

議
之

碳
價

格
擬

定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本
公

司
減

碳
相

關
治

理
工

具
，

並
依

此
作

為
南

寳
樹

脂
運

用
於

排
碳

成
本

、
評

估
節

能
減

碳
相

關
資

本
支

出
與

長
期

碳

中
和

規
劃

之
參

考
標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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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

RE
Cs

)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無
。

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9-
1
最

近
二

年
度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9-
1-

1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資
訊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之

排
放

量
(噸

CO
2e

)、
密

集
度

(噸
CO

2e
/百

萬
元

)及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1.
母

公
司

個
體

應
自

民
國

(下
同

)2
02

5年
開

始
盤

查
。

2.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應
自

20
26

年
開

始
盤

查
。

合
併

公
司

依
照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S
O

)發
布

之
IS

O
14

06
4-

1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標
準

建
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機
制

。
自

20
22

年
起

，
每

年
定

期
盤

查
本

公
司

個
體

及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完

整
掌

握
溫

室
氣

體
使

用
及

排
放

狀
況

，
並

驗
證

減
量

行
動

之
成

效
。

此
外
，
最

近
兩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數

據
係

依
據

營
運

控
制

法
彙

總
包

括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說

明
如

下
：

20
23

年
度

20
24

年
度

排
放

量

(噸
CO

2e
) 

密
集

度

(噸
CO

2e
/百

萬
元

營
業

額
) 

排
放

量

(噸
CO

2e
) 

密
集

度

(噸
CO

2e
/百

萬
元

營

業
額

) 
本

公
司

範
疇

一
直

接
排

放
7,

05
3.

70
 

 
8,

12
9.

20
 

 
範

疇
二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10
,0

54
.9

4 
10

,4
78

.5
6 

範
疇

三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16
5,

14
1.

11
 

17
8,

48
6.

94
 

小
計

18
2,

24
9.

75
 

19
7,

09
4.

70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註
) 

範
疇

一
直

接
排

放
4,

80
9.

31
 

5,
81

5.
99

 
範

疇
二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9,
50

7.
03

 
10

,1
38

.0
1 

範
疇

三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31
6,

27
8.

19
 

43
4,

82
8.

37
 

小
計

33
0,

59
4.

53
 

45
0,

78
2.

37
 

總
計

51
2,

84
4.

28
 

2.
06

 
64

7,
87

7.
07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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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

範
圍

包
含

佛
山

南
寶
、

佛
山

高
盛

高
新
、

東
莞
南

寶
、

東
莞

佳
勤
、

昆
山
南

寶
、

福
清

南
寶
、

越
南
南

寶
、

越
南

大
登
、

越
南
寧

平
、

越
南

N
N

V
、

印
尼

南
寶

及
泰

國
南

寶
。

9-
1-

2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資
訊

敘
明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之

最
近

兩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

包
括

確
信

範
圍

、
確

信
機

構
、

確
信

準
則

及
確

信
意

見
。

1.
母

公
司

個
體

應
自

民
國

(下
同

) 2
02

7
年

開
始

執
行

確
信

。

2.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子

公
司

應
自

20
28

年
開

始
執

行
確

信
。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最
近

兩
年

度
執

行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如

下
：

執
行

確
信

之
範

圍
20

23
年

度
排

放
量

(噸
CO

2e
) 

20
24
年

度
排

放
量

(噸
CO

2e
) 

本
公

司
範

疇
一

直
接

排
放

7,
05

3.
70

 
8,

12
9.

20
 

範
疇

二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10

,0
54

.9
4 

10
,4

78
.5

6 
範

疇
三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16
5,

14
1.

11
 

17
8,

48
6.

94
 

總
計

18
2,

24
9.

75
 

19
7,

09
4.

70
 

佔
前

述
9-

1-
1所

揭
露

盤
查

數
據

百
分

比
10

0.
00

%
 

10
0.

00
%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註
1)

 

範
疇

一
直

接
排

放
4,

80
9.

31
 

5,
81

5.
99

 
範

疇
二

能
源

間
接

排
放

9,
50

7.
03

 
10

,1
38

.0
1 

範
疇

三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31

6,
27

8.
19

 
43

4,
82

8.
37

 
小

計
33

0,
59

4.
53

 
45

0,
78

2.
37

 
佔

前
述

9-
1-

1所
揭

露
盤

查

數
據

百
分

比
10

0.
00

%
 

10
0.

00
%

 

確
信

機
構

 
SG

S、
CT

I、
TU

V
Rh

、
BS

I 
SG

S、
CT

I、
TU

V
 S

U
D
、

BS
I、

BV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本
公

司
：

IS
O

 1
40

64
 - 

1:
20

18
；

類
別

一
及

類
別

二
為

合
理

保
證

，
類

別
三

至

六
為

有
限

保
證

子
公

司
：

IS
O

 1
40

64
 - 

3:
20

19
；
合

理
保

證

本
公

司
：

IS
O

 1
40

64
 - 

1:
20

18
；

類
別

一
及

類
別

二
為

合
理

保
證

，
類

別
三

至

六
為

有
限

保
證

子
公

司
：

IS
O

 1
40

64
 - 

3:
20

19
；
合

理
保

證
 

確
信

意
見

/結
論

 
本

公
司

：
修

正
式

無
保

留
意

見

子
公

司
：

無
保

留
意

見

本
公

司
：

修
正

式
無

保
留

意
見

子
公

司
：

無
保

留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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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20
24

年
盤

查
範

圍
包

含
佛

山
南

寶
、
佛

山
高

盛
高

新
、
東

莞
南

寶
、
東

莞
佳

勤
、
昆

山
南

寶
、
福

清
南

寶
、
越

南
南

寶
、
越

南
大

登
、
越

南

寧
平

、
越

南
N

N
V
、

印
尼

南
寶

及
泰

國
南

寶
。

註
2：

本
公

司
及

前
述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之

20
25

年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報

告
預

計
將

於
20

26
年

8
月

底
前

取
得

。

9-
2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其
數

據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與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減
量

目
標

為
規

劃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策

略
，

合
併

公
司

於
20

23
年

以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部

分
子

公
司

為
邊

界
完

成
盤

查
，

故
基

準
年

為
20

23
年

，
並

自
基

準
年

起
每
年

至
少

減
量

5%
以

達
成

20
30

年
減

量
35

%
之

目
標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合
併

公
司

將
碳

管
理

融
入

營
運

策
略

之
中

，
包

含
導

入
碳

管
理

平
台

、
ES

G
績

效
連

結
經

理
人

與
員

工
獎

酬
等

機
制

，
尋

求
減

碳
突

破
點

。
本

公
司
參

照
環

境
部
「

碳
費

收
費

辦
法

」
訂

定
每

噸
30

0元
、
國

際
文

獻
報

告
建

議
之

碳
價

格
擬

定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本
公

司
減

碳
相

關
治

理
工

具
，
並

依
此

作
為

南
寳

樹
脂

運
用

於
排

碳
成

本
、

評
估

節
能

減
碳

相
關

資
本

支
出

與
長

期
碳

中
和

規
劃

之
參

考
標

的
，

以
及

「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條

例
」
提

升
綠

電
使

用
比

例
之

要
求

等
內

外
部

帶
來

的
減

碳
壓

力
與

風
險

；
合

併
公

司
亦

可
藉

此
機

制
評

估
低

碳
轉

型
帶

來
的

機
會

，
滾

動
式

調
整

相
關

政
策

與
方

案
，

發
展

如

製
程

改
善

、
碳

捕
捉

與
封

存
等

前
瞻

減
碳

技
術

或
低

碳
投

資
。

此
外

，
亦

透
過
碳

管
理

平
台

系
統

化
整

合
全

集
團

的
排

放
資

訊
，

即
時

掌
握

碳
管

理
所

需
資

訊
，

並
可

針
對

多
項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計
畫

展
開

全
方

面
監

管
，

包
含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
購

買
節

能
機

台
、

建
置

太
陽

能
發

電
系

統
、

溫
室

氣
體
原

物
料

源
頭

減
量
、
設

置
高

效
率

設
備
、
評

估
採

用
低

碳
燃

料
/能

源
開

發
等

措
施
，
確

保
減

量
符

合
進

程
，
以

積
極

態
度

降
低

碳
排

放
衝

擊
並

提
升

營
運

競
爭

優
勢

。

而
為

使
管

理
階

層
、

執
行

團
隊

、
全

體
員

工
一

同
達

成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提
升

能
資

源
效

率
，

重
要

計
畫

目
標

均
已

納
入

營
運

績
效

指
標

當
中

，

作
為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與
分

紅
之

獎
勵

依
據

，
落

實
當

責
管

理
精

神
。

另
外

，
合

併
公

司
自

20
21

年
起

新
增

ES
G
績

效
與

員
工

酬
勞

連
結

機
制

，
於

達

成
全

公
司

目
標

績
效

時
額

外
增

加
一

定
比

率
之

獎
金

，
帶

動
同

仁
同

心
齊

力
，

逐
步

實
踐

合
併

公
司

的
淨

零
排

放
路

徑
及

目
標

。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本
公

司
設

定
20

23
年

為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基

準
年
，
南

寳
樹

脂
集

團
20

24
年

溫
室

氣
體

類
別

一
及

類
別

二
排

放
總

量
為

34
,5

61
.7

6
噸

CO
2e
，
較

20
23

年
增

加
3,

13
6.

78
噸

CO
2e
。
排

放
量

上
升

的
主

因
為

當
年

度
業

績
大

幅
成

長
，
導

致
能

源
與

資
源

耗
用
增

加
。
雖

營
運

金
額

亦
較
前

一
年

提
升
，

20
24

年
類

別
一

及
類

別
二

溫
室

氣
體

密
集

度
降

至
1.

99
，

較
20

23
年

降
低

3.
40

%
，

惟
未

達
成

年
度

設
定

的
5%

減
量

目
標

。
未

來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檢

視
製

程
能

效
與

能
源

使
用

結
構

，
推

動
節

能
減

碳
措

施
及

設
備

優
化

，
並

逐
步

增
加

低
碳

與
再

生
能

源
使

用
，

以
降

低
整

體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強

度
，

持
續
朝

設
定

之
減

碳
目

標
穩

健
推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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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V
(一

)1
.「

領
先

、
誠

信
、

團
結

、
效

率
」

是
南

寳
樹

脂
的

經
營

理
念

。
本

公
司

於

20
17

.0
4.

05
董

事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
訂

立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並

分
別

於
20

25
.1

2.
18

及
20

22
.0

8.
10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最

近
一

次
修

訂
，
另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相

關
規

定
，
於

20
25

.1
2.

18
董

事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增

訂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作

為
上

層
規

章
，
補
足

現
行

內
部

規
章

架
構
，
並

強
化

內
控

制
度
，
本

公
司

亦
將

該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公
開

揭
露

。

2.
除

於
前

述
辦

法
中

明
示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及
作

法
外
，
董

事
會

成
員

及
經

理
人

於
執

行
業

務
時

皆
依

據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並
業

均
簽

署
遵

循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之

聲
明

書
，

積
極

落
實

並
展

現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承

諾
。

無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V
(二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中

明
訂

針
對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評

估
機

制
，
項

目
範

圍
涵

蓋
對

於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1
行

賄
及

收
賄
2
提

供
非

法
政

治
獻

金
3
不

當
慈

善
捐

贈
或

贊
助
4
提

供
或

接
受

不
合

理
禮

物
、
款

待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利

益
5
侵

害
營

業
秘

密
、
商

標
權
、
專

利
權
、
著

作
權

及
其

他
智

慧
財

產
權
6
從

事
不

公
平

競
爭

之

行
為
7
產

品
及

服
務

於
研

發
、
採

購
、
製

造
、
提

供
或

銷
售

時
直

接
或

間
接

損

害
消

費
者

或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益
、

健
康

與
安

全
)之

防
範

，
並

由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小
組
，
每

年
定

期
實

施
「

不
誠

信
經

營
風

險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針
對

行
賄

或

收
賄
、
提

供
非

法
政

治
獻

金
、
不

當
慈

善
捐

贈
或

贊
助
、
提

供
或

接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
侵

害
營

業
秘

密
、
從

事
不

公
平

競
爭

行
為

以
及

損
害

利
害

關
係

人
權

益

等
行

為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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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V
(三

)1
.本

公
司

於
20

25
.1

2.
18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修

訂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訂
定

具
體

誠
信

經
營

之
作

法
及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包

含

以
下

實
施

措
施

：

(1
)集

團
員

工
每

年
辦

理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聲
明

書
》
簽

署
及
《

三
等

親
利

益

衝
突

申
報

表
》

填
報

。
20

25
年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聲

明
書

」
累

計
收

回

2,
65

6份
，

集
團

簽
回

率
達

97
.4

%
。

(2
)推

動
關

係
企

業
簽

署
《

南
寳

集
團

關
係

企
業

行
為

準
則

》，
並

推
動

內
部

人
、

課
級

以
上

主
管

及
子

公
司

總
經

理
等

關
鍵

人
員

簽
署

《
誠

信
經

營

聲
明

書
》。

截
至

20
25

年
為

止
，
集

團
全

數
62

家
子
公

司
皆

已
完

成
「

關

係
企

業
行

為
準

則
」
之

簽
署
，
簽

回
率

為
10

0%
，
另

推
動

母
公

司
課

級

以
上

主
管

及
子

公
司

總
經

理
簽

署
「

誠
信

經
營

聲
明

書
」，

20
25

年
已

取

得
共

計
11

0名
主

管
簽

署
，

簽
回

率
為

89
.4

%
。

(3
)由

各
部

門
/單

位
主

管
每

年
填

列
《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自

評
表

》，
以

作
為

誠
信

風
險

辨
識

與
改

善
之

依
據

。
20

25
年

母
公

司
共

收
到

21
份

自
評

表

回
覆
，
簽

回
率

為
38

.2
%
，
後

續
將

持
續

進
行

內
部

宣
導
，
以

提
高

簽
回

比
率

。

(4
)檢

視
關

鍵
人

員
(含

集
團

管
理

階
層
、
重

要
營

運
單

位
人

員
及

大
陸

子
公

司
董

監
事

與
總

經
理

等
)之

實
名

制
兼

任
情

形
，
以

確
認

是
否

涉
及

與
公

司
相

競
爭

之
業

務
。

本
公

司
透

過
經

濟
部

實
名

制
認

證
取

得
董

事
及

全

集
團

台
籍

課
級

以
上

主
管

、
母

公
司

採
購

、
業

務
及

研
發

部
門

員
工

之

兼
任

資
訊

，
20

25
年

已
收

回
個

人
資

料
蒐

集
同

意
書

簽
署

，
並

完
成

兼

任
資

料
查

詢
共

計
35

2名
，

簽
回

率
為

84
.4

%
；

另
檢

視
全

集
團

大
陸

子

公
司

高
階

主
管

及
董

監
事

之
兼

任
資

訊
是

否
從

事
與

公
司

相
競

爭
之

業

務
，

20
25

年
已

取
得

集
團

11
家

大
陸

子
公

司
共

計
17

位
高

階
主

管
及

董

監
事

之
兼

任
資

訊
，

前
述

兩
項

經
確

認
相

關
人

員
並

無
從

事
與

公
司

相

競
爭

的
業

務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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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5
)辦

理
道

德
準

則
與

誠
信

經
營

、
營

業
秘

密
及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相
關

法
規

之
教

育
訓

練
與

宣
導

，
以

提
升

員
工

之
遵

循
意

識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舉
辦

新
進

人
員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
同

時
宣

導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等

相
關

規
範
，

20
25

年
度

集
團

新
進

人
員

講
習

教
育

訓
練

人
次

16
6人

，
共

計
受

訓
時

數
1,

14
8小

時
。

2.
為

敦
促

員
工

保
持

對
於

誠
信

行
為

的
認

識
，
新

進
人

員
聘

僱
契

約
中

明
訂

要

求
受

僱
人

遵
守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到

職
時

全
面

簽
署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聲
明

書
」。

本
公

司
除

將
前

揭
從

業
行

為
相

關
誠

信
規

範
佈

達
在

內
部

網
站

外
，
另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於
週

會
或

其
他

內
部

會
議

對
同

仁
進

行
誠

信
行

為
應

遵
循

制
度

及
相

關
案

例
之

宣
導

。

3.
為

落
實

符
合

法
規

與
從

業
道

德
規

範
的

高
度

要
求
，
針

對
不

誠
信

行
為
，
本

公
司

訂
有

「
內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處
理

辦
法

」
，

且
公

開
揭

露
於

公
司

官
網

及

內
部

資
訊

分
享

平
台
，
明

確
規

範
受

理
單

位
、
檢

舉
管

道
與

處
理

程
序
，
另

於
公

司
官

網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專
區
，
利

害
關
係

人
可

使
用

提
供

之
溝

通
管

道
提

出
建

議
及

投
訴
，
本

公
司

接
獲

意
見

反
應

後
，
由

權
責

單
位

進
行

調
查

及
後

續
處

理
。
本

公
司

設
立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小
組

作
為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負

責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方
案

之
落

實
與

執
行
，
同

時

定
期

針
對

相
關

制
度

辦
法

進
行

檢
討

修
正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一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V
(一

)本
公

司
對

外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時

，
於

與
交

易
對

象
交

易
前

會
考

量
其

誠
信

紀

錄
，

法
務

單
位

亦
將

誠
信

行
為

之
條

款
納

入
本

公
司

各
式

制
式

合
約

中
，

要

求
包

括
供

應
商

、
經

銷
商

等
在

內
之

交
易

對
象

切
實

遵
守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如
確

實
涉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情

事
，

本
公

司
得

隨
時

無
條

件
終

止
或

解
除

該

合
約
。

20
22

年
起

推
動

供
應

商
簽

署
「

供
應

商
行

為
準

則
」，

並
以

簽
署

承
諾

誠
信

經
營

之
企

業
為

優
先

考
量

進
行

交
易

之
對

象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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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V
(二

)本
公

司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層
級

之
「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小
組

」，
由

執
行

長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財

務
管

理
總

處
協

理
暨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兼
任

執
行

秘

書
，
並

由
各

功
能

單
位

最
高

主
管

擔
任

推
動

小
組

成
員
，
進

行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方

案
之

制
定

及
監

督
執

行
，
業

於
20

25
.0

6.
30
召

開
會

議
說

明
20

24
年

執
行

情
形
、
中

長
期

推
動

計
畫

及
20

25
年

行
動

方
案
。
並

每
年

定
期

每
年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20

25
年

推
動

計
畫

及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小

組
運

作
情

形
業

已
於

20
25

.1
2.

18
董

事
會

進
行

報
告

。

無

(三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V
(三

)本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明
訂

全
體

同
仁

不
得

收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

避
免

同
仁

因
個

人
利

益
而

犠
牲

公

司
權

益
，
如

發
現

違
反

誠
信

規
定

時
，
可

依
本

公
司
「

內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處
理

辦
法

」
進

行
檢

舉
，
對

於
被

檢
舉

人
，
亦

提
供

其
陳

述
意

見
或

申
訴

之
機

會
。

無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V
(四

)為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落

實
會

計
財

務
流

程
正

確
性

及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
本

公
司

設
有
「

審
計

委
員

會
」
監

督
「

財
務
管

理
總

處
」
專

責
就

財
務

風
險

進
行

動
態

管
理
，
另

由
稽

核
室

每
年

度
考

量
法

令
及

規
章

遵
循
、

CO
SO

內
控

五
要

素
，
並

根
據

公
司

策
略

目
標

及
過

去
查

核
經

驗
，
在

既
有

組
織

架
構

下
評

估
公

司
各

層
級

風
險
，
提

出
次

年
稽

核
計

畫
，
於

每
年

第
四

季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呈

報
核

准
定

期
查

核
制

度
遵

循
情

形
，

20
26

年
稽

核
計

畫
已

於

20
25

.1
2.

18
經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此

外
，
每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內
部

各
單

位
及

子
公

司
之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自
行

評
估

作
業

，
於

次
年

第
一

季

將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自

行
評

估
結

果
彙

整
，
於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據

以
檢

視
本

公
司

管
理

階
層
，
對

整
體

內
外

部
環

境
與
營

運
風

險
掌

控
程

度
，
及

內
控

制
度

設
計

及
執

行
之

有
效

性
，

20
25

年
內

控
自

評
結

果
已

於
20

26
.0

3.
12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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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V
(五

)1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對
受

僱
人

進
行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法
令

之
教

育
訓

練
，

20
25

年
於

週
會

進
行
「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實

體
宣

導
，
內

容
包

含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架
構
、
年

度
推

動
計

畫
、
執

行
情

形
及

核
心

推
動

專
案
，
共

20
5人

次
參

加
，

訓
練

時
數

共
計

51
小

時
；
另

於
南

寳
e學

院
進

行
「

道
德

準
則

與
誠

信
經

營
」

線
上

課
程
，
共

2,
24

5人
次

參
加
，
訓

練
時

數
共

計
39

9小
時
，
測

驗
通

過
比

率
為

10
0%

，
以

及
「

營
業

秘
密

宣
導

」
線

上
課

程
共

1,
47

4人
次

參
加
，
訓

練
時

數
共

計
11

1小
時

，
測

驗
通

過
比

率
為

10
0%

。

2.
此

外
亦

依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之
管

理
」
規

章
規

定
，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對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僱

人
辦

理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程

序
相

關
法

令
宣

導
，

本
公

司
已

於
20

25
.1

1.
27

對
現

任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僱
人

共
14

人
次
，
進

行
共

計
14

小
時

之
「

內
部

人
股

權
申

報
須

知
及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
教

育
宣

導
，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重

大
訊

息
之

保
密

作
業
，
以

及
內

線
交

易
形

成
原

因
、
認

定
過

程
及

交
易

實
例

說
明

；
另

於
南

寳
e學

院
開

設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
線

上
課

程
，

共
70

2人
次

參
加

，
訓

練
時

數
共

計
15

4小
時

，
測

驗
通

過
比

率
為

10
0%

。

3.
本

公
司

依
據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之

管
理

暨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規
定
，
已

分
別

於
20

25
/2

/1
0、

20
25

/4
/2

2、
20

25
/7

/2
2及

20
25

/1
0/

23
通

知

董
事

及
內

部
人

不
得

於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之

封
閉

期
間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三

十
日

，
及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十

五
日

)交
易

其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

確
實

落
實

宣
導

提
醒

之
責

。

無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V
(一

)1
.本

公
司

訂
有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內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處
理

辦
法

」
，

規
範

有
關

員
工

誠
信

執
行

業
務

之
準

則
與

行
為

道
德

的
規

範
，

同
仁

若
有

發
現

疑
似

不
符

從
業

道
德

的
情

況
發

生
時

可
隨

時
提

出
示

警
，
並

設
有

檢
舉

信
箱
（

au
di

t@
na

np
ao

.c
om

）
及

專
線

供
員

工
及

外
部

人

士
、
廠

商
直

接
舉

報
任

何
財

務
、
法

律
及

誠
信

相
關

之
不

正
當

從
業

行
為
，

受
理

單
位

為
董

事
會

稽
核

小
組

，
由

稽
核

小
組

專
責

處
理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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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檢

舉
管

道
資

訊
如

下
：

(1
)檢

舉
專

線
：

(0
6)

79
6-

58
88
。

(2
)檢

舉
信

箱
：

1
au

di
t@

na
np

ao
.c

om
 (收

件
人

為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

並
同

步
轉

寄
與

獨

立
董

事
信

箱
)；

2
au

di
tc

om
m

itt
ee

@
na

np
ao

.c
om

 (收
件

人
為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
3
或

郵
寄

本
公

司
(台

南
市

西
港

區
中

山
路

51
9號

)稽
核

室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V
(二

)本
公

司
於
「

內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處

理
辦

法
」
第

4條
及

第
5條

載
明

檢
舉

管
道

與

處
理

程
序

，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及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
並

在
第

6條
訂

定
保

密
機

制
，
對

於
檢

舉
人

或
參

與
調

查
之

人

員
及

其
內

容
，

公
司

均
依

辦
法

採
取

保
密

並
依

審
慎

之
程

序
進

行
。

無

(三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V
(三

)本
公

司
「

內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處

理
辦

法
」
第

6條
明

定
吹

哨
者

保
護

機
制
，
對

於
檢

舉
人

或
參

與
調

查
之

人
員

及
檢

舉
內

容
，
公

司
將

予
以

保
護
，
嚴

格
禁

止

對
於

善
意

舉
報

或
協

助
調

查
之

人
實

施
任

何
形

式
的

不
公

平
對

待
或

報
復

。

無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V
本

公
司

已
於

內
部

網
站

放
置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規
範

及
宣

導
資

訊
，

以
供

同
仁

隨
時

查
詢
；
另

於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n

an
pa

o.
co

m
.tw

）
「

投
資

人
專

區
」
項

下
放

置
之

公
司

年
報

(同
時

放
置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重

要
內

部
規

章
，
以

及
「
企

業

永
續

」
項

下
永

續
報

告
書

內
亦

詳
盡

揭
露

誠
信

經
營

之
相

關
政

策
要

求
、

規
章

守

則
與

資
訊

。

無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上
公

布
，

公
司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規
定

相
符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1、
本

公
司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易

法
、

上
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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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1、本公司重要資訊皆依主管機關規定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2、本公司 2020 年度首次執行公司治理評鑑總分 80.73，上市公司排名級距為 21~35%；
2021-2023 年度連續三年於上市公司排名級距 6~20%；2024 年度首次進入上市公

司排名級距前 5%；2025 年度總分 107.29，並維持上市公司排名級距前 5%，展

現公司持續精進公司治理並維持卓越表現之成果。

3、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

為確保公司永續經營與經營團隊穩定傳承，本公司已建立董事長及重要管理階層

之接班規劃，透過系統化的人才培育制度及管理發展計畫，持續培養具備經營管

理能力、符合公司核心價值的高階管理人才，以確保公司經營策略及治理機制之

延續。董事會定期檢視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規劃及培育情形，並透過績效評估與人

才發展制度，持續追蹤接班人培育進度，確保領導階層能順利傳承，並維持公司

治理之健全運作。

(1)董事會成員(含董事長)接班規劃及運作情形

本公司依據「公司章程」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董事選任，並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董事會組成除考量公司營運發展需求外，並兼顧產業經驗、財務會

計、經營管理及策略規劃等多元專業背景，以確保董事會具備多元化與專業性。

董事會之接班規劃係透過持續培育具經營管理能力之高階經理人，使其熟悉公

司整體營運及產業發展，並透過參與董事會相關會議、集團策略專案及重要經

營決策等方式，逐步累積治理經驗，作為未來董事會成員之儲備人才。

董事長職務之產生係依本公司章程及董事會運作機制，由董事互選產生。2026
年董事任期屆滿改選後，董事會將依公司治理制度及董事會整體結構需求，推

選具備產業經驗、經營能力及領導統御能力之適任人選擔任董事長。

(2)重要管理階層(含執行長)接班規劃及運作情形

本公司由人力資源部統籌辦理接班人才之遴選與培育，透過績效評估、職能評

鑑及管理能力發展制度，持續追蹤接班人培育進度。

y 接班人選

目前本公司重要管理階層主要為董事長吳政賢先生以及執行長許明現先

生，董事長及執行長之接班儲備人選主要由公司各事業群高階主管中進行

遴選，包括：

1鞋材事業總處執行總經理 黃映霖先生(任期：2023年8月迄今) 
2接著劑事業總處執行總經理 郭森茂先生(任期：2020年4月迄今) 
3塗料事業總處執行總經理 吳順興先生(任期：2022年8月迄今) 
上述主管均具備多年產業經驗及完整事業經營管理歷練，並列為公司未來

重要經營職位之接班儲備人選。

y 接任職務預定時程

本公司現任執行長許明現先生預計於2026年底屆齡65歲，依公司相關規定

申請退休。屆時董事會將自接班儲備人選中遴選適任人選接任執行長職務，

並由卸任執行長轉任顧問，於過渡期間協助新任執行長熟悉公司營運與策

略發展。董事長之接班則配合董事任期屆滿改選時程辦理，由董事會依公

司治理制度推選適任董事擔任。

y 培育及培訓計畫與執行情形

為提升接班人之經營管理能力，本公司持續推動以下培育與發展機制：

1高潛力人才遴選制度

建立關鍵職位接班人制度，透過績效評估與職能評鑑遴選具潛力之管理

人才，並制定個人發展計畫，強化其領導及經營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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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事業與國際經營歷練

透過跨事業單位歷練、海外市場交流、重大客戶拜訪及參與集團投資與

策略專案等方式，培養接班人之國際視野與策略思維，並鼓勵參與

EMBA等高階管理課程。2024年辦理「CEO Talk」，促進高階主管與海內

外幹部交流，以深化全球營運與跨文化管理能力。

3360度管理能力評核制度

透過360度評核制度蒐集上級、同儕及部屬多面向回饋，全面評估管理

階層之領導能力與管理績效，並依評核結果持續強化接班人管理能力。

4管理能力培訓與持續改善機制

近年重要管理階層培育課程包括：

•2021年--市場導向管理、財務報表分析、碳管理趨勢

•2022年--氣候變遷風險、永續產品、溫室氣體盤查

•2023年--風險管理工作坊、TCFD氣候風險及ESG相關課程

此外，公司於2022年成立持續改善團隊(CIT)，推動跨部門改善專案及經

驗分享機制，以提升組織創新能力與管理效能。

5接班制度執行情形

本公司持續透過升遷及人才輪調制度推動管理人才傳承，2025年財務管

理總處協理林昆縉先生轉任重要轉投資公司財務長，由孫宇平先生接任

財務主管，順利完成職務交接。

透過上述接班制度與培育機制，公司已逐步建立穩定之管理人才梯隊，以

確保董事會及經營團隊之順利傳承，並支持公司長期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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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

本公司2025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已於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公告申報，

並登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請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公司治理>公司規

章/內部控制>內控聲明書公告查詢，網址 https://mops.twse.com.tw。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

(十)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2025 年度股東常會(2025.06.17)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號 重要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1. 承認 202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95.7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2. 承認 2024 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 
(1)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96.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2) 除 息 基 準 日 為 2025.06.27 ， 並 已 於

2025.07.18 合計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2,290,844,820元(每股19元)。
3.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董事會提) 
(1)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96.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2)已公告於公司網站，並依修訂後規定辦理。

2、董事會

日期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2025.01.14 1、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經理人經營績效獎金案。

2、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2025.03.14 1、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盈餘分配案。

4、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5、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6、通過本公司擬增加對「Nan Pao Materials Resins India Pvt. Ltd.」投資案。

7、通過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內容案並訂定基層員工之範圍。

8、通過本公司 2024 年永續報告書重大議題核定。

9、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10、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11、通過本公司 2025 年股東常會召開及受理股東提案等相關事宜。

2025.05.06 1、通過本公司之子公司申請在海外證券市場掛牌所出具之承諾事項審議案。

2、通過本公司 2025 年股東常會召開及受理股東提案等相關事宜(新增報告

事項)。
2025.05.09 1、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一季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一季盈餘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4、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2025.08.08 1、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二季盈餘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 2024 年度永續報告書暨永續發展執行成果。

4、通過集團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時程計畫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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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2025.08.08 5、通過修訂本公司《稅務政策》及《利害關係人議合政策》案。

6、通過本公司 2025 年度提升企業價值計畫案。

7、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案。

8、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9、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2025.08.28 1、通過本公司擬與新應材股份有限公司及信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資案。

2025.11.10 1、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案。

2、通過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盈餘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擬對大陸子公司「南寶複合材料科技(淮安)有限公司」新增投

資案。

4、通過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政策清單案。

5、通過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之內控制度案。

6、通過修訂本公司「薪工循環」之內控制度案。

7、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8、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2025.12.18 1、通過本公司 2026 年度營運計畫案。

2、通過本公司 2026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

3、通過本公司會計、財務、公司治理主管及發言人異動案。

4、通過本公司增設代理發言人案。

5、通過本公司 2026 年永續發展執行情形暨 2026 年永續發展推動計畫。

6、通過本公司擬捐贈予關係人「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南寳樹脂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案。

7、通過本公司非確信服務項目清單及獨立性評估。

8、通過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增訂「誠信經營守則」

之內控制度案。

9、通過修訂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之內控制度案。

10、通過修訂本公司「銷售循環」之內控制度案。

11、通過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之內控制度案。

12、通過增訂本公司「重大主題調查與管理程序」之內控制度案。

13、通過本公司擬為子公司提供支持函案。

14、通過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案。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記錄或

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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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

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楊朝欽 2025.01.01~
2025.12.31 6,550 5,775 12,325 註

李季珍

註：上述非審計公費主要係包含移轉訂價三層報告、稅務服務及併購之盡職調查等。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無此情形。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無此情形。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情形：無。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

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董事及經理人之股東股權變動及質押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 名

2025 年度
當年度截至

2026 年 03 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 吳政賢 0 0 0 0

董事

廣榮投資有限公司 0 0 0 0
代表人：許明現 (8,000) 0 0 0
代表人：黃映霖 0 0 0 0

董事 寶建企業(股)公司 0 0 0 0
獨立董事 陳雲 0 0 0 0
獨立董事 江雍正 0 0 0 0
獨立董事 郭錦蓉 0 0 0 0
執行長 許明現 (8,000) 0 0 0
鞋材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黃映霖 0 0 0 0

塗料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吳順興 0 0 0 0

接著劑事業總處

執行總經理
郭森茂 0 0 0 0

營運管理總處

總經理
方怡仁 0 0 0 0

接著劑事業總處

接著劑職總室副總經理
劉國欽 (4,405) 0 0 0

研發創新總處

創新發展部副總經理
沈永清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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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2025 年度
當年度截至

2026 年 03 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鞋材事業總處

研發技術部副總經理
洪森培 (5,000) 0 0 0

策略管理總處

企劃部副總經理

賴炳逢

(解任日期:2025.02.28，註 1) 0 0 0 0

策略管理總處

企劃部副總經理

郭榮文

(解任日期:2026.01.16，註 1) 0 0 0 0

營運管理總處

鞋材生產部副總經理
蔡明丁 0 0 0 0

國外業務處

協理
許晉福 0 0 0 0

鞋材事業總處

鞋材第二事業部協理
郭丞豪 0 0 0 0

研發創新總處

聚酯多元醇研發技術部協理
陳彥誠 0 0 0 0

財務管理總處

協理

林昆縉

(解任日期:2025.12.18，註 1) 0 0 0 0

財務管理總處

協理

孫宇平

(就任日期:2025.12.18，註 1) 0 0 0 0

策略發展總處

資訊部協理
郭沛益 0 0 0 0

註1：僅揭露在職期間資料。

(二)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資訊：

單位：股；新台幣元

姓名
股權移轉

原因
交易日期 交易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

董事、經理人及持

股比例超過百分之

十股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

價格

許明現 贈與 2025.03.25 許庭禎 父子 8,000 335.50

(三)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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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持
股
比
例

占
前
十
名
之
股
東
，
其
相

互
間
之
關
係
資
料

20
26
年

03
月

31
日

 /
 單

位
：
股

姓
名

本
人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合
計

持
有
股
份

前
十
大
股
東
相
互
間
具
有
關
係
人
或

為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者
，
其
名
稱
或
姓
名
及
關
係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
％
）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
％
）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
％
）

名
稱

(或
姓

名
) 

關
係

鼎
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1
,1

38
,9

47
 

9.
24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方
冠
傑

26
0

0.
00

10
0

0.
00

-
-

無
無

- 
銓
德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10
,0

65
,2

98
 

8.
35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凃
婉
鑫

12
,7

96
0.

01
-

-
-

-
無

無
- 

廣
榮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8,
86

8,
13

2 
7.

35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許
明
現

75
,2

11
0.

06
11

3,
55

4
0.

09
40

0,
00

0
0.

33
無

無
- 

裕
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23

4,
00

0 
6.

83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陳
育
君

-
-

-
-

-
-

無
無

- 
寶
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7,
95

8,
06

8 
6.

60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周
定
疆

-
-

-
-

-
-

無
無

-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受

託
保

管
博

科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投
資
專
戶

7,
85

0,
52

3 
6.

51
-

-
-

-
無

無
- 

寶
建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92

0,
24

8 
4.

91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黃
惠
慈

-
-

-
-

-
-

無
無

- 
臺

灣
銀

行
受

託
保

管
元

大
台

灣
高

股
息

低

波
動
Ｅ
Ｔ
Ｆ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專
戶

4,
32

9,
00

0 
3.

59
-

-
-

-
無

無
- 

慶
霖
國
際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70

9,
00

0 
3.

08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黃
映
霖

1,
00

0,
93

6
0.

83
-

-
3,

70
9,

00
0

3.
08

無
無

- 
瀚
星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2,
28

9,
81

3 
1.

90
-

-
-

-
無

無
- 

代
表
人
：
陳
孟
緯

-
-

-
-

-
-

無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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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

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單位：股；％

轉 投 資 事 業
本 公 司 投 資

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及直接或間接
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 合 投 資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南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100.00 - - 15,000,000  100.00 
南寶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 - 200,000  100.00 
台灣艾富克股份有限公司 14,600,000  100.00 - - 14,600,000  100.00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8,151,198  48.52 - - 18,151,198 48.52 
明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100.00 - - 2,400,000  100.00 
源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1,462  57.10 - - 391,462  57.10 
南寶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70.00 - - 350,000  70.00 
南寳精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375,000  55.00 - - 1,375,000  55.00 
宇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880,000  100.00  -  - 18,880,000  100.00 
瑋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16.70  2,500,000 16.70
允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220,000 70.00  3,220,000 70.00
新寳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80,000 34.00  12,580,000 34.00
Fuqing Nan Pao Investment Ltd. 4,990,000  100.00 - - 4,990,000  100.00 
Thai Nan Pao Investment Ltd. 5,282,000  100.00 - - 5,282,000  100.00 
Nan Pao Resins India Pvt. Ltd. 22,124,340  100.00 - - 22,124,340  100.00 
Nan Pao Materials Resins India 
Pvt. Ltd. 41,151,000 100.00 - - 41,151,000 100.00

Nan Pao Materials Vietnam Co., 
Ltd. 註  100.00 註  - 註  100.00 

Nanpao Advanced Materials 
Vietnam Co., Ltd. 註  100.00 註  - 註  100.00 

Nan Pao Overseas Holdings Ltd. 16,154  100.00 -  - 16,154  100.00 
Profit Land Ltd. 983,333  73.75 350,000  26.25 1,333,333  100.00 
All Saints Enterprises Ltd. 5,452,549  54.53 4,547,451  45.47 10,000,000  100.00 
Ongoing Profits Ltd. 1,560,000  32.18 3,287,546  67.82 4,847,546  100.00 
PT. Indo Nan Pao Resins 
Chemical Co., Ltd. 7,425,000  67.50 -   - 7,425,000  67.50 

Nan Pao Philippines Export Inc. 25,750,000 100.00  -  - 25,750,000  100.00 
Nan Pao Resins Chemical 
(Bangladesh) Co., Ltd. 930,045 100.00  -  - 930,045  100.00 

Earnest Wealth Co., Ltd. 920,000  51.11  -  - 920,000  51.11 
Nan Pao Resins International Ltd. 1,000 100.00  -  - 1,000 100.00
Nan Pao Resins（HK）Ltd. 13,400,000 100.00  -  - 13,400,000 100.00
Spark Foamtech Enterprise Com. 
Ltd. 註  100.00 註  - 註  100.00 

Contact Biosolutions Pty Ltd. 3,805 38.11 - - 3,805 38.11
註：有限公司型態，不適用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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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經過(最近五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本變動之情形) 
2026 年 04 月 30 日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 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之財產抵充

股款者

其他

2015/08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92,848,500 928,485,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44,213,590元 - 
2015.9.21經授商字

第10401197620號函

2016/08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97,490,961 974,909,610
資本公積轉增資

46,424,270元 - 
2016.9.22經授商字

第10501228350號函

2016/12 70 200,000,000 2,000,000,000 103,490,961 1,034,909,610
認股權憑證轉換

60,000,000元 - 
2017.1.20經授商字

第10601007990號函

2017/06 180 200,000,000 2,000,000,000 106,490,961 1,064,909,610
現金增資

30,000,000元 - 
2017.6.27經授商字

第10601083750號函

2017/08 10 200,000,000 2,000,000,000 108,620,780 1,086,207,8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21,298,190元 - 
2017.8.18經授商字

第10601115930號函

2018/12 76.8 200,000,000 2,000,000,000 120,570,780 1,205,707,800
現金增資

119,500,000元 - 
2018.12.18經授商字

第10701156590號函

2、股份種類

2026 年 04 月 30 日 / 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上市公司

普通股
120,570,780 79,429,220 200,000,000 - 

3、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不適用。

(二)主要股東名單

2026 年 03 月 31 日 / 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鼎峰投資有限公司 11,138,947 9.24%
銓德投資有限公司 10,065,298 8.35%
廣榮投資有限公司 8,868,132 7.35%
裕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34,000 6.83%
寶望投資有限公司 7,958,068 6.6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博科發展有限

公司投資專戶
7,850,523 6.51%

寶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920,248 4.91%
臺灣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高股息低波動

ＥＴ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4,329,000 3.59%

慶霖國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3,709,000 3.08%
瀚星投資有限公司 2,289,813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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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本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分派盈餘時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1) 提繳稅款。

(2) 彌補虧損。

(3)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

(4) 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 如尚有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擬具盈餘分配案分派之。

本公司正處於穩定成長期，為因應未來營運擴展計劃，股利分配數額不得低於當

年度剩餘利潤之 10%，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之方式為之，並以現

金股利為優先，亦得以股票股利之方式分派，惟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高於股

利總額之 80%為原則。

惟為維持公司每股獲利水準，考量股票股利對公司營業績效之影響，如股利發放

所屬年度之每股盈餘較前一年度衰退達 20%以上者，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案，

適度調整股利發放金額及比率，並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

2、本公司於 2026 年 03 月 12 日經董事會決議分配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8 元，並待

訂定除息基準日後依作業程序配發。

(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五)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分派盈餘前，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提撥 2%至 6%作為員工酬勞，且其中不低於 20%提撥為分派予基層員工之酬勞，

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

2、本期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

(1) 本期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

員工及董事酬勞估列金額，係以截至當期止之本期淨利後，依章程所定之成

數範圍並參酌以往發放成數為基礎估列。

(2) 配發股票酬勞之股數計算基礎：不適用。

(3) 實際配發金額與估計金額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 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

A：員工現金酬勞：新台幣 77,064 仟元。

B：員工股票酬勞：新台幣     0 仟元。

C：董事酬勞金額：新台幣 32,604 仟元。

D：上述決議配發金額之員工及董事酬勞，與估列金額無差異。

(2) 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

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4、前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董事會決議配發金額

員工酬勞-現金 77,923
董事酬勞-現金 34,320
合計 112,243
實際配發金額較帳上認列金額減少 3,197 仟元，列為 2025 年度之損益。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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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 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 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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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的主要內容：

(1) 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2) 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3)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4) C802200 塗料、油漆、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5)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主要產品之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品項目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接著劑 16,877,046 73.43 16,153,469 69.62 
塗料 1,528,637 6.65 1,771,755 7.64 
其他 4,576,915 19.92 5,275,078 22.74 
合計 22,982,598 100.00 23,200,302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1) 接著劑-主係應用於運動鞋材及服飾、工業用與其他消費性產品。

(2) 塗料-主係區分為粉體塗料、液體塗料、工業塗料及建材化學。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產品項目 項次 新開發技術或改良項目

接著劑

1 NIKE Mini Foam 3.0 水性處理劑

2 零 VOC 水性加硫膠系統

3 油性 Zoomx 二合一處理劑

4 1K 水性耐水解霧面膠

5 水性尼龍處理劑

6 水性增稠劑

7 符合各品牌 RSL 之化學品

8 可撓曲 OCA 開發

9 UV 無溶劑 PSA 
10 抗靜電高延展之 UV 解黏 PSA 
11 超耐高溫保護膜 PSA 
12 環保水溶性 PSA 
13 單液型高耐熱網版印刷黃膠

14 化學槽壁碳鋼貼合膠

15 高耐熱溶劑型無苯木工噴膠

16 高物性工業軟包材接著劑

17 機能布料用防水透濕 10K/10K PUD 
18 紡織品豐厚吸濕快乾樹脂

19 防火塗料用水性樹脂

20 碳鋼用壓克力 UV 接著劑

塗料

1 生質環氧地坪塗料

2 生質環氧修補材料

3 除水垢可剝膠

4 循環再生材料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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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項目 項次 新開發技術或改良項目

塗料

5 建築節能隔熱砂漿

6 水性環氧地坪

7 綠建材回收碳粉塗料

8 C5 水性環氧防腐塗裝(底+中) 
9 水性磁美漆

10 雙組成低光澤室外粉體塗料

其他

1 無氟撥水兼防虹吸助劑

2 鞋舌用環保水性接著劑

3 可塗佈銅箔之高透明無色 PI 樹脂

4 高頻高速 FCCL 材料

5 半導體封裝材料

6 解黏用 PI 樹脂

7 NIL 奈米光壓印 UV 材料

8 Mirco LED 用光阻材料

9 複材用阻燃系環氧樹脂

10 航太用高強度耐高溫樹脂

(二) 產業概況
化學工業是指以有機原料或無機原料為原料，製造中間材料、下游製品等化學品的
工業，其製成品若以產量和產品成分來區分，可分為大宗化學品和特用化學品兩大
類。

表-化學品之類別與特徵

產品類別 產品特徵

大宗化學品

 僅基於其化學成銷售

 為單⼀化學物質(Single chemical entity) 

 供應商間替換容易

 採大量生產，附加價值較低

特用化學品

 很少是單⼀化學物質，常為複合物或配⽅物

 多為以批次法生產之工業用產品

 僅占客戶小部分的成本

 係依其功能來銷售

 產品附加價值最高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如上表所示，大宗化學品具有成分簡單、產量大且利潤不高等特色，如泛用塑膠等，
也正因為其成分簡單，大宗化學品的使用者可以較為輕易的更換供應商，而不影響
使用效果。而特用化學品為具特殊性能之高附加價值化學品，其常為複合物或配方
物，產品功能受到成分的影響，由於用戶端的使用量不大，在生產上特用化學品多
採用批次生產。特用化學品在用戶端的產品中，所佔的成本往往不會太高，因此對
用戶端而言，通常不太願意冒險更換供應廠商，特用化學品的用戶對於供應的忠誠
度也較大宗化學品的用戶來的高。
合成樹脂是我國特用化學品的重要項目之一，廣泛應用於塗料、漆料、油墨、接著
劑、塑膠、紡織、航太、醫療、電子、資訊等產品。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為石化原
料的中下游產業，使用最多與最廣的五大泛用樹脂產品，即聚乙烯(PE)、聚丙烯(PP)、
聚苯乙烯(PS)、聚氯乙烯(PVC)以及 ABS 樹脂等。
本公司主要營收來源為接著劑及塗料等，茲就本公司主要營收業務，說明接著劑產
業及塗料產業概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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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現況與發展
(1) 接著劑市場概況

接著劑具有應用面廣、使用簡便、經濟效益高、發展迅速等許多特點，可被
廣泛應用在紡織、包裝、製鞋、建築、造紙、木工、航空航太、汽車、電子、
冶金、機械加工、醫療衛生等行業，並成為關鍵的支援性產業。
根據2025年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之統計資料，2024年受大陸內需復甦緩慢，對
各種食衣住行消費產品需求成長趨緩，間接影響接著劑用量，全球接著劑市
場規模僅較2023年小幅成長至13,947百萬美元。展望2025年，美國提出對全
球各地課徵對等關稅，這也涵蓋接著劑下游食衣住行產品的生產地區，將影
響這些地區對美國的貿易，並間接影響接著劑用量。而大陸的消費需求維持
在低檔，未見大幅成長的動力，預計2025年全球接著劑市場僅呈現小幅成長。

圖-2023~2027年全球接著劑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根據2025年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之統計資料，2024年，全球軍事衝突加劇，中
東地區戰事擴大下，2024年國際油價將高於2023年，驅動接著劑產品價格提
升。而在接著劑需求上，受到全球多數地區仍維持緊縮貨幣政策以及大陸房
價危機的影響下，接著劑消費需仍維持低檔。在價格提升，需求維持下，2024
年我國接著劑產值雖仍在低檔，但較2023年成長1.3%，至新台幣80,367百萬
元。展望2025年，雖然全球各地軍事衝突有機會達成停火協議，但美國提出
將對全球各地課徵對等關稅的政策，影響全球消費需求與國際貿易，雖然我
國接著劑產品直接出口美國占比不高，但下游製鞋與紡織等產品皆以美國作
為主要終端出海口，我國接著劑生產將間接受到衝擊，預期2025年我國接著
劑產值將較2024年小幅衰退。

圖-2023~2027 年臺灣接著劑生產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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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臺灣PVAc接著劑領導廠商，並以815防水漆壓克力樹脂享譽業界，
過去以自主研發為主，主要以PU樹脂、水性PVAc、EVA壓克力樹脂、粉體
塗料、液體塗料、黃膠、藥水糊、EPOXY、酚醛樹脂及其他鞋材及鞋用處理
劑等作為為研發項目；為求進一步突破，開始透過外部技術及產官學合作，
或外在顧問人員的聘用，以提升技術層次，主要研發項目投入領域有高性能
鞋用膠、機能性紡織膠、衛材產品用膠、汽車用低VOC膠及熱融膠、軟性包
裝材料用膠、光學用感壓膠、建材化學品及機能性塗料等。
接著劑在全球應用廣泛，隨著終端消費產品持續推陳出新，其應用領域也持
續擴大。當前接著劑的研發重點聚焦於環境友善、無毒與高性能等特性。為
因應市場需求與永續發展趨勢，具備低碳足跡、低VOC、不含限用物質、耐
候性、耐高溫、導熱性及高強度等功能的產品，已成為各大廠商積極開發的
方向。此外，配合循環經濟的推動，亦為接著劑技術創新開啟了全新的應用
領域。本公司接著劑產品也將朝向綠色永續發展，其中可逆性的熱固型樹脂、
可拆解的接著劑、生物可分解的接著劑、不含有毒物質的接著劑以及低碳足
跡的接著劑，將是未來發展新技術布局重點。

(2) 塗料市場概況
塗料產業主要應用於三大產業，分別為建築、工業及特殊用途。建築塗料依
賴建築和製造業，工業塗料則以汽車、家電和工業設備緊密相連，特殊用途

則包括各式各樣的廣泛塗料。
截至2025年，全球塗料產業正面臨環境法規、數位化轉型、產品創新和市場
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呈現出多元化和技術創新的發展趨勢。然而，原物
料供應也面臨挑戰。例如，歐盟對大陸進口的二氧化鈦徵收高達39.7%的臨
時反傾銷稅，可能導致部分塗料商製造商面臨成本上升和競爭力下降的風險，
甚至可能迫使大部分塗料製造商將生產線移出歐盟。
在市場需求方面，建築業和汽車業仍為主要應用領域，而由於美國和歐洲的
房地產市場放緩，PPG Industries等公司在2024年第四季的業績未達預期顯示
出需求端的壓力。在區域發展方面，亞太地區，特別是大陸和印度，成為綠
色塗料市場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根據市場研究，綠色塗料市預計將在2033年
前達到2,138.3億美元，主要受益於建築業的發展和環保法規的推動。
根據2025年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之統計資料，2024年全球塗料市場規模達到

20,022百萬美元，住宅和建築業的快速成長、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成長以
及支至配收入的增加進一步推動了塗料市場的發展。汽車、船舶、航太、木
材和一般工業等最終用途產業的技術進步也直持成長。展望2025年全球塗料
市場規模將達到20,784百萬美元，較2024年成長3.8%。

圖-2023~2027 年全球塗料市場規模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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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塗料市場在環保法規、技術創新與市場需求多元化等因素的推動下，呈
現出穩定成長趨勢，隨著環保法規的推動與消費者對健康與環境的重視，將
促使低VOC與無溶劑塗料的需求上升。同時，智慧塗料與數位化服務的應用，
將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與消費者體驗。
臺灣塗料產業以內銷市場導向為主，內銷比例達六成以上，在外銷市場上，
大陸仍為臺灣塗料最大出口國，隨著近年大陸塗料廠生產技術與品質提升，
臺灣廠商也相對提升自我品質與技術。
根據2025年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之統計資料，2024年臺灣塗料市場在環境法規、
技術創新與市場需求多元化等因素推動下，呈現出穩定成長的趨勢。市場主
要分為建築塗料與工業塗料兩大類別，其中建築塗料佔據較大市場份額。在
建築塗料中，水性塗料的需求逐年上升，主要應用於住宅與商業建築的內外
牆裝飾；工業塗料則主要應用於汽車、電子與機械設備的防護。臺灣塗料產
值上升至新台幣33,623百萬元，較2023年成長5.6%。展望2025年，臺灣塗料
產值將受到國內營造需求減少導致塗料用量減少，產值衰退下滑至新台幣
32,300百萬元，較2024年衰退3.9%。

圖-2023~2027 年臺灣塗料生產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具備抗菌功能之塗料開發開始受到關注，另塗
料產業亦受到各國環保規範的限制，因此環保水性塗料、無溶劑塗料在建築
物之應用，具備節能、防火與自潔等功能性塗料，將是持續推動全球塗料市
場成長的助力。除此之外，發展不含PFAS的塗料產品也是近年的開發方向。
本公司產品策略以減少環境衝擊及提高能源與資源效益之塗料產品為主，
產品研發方向著重防腐顏料無毒化、多功能化、塗裝一體化及水性化等工業
塗料，以及節能塗料、生質塗料、高性能化塗料與智慧型塗料等。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1) 接著劑產業：

臺灣接著劑業者在發展上有逆向整合的特性，故朝上游的合成樹脂產業發展
以收垂直整合之效，是業者得以進一步之關鍵，故合成樹脂與接著劑產業的
發展可謂相輔相成。而接著劑產業由於臺灣市場成長趨緩加上大陸市場的崛
起，業者也開始有外移的情況，也引發產業間的洗牌；然而大陸市場並非必
勝的保證，外來業者在大陸發展情況之良窳，將對整體競爭裡有決定性的影
響。
接著劑係由石油上游原料得來的聚合物、添加劑、溶劑等或天然物所合成，
並可廣泛被應用在製鞋、合板、電子電機、汽車機車、建築、纖維加工、膠
帶、家具、造紙、航太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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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接著劑產業垂直結構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2) 塗料產業：

塗料係由多種原料混合調配而成的配方產品，一般認為塗料主要組成包含樹

脂、顏料、溶劑、填充料與添加劑，雖然前述五種成分屬於塗料內容物，但

由於屬於塗料的上游產業，在產業定義中並不屬於塗料產業。

在下游應用產業方面，舉凡建築物、船舶、橋樑、機械、玩具、木器等皆為

塗料應用的範圍。另隨著科技進步，塗料的新用途不斷地開發，使塗料得以

被廣泛地使用於工程業、運輸工具業、機械業、鋼鐵製品業等產業之中，故

油漆塗料工業是隨著整體工業的發展而變化的產業。

隨著環保意識的提升和法規的加嚴，企業逐漸轉向研發低發揮性有機化合物

(VOC)和無毒塗料產品。這一轉變不僅滿足了市場需求，也符合全球環保趨

勢。

圖-塗料產業上下游結構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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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1) 接著劑產品

南寳公司持續投入綠色低碳永續材料產應應用領域，從木工、紡織、鞋材、

軟包、衛材等消費性領域，延伸至電子、光電與工業結構件領域。減少碳足

跡及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排放，以水性、無溶劑、UV、高固成分、

生質、回收、循環利用的材料為研發及推廣主軸。

A、民生工業及電子光電應用感壓膠

其中感壓膠(Pressure-Sensitive Adhesive, PSA)從民生工業用延伸到電子

光電應用，感壓膠是一種廣泛應用於標籤、膠帶、貼紙等領域的黏合材

料，近年來，黏合劑產業經歷了顯著成長，主要受到技術進步和各產業

需求不斷增長的推動。在不同類型的黏合劑中，UV 光固化膠因其可快

速固化、高效率與優異性能而快速崛起，其中無溶劑型 UV 光固化型感

壓膠更呈現穩定成長趨勢。在永續發展趨勢下，可再剝離與可回收型感

壓膠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具水溶性或可解黏特性的產品，能在使用後

有效去除膠層並提升基材回收再利用率，符合循環經濟與 ESG 要求。

此類材料正快速導入標籤產業，未來發展關鍵在於兼顧使用過程中的高

黏著穩定性與回收時的易去除性。此外，隨著品牌商對綠色材料的需求

提升，再生材料相容性與低污染設計也將成為產品差異化的重要方向。

隨著數位電子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不斷擴展，對電子元件功能與性能的

要求也日益提升。從早期僅強調輕薄化，逐步發展至可撓曲與可折疊裝

置，此類感壓膠(PSA)需同時具備高柔韌性與穩定黏著力，以確保在反

覆彎折下仍能維持貼合品質並避免影響顯示效果。在半導體產業中，應

用於晶圓切割與研磨製程的保護膜(如切割膠帶)則呈現不同的技術需求。

此類 PSA 需具備高初黏性以穩固固定晶圓，在經歷製程條件(如 UV 照

射或熱處理)後，可轉變為低黏著狀態，達到可控解黏的效果，確保晶圓

易於剝離且不殘留污染。隨著晶圓尺寸縮小與製程精細化，未來此類

PSA 需進一步提升抗靜電性能與延伸率，以提高撿片成功率，以降低破

片風險。

B、永續機能性紡織產品應用

水性樹脂取代溶劑型，是全球機能性紡織產業發展驅勢，佔有市場地位

特別重要。產品核心在於高性能水性樹脂與紡織品機能性加工。這一系

列產品，需要將現有的工業用途(如袋材、鞋面、印刷、增硬樹脂取代含

有甲醛的美耐皿(Melamine)樹脂)，提升到永續環保、智慧製造以及極限

環境應用的層次，「前瞻性用途」方向：永續循環與生物基材料應用

(Sustainability & Bio-based)，高階工業與醫療防護(Advanced Industrial & 
Medical Protection)或是應用於半導體無塵室的高強度防護服，利用樹脂

的物理性提升布料的耐磨損與防靜電效果。「凹版印墨樹脂」的開發，

前瞻方向應鎖定在減少碳足跡與高精密噴塗。紡織品應用途：織物表面

噴塗與機能塗層。將樹脂技術轉化為適用於自動化生產線的噴墨技術，

實現「隨選生產(On-demand manufacturing)」，減少庫存與染整過程的水

資源浪費，直接應用於高端時尚或客製化工業用紡織品市場。因應市場

需求我們開發袋材高耐水壓連續性加工水性樹脂開發，應用在工業用袋

材。凹版印墨樹脂開發，應用 Apparel，鞋面布圖案及 Logo。提升紡織

袋材綁紗樹脂物性開發，應用袋材內裡及鞋面綁紗…等。以提升紡織品

織物含浸硬挺性開發加工，海內外市場開發。以上系列產品的核心競爭

力在於「高功能性」與「環保水性化」。強調這類樹脂將成為「淨零排放

(Net Zero)」時代下，高性能紡織產業的基礎關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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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塗料產品

液體塗料方面，隨著全球環保法規日趨嚴格，水性化與低 VOC 化已由過去

的「替代方案」轉為塗料產業的核心技術主軸。產業發展重點由單純降低

VOC，進一步邁向高性能與功能化水性系統。水性塗料以水性樹脂為發展核

心，包括水性環氧、水性聚氨酯(PUD)、水性丙烯酸、水性氟碳及水性矽樹

脂等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建築、工業與電子材料領域。

然而，水性系統仍面臨成膜機制之挑戰。由於水性樹脂多為乳液分散型態，

非溶劑型溶解系統，其成膜需仰賴成膜助劑或粒子融合技術。目前按成膜物

質的不同，常見的水性塗料包括醇酸樹脂塗料、水性環氧樹脂塗料、水性聚

胺酯塗料、水性丙烯酸酯塗料、水性氟碳塗料、水性有機矽塗料以及水性無

機塗料等。未來發展方向包括：1低成膜溫度(Low MFFT)樹脂設計2無/低
成膜助劑技術(降低 TVOC) 3綠色添加劑替代(分散劑/消泡劑/增稠劑)4高

耐候、高耐水解之聚氨酯改質技術。

粉體塗料是一項相較於傳統塗料更為先進的塗裝技術，其主要差異在於物理

型態。粉體塗料以 100%固體的微細粉末形式存在，不含任何有機溶劑；而

傳統塗料則通常含有揮發性有機(VOC)。隨著環保意識高漲，歐美各國為因

應減少 VOC 排放等環境議題，積極推動粉體塗料產品的發展與應用。粉體

塗料具備低污染、高材料利用率與節能等多重優勢，兼具環保與經濟效益，

逐漸成為各產業替代傳統塗裝材料的首選。受到 ESG 永續指標、碳排管理

及地震建築安全等議題驅動，粉體塗料的應用趨勢預計將擴展至五大關鍵領

域，包括：1太陽能支架與配件之防蝕塗裝2低溫固化粉體塗料應用3自來

水生飲管線內壁塗層4新建與都市更新建案之建材塗裝5車用零部件專用

粉體塗料。這些領域將共同推升粉體塗料的市場規模與技術價值。

在建材應用上，水性塗料則朝向防水、隔音、耐磨與抗菌等多功能整合發展，

並強化室內空氣品質(IAQ)與健康建材特性。

(3) 前瞻計畫產品

A、半導體封裝材料

臺灣晶圓代工產值佔全球市場 65%，IC 封測佔全球市場 53%，然而關鍵

先進封裝材料多由 Namics、Resonac 等日本供應商提供，約佔市場的 85%
以上，國內材料供應仍佔少數。在地緣政治風險及成本控管考量下，需

加速發展半導體封裝材料在地化的發展，以降低對日美進口的依賴性，

確保臺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完整性。為因應先進封裝市場需求，南寳

投入半導體底部填充膠材之開發，並針對細間距應用著手開發低黏度底

部填充膠材，提升材料性能與產品可靠度，不僅可滿足市場需求，也能

促使企業產品轉向高附加價值的電子應用，強化公司於半導體封裝材料

領域之技術能力與市場競爭。

B、高頻高速 CCL/FCCL 關鍵材料開發

高頻高速柔性覆銅板(FCCL)材料是當前 5G/6G、AI 伺服器、車載毫米波

雷達及高速資料傳輸的核心基材，液晶高分子(LCP)以極低吸濕率與穩

定介電性在毫米波(mmWave)頻段及更高頻段展現優勢，然而傳統加工

需特殊熱壓/吹膜技術，且由少數日系廠商所壟斷，為解決此加工瓶頸及

市場壟斷問題，南寳著手開發高頻高速塗佈型 LCP 材料之研究，解決本

質上的高度取向/異向性問題，帶來更均衡的機械/尺寸/電性表現，除此

之外，亦可打破市場壟斷問題，使 LCP 薄膜加工設備門檻大幅降低，特

別適合對各向同性、高頻穩定性要求極高的 5G 毫米波天線、柔性高頻

FCCL 應用，預期在成本優化、產能擴張及應用多元化下，持續創造產

業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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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符合 ZDHC 與國際趨勢的環保無氟產品

為符合國際 PFAS 管制趨勢，南寳開發無氟撥水兼具防虹吸技術，利用

高分子結構設計使其有序排列賦予織物撥水性能，同時透過奈米粒子尺

寸設計，有效填補纖維孔洞阻止水的傳遞，使織物還可兼具防虹吸性能，

且配方中不添加歐盟高度關注的 D4/D5/D6 等矽氧烷疏水結構。產品適

用於環保服飾、皮革、織物、鞋帶與織帶等，符合品牌對無毒製程的需

求。

D、量子點(Quantum Dots，QDs)光阻相關技術

隨著 Micro LED 進入量產元年，顯示技術的競爭核心已從單純的晶粒微

縮，轉向如何透過材料革新來解決良率與成本瓶頸。其中，負型光阻材

料憑藉其在高解析度圖案化與微細柱狀結構(Pillar)成型時的穩定性，成

為支撐精密轉印製程的核心介質。目前 Micro LED 光阻材料的研發正朝

向四大維度演進：高解析度、高精密圖案化、提升色彩轉換效率，以及

適應無光罩/噴印製程。這四大方向不僅是為了滿足 PPI(像素密度)持續

提升的物理限制，更是為了透過製程簡化(如噴墨印刷)來大幅降低設備

折舊與生產成本。光阻材料的角色已從早期的開發試驗階段，進化為兼

具「結構定義」與「功能整合」的量產級材料。在全彩化方案上，「藍光

Micro LED 搭配紅/綠量子點色彩轉換膜(QDCC)」被視為實現高純度色

彩與高效率發光的關鍵路徑。目前的技術趨勢在於開發高穩定性、高轉

換效率的量子點材料，並將其與光阻基體(Matrix)深度結合。這種多功能

光阻不僅需具備優異的機械強度，還需在固化後維持量子點的螢光特性，

直接決定了顯示器的對比度、亮度與最終良率。總結而言，光阻材料的

技術突破，是 Micro LED 從實驗室走向商用市場的決定性因素。透過優

化負型光阻的化學流變特性與光學轉換效能，產業將能更有效率地建立

高穩定性的生產流程，奠定次世代顯示技術的商業化基礎。

4、競爭情形

(1) 接著劑業務類

接著劑之應用層面十分廣泛，一般民生用品、建築工程及電子材料皆應用到

接著劑，因本業務下游者眾多，因此下游各產業之需求皆會影響接著劑之銷

量。本業務之競爭來源主係來自替代產品之威脅。部分產品在功能上與本產

業重疊，特別是工業用加工材料部分，有取代本產業產品的性能因而與本產

業形成產業外競爭，因此對客戶之服務差異化及產品之高值化係維繫競爭力

之關鍵。

從產業面來看，木工屬傳統產業，相對競爭對手眾多且激烈，唯獨提升市場

佔有率和開發技術超前，在市場始能有較好性價比和口碑；在紡織產業方面，

品牌與產業持續強調環保永續議題、減少溶劑型產品及含氟產品，並進行環

保型產品佔比的提升，競爭對手目前機能性 PUD、PUR 發展方向與本公司

並未落差太大，產品的機能性與價格攸關自身競爭優勢，惟本公司同時積極

開發生質或 Recycled 相關產品，以連結外部環境循環經濟趨勢；衛材熱熔膠

行業因競爭對手在原材料連續漲價的基礎上仍然堅持以低價衝擊市場，再加

上傳統衛材市場在人口出生率及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保守估計整個市場較

去年萎縮，並估計會持續到 2025 年以後；軟包裝材接著劑屬於新成長來源，

在亞太地區皆有供銷機會，且大多為本地企業經營，未來幾年可望替集團增

加一定比重之營收；另針對鞋用接著劑產品，本公司為符合客戶之期待持續

投入研究及跨國佈局以提升品質、成本、服務及交期的配合，產能彈性化配

置以確保全球供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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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接著劑市場受益於 ESG、碳中和與環保法規趨勢，持續向生質來源、低

VOC、無溶劑系統及功能性應用發展。國際大廠積極擴建產能與佈局，包括

Henkel 在大陸煙台投資高端接著劑新廠，專攻汽車、電子與醫療等高成長應

用；BASF 擴建美國 MDI、廣東 TPU 基地，加碼亞洲市場；IKEA、Covestro、
Celanese、Evonik 等亦投入生質原料、回收技術與可降解材料應用。另因應

歐盟擬於 2026-2027 禁用 PFAS(全氟/多氟烷基物質)，國際品牌紛紛要求供

應商加速轉型為無氟產品。

為應對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貿易壁壘挑戰，本公司將深耕全球化佈局，加速推

動在地化供應體系。透過印度新廠之擴張，提升產能之配置。我們將持續發

揮在地化技術支援優勢，靈活調整以對應客戶之需求，建構中長期的全球競

爭實力。

(2) 塗料業務類

臺灣塗料產業由幾家大型企業主導，如立邦和臺灣油漆(如永記、新美華、三

葉)等，同時也有許多中小型企業參與市場競爭。這些企業專注於不同的市場

細分，包括建築塗料、工業塗料和汽車塗料等。大型企業通常擁有較強的研

發能力和市場影響力，而中小型企業則靈活應對市場變化，提供多樣化的產

品和服務。

塗料產業涵蓋粉體塗料與建材化學應用，市場競爭激烈且技術與趨勢變動快

速。2025 年臺灣建材化學市場持續呈現高度競爭，除本土中小企業外，亦有

Sika、BASF、DOW 等跨國品牌參與，競爭已由單一產品性能，轉向「系統

整合、永續材料與智慧施工」等綜合能力。由於部分產品技術門檻較低，市

場進入障礙不高，價格競爭頻繁且品質差異顯著。大型廠商憑藉品牌與規模

優勢掌握通路並拓展海外，我們則聚焦集團型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與穩

定供應，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以提升雙方價值。

外銷方面，大陸市場受內卷影響，業者轉向東南亞並以低價競爭，壓縮整體

獲利。液體塗料主要應用於內外牆及地坪，其中外牆市場穩定成長，地坪市

場則逐步打破外資主導，臺灣品牌積極提升市占率。

工業用塗料方面，大陸基建復甦帶動防腐需求成長，但同時面臨產品升級與

環保壓力。地坪與塗料產品朝高耐磨、耐化學、抗菌與節能等功能發展，並

受物流中心、半導體廠與冷鏈設施擴建帶動需求。惟疫情後投資趨緩，市場

出現短期洗牌，競爭集中化趨勢明顯。

建材化學領域涵蓋防水、地坪、矽利康與塗料等，應用廣泛且技術要求高。

防水材料朝水性高分子、聚脲及低碳 PU 系統發展；地坪材料除環氧與 PU
外，導電、防靜電、高潔淨與耐化學等高機能產品需求明顯提升，廣泛應用

於無塵室、食品廠與高規格工業場域。隨著食品安全與 HACCP 規範提升，

以及半導體、AI 與精密製造擴張，高性能地坪需求持續成長。矽利康材料近

年在電子、太陽能與電動車應用快速成長，具備絕緣、防水與熱管理特性，

為具潛力之關鍵材料。

政策面方面，政府推動老屋更新、公共建設及淨零排放政策，並導入綠建材

與碳盤查制度，加上科技產業在地化建廠，帶動防水、地坪與耐候塗料需求

成長，同時提升對低 VOC、高耐久與高潔淨產品之要求。

整體而言，塗料產業正朝向環保、高效、系統整合與永續發展。未來具備完

整解決方案、施工經濟性與技術服務整合能力之企業，將更具競爭優勢。我

們亦將持續深化集團型客戶合作，強化科技與高端工程市場布局，以穩定供

應與共同成長策略，鞏固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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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2025年度 2026年第1季
研究發展費用 555,813 141,785 

2、最近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產品項目 項次 新開發技術或改良項目

接著劑

1 符合 ZDHC 之鞋用膠藥水系統

2 環保水性 NUV 處理劑

3 冷光源(LED)之照射處理劑

4 生質型水性硬化劑

5 水性橡膠處理劑二合一

6 低溫乾燥 PUD 開發

7 低膠屑保護膜 PSA 
8 偏光片保護膜 PSA 
9 車載偏光片用 PSA 
10 耐溫 UV 解黏 PSA 
11 高物性規格風管膠

12 高耐熱溶劑型木工噴膠

13 袋材高耐水壓(1.5K)連續性加工水性樹脂

14 凹版印墨樹脂

15 提升紡織袋材綁紗樹脂物性

16 環保型木工貼 PVC 皮用膠

17 高固含印墨用 PUD 
18 無溶劑 2K 黏扣帶產品

19 耐高溫型車燈用灌注型 2K PU 
20 低碳排木工貼合 LPUR 

塗料

1 地板隔音膠(樓板衝擊音改善材料) 
2 水性二次鋼瓶塗料

3 鋁框用填縫膠

4 丙烯聚氨酯耐候面塗

5 室內外綠建材低 VOC 水性塗料

6 水性環氧抗靜電地坪塗料

7 建築節能隔熱砂漿

8 綠建材室外水泥漆

9 回收廢晶圓矽粉環氧地坪材料

10 水性氯丁防水材中塗

11 特用環氧浸塗樹脂底漆

12 環氧導電補土(粉體塗裝的工件缺陷修補) 
13 筆電機殼專用粉體塗料

14 電子電機被動元件絕緣粉體塗料

15 自來水生飲內管塗裝粉體塗料

其他
1 織物用無氟撥水劑

2 鞋帶/織帶用無氟防虹吸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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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項目 項次 新開發技術或改良項目

其他

3 高耐久汽車革用環保水性聚氨酯塗料

4 高頻塗佈型 LCP 材料

5 食品級無塑紙張塗料

6 高固含紡織用水性樹脂

7 反應型 PU 系防水底漆樹脂

8 無溶劑型 UV 金屬防護塗料

9 5G 及電子用材料

10 生質基之聚酯多元醇

(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發展計畫

(1) 行銷策略

A、建立利潤地圖與銷售分析機制，聚焦主力與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產品
組合競爭力與市場佔有率。

B、強化通路布局，結合代理商與當地經銷體系，拓展新興市場(如東南亞、
南亞)，並落實在地化即時技術服務。

C、推動客製化服務與專責開發機制，加速產品導入與提升客戶黏著度。

D、整合數位行銷(廣告投放、社群經營)與實體推廣(技術研討會、客戶拜訪)，
提升品牌能見度與技術領導形象。

E、發展「一站式材料解決方案」與多性能產品策略，深化與關鍵客戶(如運
動品牌)之技術合作。

F、建立應用實績資料庫與知識管理系統(如防水、地坪、節能塗料)，強化投
標與市場推廣效益。

G、鞏固既有應用市場(如木工、包裝)，並開發利基型與差異化產品，擴大市
場版圖。

(2) 供應鏈
A、建立多元供應商體系並分散原料來源(含生質及可回收材料)，降低供應

中斷風險並提升議價能力。
B、推動關鍵原料在地採購與安全庫存制度，降低物流與關稅風險，確保供

應穩定。
C、導入數位化供應鏈管理系統，提升供應鏈透明度、彈性與應變能力。
D、整合集團採購需求，由集中採購機制提升規模效益與成本競爭力。
E、強化與供應商及同業之合作關係(含低碳原料開發)，提升供應鏈支援能

力。
F、建立從原料到成品之合規與品質監控機制(如 RSL 管理)，確保供應鏈符

合法規要求。
G、輔導在地協力廠導入一致品管與交期管理機制，提升整體供應鏈品質與

效率。
(3) 生產政策

A、建構全球生產基地與彈性產能調度機制，因應外部環境變動並優化區域
供應效率與成本。

B、推動智慧製造與自動化設備導入，結合流程優化與數據分析，提升生產
效率、良率及品質穩定性。

C、持續優化產品成本結構與產線配置，透過大批量生產與委外代工並行，
提升產能利用與營運效率。

D、建立產品組合檢視機制，適時調整低效益產品(停產或外包)，優化產品
結構與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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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強化品質管理體系(含委外與海外據點)，確保全球生產品質一致並降低

不良與退貨。

F、推動綠色生產(節能設備、溶劑回收、廢棄物減量)，降低碳排放並符合環

保法規。

G、建立各地一致之測試與合規標準(如 RSL)，確保產品符合國際品牌與法

規要求。

H、依區域優勢進行產能與產品配置(如特定產品轉單生產)，提升市場競爭

力與利潤空間。

(4) 研發方向

A、配合市場與品牌需求，開發新材料、新製程及跨領域材料應用產品，拓

展產品線。

B、聚焦綠色與永續材料(如水性、無溶劑、生質及可回收材料)，推動低碳與

循環經濟發展。

C、強化電子與新能源應用產品研發(如電池模組、FPC、導熱與抗靜電材料)，
布局高成長市場。

D、開發環保包裝相關產品(如可堆肥、可回收膠材)，協助客戶達成永續目

標。

E、持續進行既有產品優化(性能提升、環保改善)及高耐久性產品開發(如耐

水解材料）。

F、因應特定應用需求(如老屋改建)，開發高性能專用材料提升施工效率。

G、建立產學合作與跨部門研發機制，促進技術創新並加強專利布局。

H、強化市場需求調查與快速回應能力，提升研發與市場連結效率。

2、長期發展計畫

(1) 加速開發 Tier1/Tier2 客戶，結合跨境通路與數位行銷(含大數據與 AI 應用)，
持續擴大海外市場。

(2) 深化全球市場布局(東南亞、印度及中南美洲)，透過產能擴建及設立在地技

術服務中心，提供即時技術支援與客製化解決方案。

(3) 以既有技術延伸多元市場應用，搭配集團通路跨境行銷，提升市場滲透率。

(4) 垂直整合供應鏈資源，強化核心產業競爭優勢與獲利來源。

(5) 優化配方並導入具價格競爭力原料，同時提高低碳及在地化原料採購比例。

(6) 推動供應商 ESG 評鑑制度，逐步建構永續供應鏈體系。

(7) 與回收材料廠商合作開發再生應用市場，推動下腳料與呆滯品循環再利用，

降低廢棄處理成本及碳負擔。

(8) 投資低碳製程與節能設備(如熱回收系統與太陽能光電)，提升整體生產效能

並降低碳排放。

(9) 成立材料研發中心，開發生質原料、無溶劑配方、水性樹脂及石墨烯複材等

新材料，並申請國際專利。

(10)推動永續材料應用(回收、生質及 CO₂-based 材料)，提升產品占比至 30%以

上，並開發可回收、易拆解接著劑，建構產品生命週期管理與循環經濟模式。

(11)聚焦高值化與智能材料開發(如自修復 PUD、高散熱 2K PU)，並拓展至 AI、
5G、物聯網等新興科技應用(含軟性電子與穿戴裝置用導電膠與感測膠)。

(12)發展全降解與智慧可拆解技術(如舊鞋材料分離技術），解決複合材料回收困

難之產業痛點。

(13)持續優化數位行銷策略，結合 AI 與數據分析提升行銷效率。

(14)強化與學術機構及產業合作，促進技術轉移、創新研發與應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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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地區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金額 % 金額 % 
臺灣 3,210,772 13.97 3,719,357 16.03 
亞洲 16,075,911 69.95 15,553,879 67.04 

大洋洲 3,172,252 13.80 3,430,558 14.79 
其他 523,663 2.28 496,508 2.14 

總 計 22,982,598 100.00 23,200,302 100.00 
2、市場佔有率

南寳集團致力於開發及生產符合客戶之產品，並不斷改良配方、降低成本，期

能面對市場競爭。多年來與諸多國際及區域鞋業品牌及其 OEM/ODM 工廠發

展了穩固且良好的業務合作關係。因產品線齊全、品質穩定及服務優良，在各

區市場均有較好的市佔率和市場能見度，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和口碑。

本公司全球市佔率方面，依據 2025 年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之統計資料，2025 年

全球接著劑及塗料市場規模分別為 14,087 百萬美元及 20,784 百萬美元，本公

司之接著劑、塗料分別佔有 3.65%及 0.27%之市場比重。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高附加價值的黏著劑是一個具吸引力的市場，因黏著劑和塗料是直接或間接應

用在消費者民生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其產業週期並不顯著，相比中上游的大宗

化學品製造商更具有提供差異化和高附加價值的機會，而全球黏著劑主要廠商

的資本支出佔營收比介於 2~6%間，具有低資本密集之產業特性，部分大型廠

商並利用併購來補足產業線及地區佔有率的不足，以快速進入新的產品領域和

地區，近年來新興市場中產階級增加且持續移動到城市，長期的都市化趨勢亦

增加了人們對購買高價值產品的意願。

根據研究單位估計，全球黏合劑及密封劑市場正在穩定成長，預計 2024 年市

場規模約在 600 億至 750 億美元之間，並在未來十年以約 4.6%至 6.5%的複合

年增長率(CAGR)持續擴張。驅動力來自建築、包裝、汽車及電子產業的需求增

加，且環保型、高性能產品(如熱熔膠)日益受到青睞。在全球運動鞋市場方面，

2025 年全球運動鞋市場規模預計 116 億美元，預計到 2034 年將成長至 1,908.7
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CAGR)約為 5.76%。市場由 Nike 和 Adidas 兩大巨頭主

導，但 On、Hoka 和 ASICS 等新興或專業品牌正迅速崛起。高功能性、時尚設

計以及健康意識提升是驅動市場成長的主因。

塗料產業集中度不高，全球有很多廠商，高階產品主要來自美國及歐洲，在過

去幾年中，市場供應商透過投資、合併和收購等方式，不斷的擴大其業務的地

域範圍，產品創新與生產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成為廠商領導市場的主要策略。

臺灣塗料主要進口國家為日本、美國等，進口單價為國內銷售平均價格 10 倍

以上，相對臺灣塗料每年約有 10%出口至大陸與越南等區域，因此臺灣在發展

塗料技術主要著重於價格與性能的平衡，但在國內經濟部主導高值化與全球環

保節能化趨勢下，逐漸讓臺灣塗料產品往不一樣的市場邁進。

根據市場研究數據顯示，全球塗料市場預計從 2025 年約 2,269 億至 2,480 億美

元規模，以 4.5%至 5.4%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持續增長，預計 2026-2035 年

間將突破 3,000 億美元。成長主因是建築業復甦、汽車產量增加(OEM 需求)以
及環保法規推動的水性、粉末塗料技術升級。

-100-



4、競爭利基

(1) 配合國際知名品牌及工廠共同開發新技術與產品，持續提升產品品質與競

爭力，深化長期合作關係。

(2) 建構完整跨國佈局與在地化技術服務，提供駐廠技術支援，以滿足客戶短

交期需求並降低整體成本。

(3) 客戶遍及不同產業與區域，具備市場分散性，有效降低單一產業及地區景

氣波動風險。

(4) 為運動鞋品牌指定供應商，並以水性產品工序簡化之技術優勢領先同業。

(5) 產品通過多項國際認證，提高市場進入門檻並形成競爭障礙。

(6) 具備完整材料整合能力與跨技術平台(涵蓋乳化聚合、PU合成及壓敏膠設

計)，可快速回應市場需求並提供從單一材料至系統化一站式解決方案。

(7) 深耕營建與老屋整建市場，並於公共工程、社宅、校園及民間建案累積實

績，持續強化品牌信任與市場影響力。

(8) 具備高度專案導入與客製化能力，可依不同應用場域提供專屬配方與技術

建議，強化技術服務優勢。

(9) 全球產能與供應鏈具備彈性調度能力，可因應貿易壁壘與關稅變動，提升

供應韌性並支援鞋業供應鏈重組需求。

(10)推動製程簡化與自動化技術，協助客戶解決勞動力短缺及製程轉型挑戰，

提升生產效率。

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A.產能充足具規模經濟

本集團擁有數十年的黏著劑開發設計與製造經驗，擁有實力堅強的技術

開發團隊以及嚴格的製造和品質管理流程，以此堅強的研發團隊為後盾，

能即時針對客戶需求調整生產流程並協助客戶對既有產品進行優化，同

時即時反應客戶需求。本集團先後於泰國、大陸福清、印尼、大陸昆山、

越南、大陸佛山、東莞、澳洲、馬來西亞及大陸淮安等地設立生產基地，

持續拓增生產產能，擁有具規模經濟效益的生產能力及靈活的產能調配

彈性，此規模經濟、產能調配彈性及專業製程技術使得新進競爭者切入

困難度相對提高，且此豐富的生產資源也成為本集團在取得國際大廠訂

單時的重要競爭優勢。

B.全球運籌式生產

本集團以全球運籌式之模式提供服務予客戶，除提供優良的產品予客戶

外，亦提供後勤支援服務。由於本集團製程管理能力良好，生產彈性高，

其良好產銷佈局遍佈臺灣、大陸、東南亞諸國及澳洲等地，能夠就近為客

戶提供各項產品與及時周到的服務。在全球製鞋產業的遷移變動中，集

團始終能綜合運用佈局廣泛的優勢，實現對客戶服務的「無縫接軌」，而

完整的跨國佈局以及產品線齊全，亦符合客戶短交期及降低成本之期望，

滿足不同客戶群及一次購足的需求。

C.與國際大廠維持深厚合作關係

本集團自成立以來持續專注於接著劑及塗料相關產品之研發，在鞋用黏

著劑方面，產品品質與穩定度深獲客戶認可，持續獲得國際知名大廠之

客戶訂單。依靠優秀的研發技術團隊，本集團可以依據鞋用膠黏劑產業

走向，適時開發及推出新產品，保證領先優勢。此外，作為全球領先的膠

黏劑供應商，集團一直在與全球一線鞋業品牌及大型製鞋集團開展各項

產品應用測試及創新專案，在與客戶針對產品前端認證期間進行規格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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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技術革新時，本集團可充分運用客戶關係，取得最新市場訊息，以掌

握市場脈動。本集團多年來與產業上下游建立良好合作關係，未來開發

新產品時亦可配合國際知名品牌及工廠開發新技術及產品，不斷提升產

品品質及競爭力積極研發設計創造具有市場性、前瞻性及未來性之新產

品並迅速推入市場。

D.具備數十年以上開發關鍵性技術及新產品與量產能力

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最關鍵的基礎在於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而化工產業對

品質的要求更加嚴格，因此本集團時刻秉持「全方位的品質系統」，持續

提升產品品質並加強客戶服務，將其視為首要任務。本集團擁有堅強的

研發團隊，不斷招募和培育專業的研發和專案管理人員，在現有技術和

材料基礎上，積極進行創新，開發關鍵性技術和新產品。

E.政策帶動需求穩定成長

政府推動「淨零碳排」、「老屋重建」、「綠建材標章」及「公共工程碳盤查」

等政策，有助於低碳、高機能建材的導入。

F.新興應用場景拓展

矽利康材料跨入電動車、儲能、太陽能模組等封裝與密封應用，為傳統建

材企業打開新技術轉型的窗口。

(2)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不利因素 因應對策

A、原料價格價格波動大

(受國際原油與高分

子單體影響)、成本

壓力加劇

a、與優質供應商維持長期合作，強化供應關係以
取得較佳條件。

b、推動集團大宗原料聯合採購機制，透過集中議
價降低整體採購成本。

c、建立多元化供應商體系，並適度導入地區性供
應來源，以降低單一供應風險。

d、積極尋找替代原料並優化配方，避免單一原料
缺貨或調漲衝擊。

e、建立價格調整機制，依原料波動即時啟動報價
調整或代料方案。

B、價格競爭激烈(同業

價格戰、進口品牌壓

力) 

a、調整產品組合，降低單一產品比價壓力。
b、強化研發能力，開發高附加價值及高毛利產品。
c、提供整合式解決方案與技術服務，提升客戶黏

著度與差異化競爭力。
d、持續優化生產製程，提升良率並縮短交期。
e、建立技術顧問團隊，提供投標支援、現場教育

訓練與材料選型建議。
f、與學術及公部門合作，強化品牌技術形象與市

場推廣力。
g、彈性運用海外產能與委外代工，強化供應調度

能力。
h、強化客戶關係經營與上游合作，提升客戶黏著

度，降低價格競爭影響。

C、環保要求日趨嚴峻 a、產品由溶劑型轉換為水性產品，減少 VOC 排

放。

b、積極開發生質材料及使用可回收材料，降低對

化石原料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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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 因應對策

C、環保要求日趨嚴峻 c、減少高關注化學品之品項及使用，積極尋找替

代原料。

d、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支援公共工程招標、出

口市場環保要求與永續資訊揭露。

e、建立法規預警機制，提前因應 SVHC 等高風險

物質變動，加速替代配方開發。

f、推動產品取得第三方綠色認證(如 Bluesign、
ZDHC)，強化市場合規競爭力。

D、高端市場需求擴張

(如節能、低碳、新興

應用) 

a、投入節能塗料與低碳材料產品開發。

b、拓展電動車及電子灌封膠等新興市場應用。

c、結合產學合作及國外代理資源，取得第三方驗

證加速市場導入。

d、透過成功案例推廣，強化品牌於高端工程市場

之定位。

E、全球貿易壁壘與關稅

波動風險

a、推動在地採購、在地生產與在地供應，降低關

稅與跨國貿易成本。

b、建立全球產能彈性調度機制，靈活因應地緣政

治與關稅變動。

(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產品項目 主要產品 用途說明

接著劑

高性能鞋用膠 各式水性與油性鞋用 PU 接著劑、表面處理劑
暨自動化應用、降低 VOC 含量之接著劑及處
理劑，主要供應給品牌客戶

處理劑 對應各種鞋類材質之表面處理劑，使其有利於
後續鞋用膠接著

鞋用大底或中底助劑 添加於鞋用中大底，使中大底之運動性能可符
合品牌客戶需求

低膠屑保護膜 PSA 用於先進電子製程之保護膜，具備低初黏、穩
定黏著力與低污染特性

偏光片保護膜 PSA 具備高低速剝離低黏著、抗靜電、低剝離帶電
壓及穩定黏著力特性

車載偏光片用 PSA 用於偏光板貼合之 PSA，具備高折射率、高耐
候性及優異光學特性，適用於車載與 IPS 液晶
面板

耐溫 UV 解黏 PSA 應用於晶圓切割膠帶，具備高初黏，且經高溫
製程後可解黏轉為低黏著，易於移除且不殘留
污染

高物性規格風管膠 用於空調工程等風管貼合，其對高密度特殊泡
棉貼合鍍鋅鐵板具極佳貼合強度

高耐熱溶劑型木工噴
膠

噴塗型產品可快速上膠，用於木工貼合且具耐
高溫(140℃)特性適用於廚房等高溫環境裝潢 

材高耐水壓 (1.5K)連
續性加工水性樹脂

應用在工業用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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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項目 主要產品 用途說明

接著劑

凹版印墨樹脂 應用 Apparel，鞋面布圖案及 Logo  
提升紡織袋材綁紗樹
脂物性

應用袋材內裡及鞋面綁紗

低 碳 排 木 工 貼 合
LPUR 

用於木工貼合及拼接組裝，具無溶劑低碳排特

典，廣泛用於海外木工市場

板材表面裝飾用無苯
PU 膠(KD) 

使用於 PP 板貼合，客戶貼合後板材，用於室內

外傢俱的的裝飾貼皮用途

無有機錫無苯油性黏
扣帶用 PU 樹脂

使用於黏扣帶背塗，纖維固著力強耐候佳，符

合 bluesign & ZDHC 規範

塗料

地坪塗料 工業地坪、停車場地坪保護性塗裝

隔音地坪 使用於住宅地板/樓板水泥層(客餐廳、廚房、臥

室等)，做為緩衝隔音、減噪、簡易防水之多用

途複合材料

室內 /外牆面裝飾與
防水塗裝

建築塗料具有裝飾、保護和改變居室環境等功

能；防水材為水性系統兼具耐候、美觀等功能

工業漆 各式工業製品塗裝

食品罐裝塗裝 防罐壁的腐蝕，避免金屬離子溶出

T43 系列粉體塗料 配方重點樹脂為環氧樹脂，所以應用耐化學性、

耐腐蝕性的產品上，如油氣管線閥類、建築鋼

筋等，大型、小型管徑披覆、各類大小油桶、

自來水管內外管線及閥類

T75 系列粉體塗料 配方重點在聚酯與環氧樹脂混合反應，所以應

用在一般可後加工的產品上，如 OA 傢俱、五

金、工具機、工具機機殼、家電機殼、機電箱、

倉儲架、運動器材、車用部件，如鋁輪圈、車

頂架等

T90 系列粉體塗料 配方重點在聚偏二氟乙烯氟碳樹脂，所以應用

在超高耐候要求的產品上，如鋁門窗、大樓內

帷幕、包板、高級隔柵、高級欄杆、熱轉印鋁、

鐵製的熱轉印產品

2、產製過程

(1)接著劑

(2)塗料

(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本集團產品主要原物料包括己二酸、香蕉水、丁二醇、甲基乙基酮、VAE 乳膠、醋

酸乙烯、甲苯、氫化石油樹脂、六亞甲基二異氰酸酯、氯丁橡膠等，均由國內外優

良大廠所提供，料源充足品質穩定，與主要供應廠商也建立良好關係，並有二家以

上供應來源，以確保生產順利。

領料 聚合反應 檢驗 包裝 入庫

領料 分散 混合 檢驗 包裝 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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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進銷貨名單

1、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名稱及其進貨金

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無此情形。

2、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

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無此情形。

三、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年 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當年度截至

2026 年 0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銷 售 614 653 653
管 理 817 849 860
研 發 346 354 354
直 接 931 1,024 1,042
間 接 628 669 666
合 計 3,336 3,549 3,575

平 均 年 齡 38.64 38.89 38.07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7.71 7.21 8.33

比

率

學

歷

分

布

博 士 0.21 0.20 0.20
碩 士 7.37 7.18 7.24
大 專 40.59 40.97 40.76
高 中 36.12 34.43 34.52

高中以下 15.71 17.22 17.29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違反

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容），

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

理估計之事實)：無。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事件說明
罰款

金額
因應對策及改善措施

支出

金額

1、處分對象：Nan Pao Resins (Vietnam) Enterprise Ltd. 
2、處分日期：2025年6月12日
3、處分字號：240/QD-XPHC 
4、違反法規條文：依據2022年7月7日政府頒布之第

45/2022/ND-CP號法令第14條第5款a點之規定；以及2021
年12月23日政府頒布之第118/2021/ND-CP號法令第9條
第7款b點之規定

5、違反法規內容：未依規定取得屬於縣級人民委員會核發

權限之環境許可證

6、處分內容：越盾6仟5百萬元罰鍰(約新台幣7.8萬元) 

780 

1、環境許可證已於2025/06/24取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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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勞資關係：
(一) 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

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1) 本公司之年終獎金制度係以當年度獲利為基礎，於考量年度績效考核情形後

，分配予全體同仁，以激勵所有同仁共同為集團目標努力。

(2) 本公司訂有完善且符合法令之休假制度，並落實休假管理，同仁除依相關法

規規定享有之休假外，公司更檢視各單位特休使用率，鼓勵同仁兼顧工作與

生活平衡。

(3) 為有助同仁調節工作與家庭之需求及責任，並基於通勤路程之安全考量，本

公司於上下班時段採用彈性工時，以改善遲到、缺勤問題，並提升同仁工作

自主性。

(4) 公司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為同仁規劃並提供優質的各項福利，例如：員工

旅遊補助、三節禮品禮券、生日禮金、結婚津貼、新居落成禮金、生育津貼，

以及傷病慰問金、喪葬津貼等，另外還提供同仁免費公假健檢計畫。

(5) 為凝聚員工向心力提高工作績，並鼓勵員工儲蓄，做好理財規劃，自 2019 年

起全體員工均可依員工持股會章程申請參加員工持股信託，公司將提撥補助，

鼓勵同仁長期持有公司股票，建立同仁即是公司股東之經營夥伴關係。截至

2025 年止，總部員工持股信託參與率已達 73.29%。

2、員工進修及訓練

為培養具積極性及創新觀念之優秀人才，也協助人才在公司發展的舞台實現成
就，除新進人員有完整的上手訓練與適應關懷外，更保障職涯發展管道的開放，
相關方案如下：

(1) 自員工入職開始，本公司即提供新進員工訓練計畫，向新進員工說明公司企
業方針，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及相關政策、南寳 e 學院（NANPAO e-
Learning）是本公司員工學習系統的主軸，每位同仁皆可透過學習發展平台參
與各類訓練課程及計畫，公司並依照各專業領域所規劃的訓練，展開全方位
的人才培育計劃。

(2) 本公司教育訓練體系依職能區分為新進人員訓練、個人職能發展、專業知識
提升、外部訓練計畫及主管訓練五大類別，藉此分類達到有系統地針對各職
務、職級所應具備的專業專長能力給予培訓的目的，另依照個人工作所需、
績效評核結果選職涯發展需要，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管道與發展資源，包含
在職訓練、課堂訓練、工作指導、導師制度及工作輪調等。
A、新進人員訓練：此訓練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包含法定環安衛課程及公

司發展方向、管理方針及相關政策等，同時介紹公司各部門人員，加速新
進人員融入組織文化以及熟悉工作環流：第二階段為針對不同職務類別
所需之專業技能及知識。

新進人員訓練

 目標：協助新員工快速融入企業和文化，建立歸屬感與認同感，

並了解職業安全衛生與化學品相關規範。

 對象：新進員工。

 2025 年新進員工課程：70 小時，參與課程人數 70 人。

 培育方向：企業文化導入、實務演練與互動教學，強化安全衛生

化學品法規認知。

B、個人職能發展：以同仁共同職能為基礎，以實體課程為主、線上學習為
輔，提供工作管理相關知識與技能(例如：跨部門溝通技巧，專案管理、
業務相關技巧、風險管理)，同時依照同仁年資之差異，進而提供相關進
階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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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業知識提升：配合本公司策略佈局，每年派遣同仁參與國內外產業及
管理相關研討會、論壇，結合顧問公司及廠商之技術指導，提升公司技術
層次、開發新產品、引進創新概念、提升管理職能等。

D、外部訓練計畫：為同仁因職務所需或專業技能發展需求，本公司提供外
部訓練計畫的資訊供同仁申請，增進發展同仁本職學能，以提升組織競
爭力，達成組織賦予的目標。

E、主管訓練：針對管理階層員工，本公司以管理職能為依據進行一系列管
理訓練課程規劃，以培育優質管理人，提升公司管理力。

主管卓越才能

訓練

 目標：以培養具前瞻視野與高效領導力的主管為目標，強化策略

思考、決策判斷、跨部門溝通與人才培育能力，提升團隊績效。

 對象：中高階與基層主管。

 2025 年總時數：982 小時、參與課程人數 110 人。

 培育方向：通過領導力課程提升決策判斷能力，實戰案例模擬強

化問題解決技巧，情境角色扮演培養溝通協調與團隊激勵核心素

養，並結合個人職涯規劃與反思回饋機制，助力主管持續成長並

引領團隊實現卓越績效。

(3) 自 2022 年起，本公司在培訓課程中納入了持續改善專業，並將企業核心價值
與目標由主管統籌，作為員工年度績效目標(KPI)的一部分。透過持續改善活
動，針對工作現場問題採用系統性方法，並依據 PDCA 架構進行問題解決。
每年並定期舉辦兩次成果發表會，鼓勵員工分享解決問題的過程，並將這些
系統性解決方案應用於日常工作中。

(4) 本公司強調跨部門合作，藉此訂定重點工作以及短中長期目標，並舉辦相應

的培訓課程，旨在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另設立了案例管理與經驗分享機制

以促進經驗傳承。為激發員工的創新潛能，亦積極舉辦年度研發競賽、書報

討論、研討會等活動，營造創新氛圍，鼓勵員工將創新概念與想法融入日常

工作。

(5) 為協助企業與員工快速提升，以適應環境的高速變動需求，近年來積極推動

數位學習，公司透過線上學習平台南寳 e 學院及線上英語學習平台等數位系

統，營造創新且多元的學習環境，讓同仁的學習活動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並將學習成果應用於工作場域，持續精進工作效能。

(6) 2025 年度本公司學習發展平台各學院課程達 21,157 人次參與訓練，平均每人

年訓練 27.06 次，共計受訓時數 20,411 小時。

3、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1) 本公司訂有「勞工退休辦法」。

(2) 依照法令規定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每月提撥退休金且足額提撥

存入台灣銀行信託部。

(3) 自 2005 年 7 月起，依法實施勞工退休金新制，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

表，按月提繳員工每月工資之 6%為勞工退休金，並存入勞保局員工個人專戶。

(4)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九號公報之規定，委請精算師對於勞工退休準備金進行

評估計算，並提出精算評估報告。

退休金制度 舊制 新制

適用法源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如何提撥 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

15%)至中央信託局

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分級表提繳 6%退休金在

勞保局之個人專戶

提撥金額 截至 2026 年 1 月 1 日勞工退休準備

金專戶餘額為新台幣 382,991 仟元

2025 年 度 提 撥 新 台 幣

27,472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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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資協議實施情形

(1) 本公司勞資關係和諧良好，為維護工作場所就業秩序，本公司訂有工作規則，

使從業人員有所依循，此外員工可透過以下各項溝通管道，針對公司各項制

度及工作環境等問題與公司進行溝通，並可為行政管理方面重要參考來源，

同時維持勞資雙方良好之互動。

員工溝通管道 對象 內容 頻率

人資長信箱 所有員工 檢舉舞弊及性騷擾投訴 隨時

執行長專線 員工與投資人 有關公司營運問題 隨時

網站客服專線
所有員工與

外部人員
任何議題 隨時

週會 所有員工
公司高階主管與課級以上報告讓同仁

知悉公司之營運政策方向與經營績效

兩週

一次

工會員工座談會 工會員工
員工福利、勞資議題與工會成員進行

溝通討論

每年

一次

工具箱會議 生產單位

員工若有任何問題，如工作上的疑問

或職場中遇到的困擾皆可在會議上提

出，由主管及當責人員替同仁解答

每週

一次

福委大會 職工福利委員
員工福利活動舉行與資金運用狀況，

向各廠區推派之福利委員進行說明

每季

一次

(2) 員工體驗調查

本公司於 2025 年 8 月執行總部同仁員工體驗調查，以了解組織氣候，並針對

重大問題進行深度溝通和訪談與訂定改善計畫。本次總部同仁意見調查內容

包括薪酬力、發展力、推廣力、合作力、工作力、領導力及永續力 7 大構面，

員工覆蓋率為 79%，同時，74%的總部員工高度認同公司。後續公司並計畫

正式啟動認同感追蹤機制，以 2026 年數據為基準，建立每年逐步成長之量化

指標，落實組織認同感的長效提升。

對象 總部全體同仁

調查內容 薪酬力、發展力、推廣力、合作力、工作力、領導力及永續力

調查人數 630 人

覆蓋率 79% 
調查頻率 每年一次

整體滿意度 4.43 分 (最低 1 分，最高 6 分) 
調查結果 公司整體員工體驗較業界佳，74%的總部同仁高度認同公司

改善方案 針對調查結果，2026 年持續改善內容與推動專案如下：

y 精準優化配套：針對調查中滿意度較低的福利項目進行

專案研擬，確保資源投入精準對接員工核心需求。

y 落實成效追蹤：建立年度比對機制，檢視福利優化後的

滿意度提升幅度，作為後續制度調整之依據。

(3) 工作規則與員工行為守則

公司為維護工作場所就業秩序，及明確規範勞資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依

法訂有「員工工作規則」並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使本公司從業人員

之管理有所依循，於員工工作規則內對於同仁之職位、職稱、任用、服務、

給假、薪資、獎懲、考核、升遷、福利、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及退休等項目均

有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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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期待每位員工均能竭盡所能達到公司最高之經營目標並提升本身之道

德感，特訂定「南寳樹脂集團員工行為守則」其內容摘要如下：

1防止利益衝突：員工執行職務應以公司利益為優先，保持客觀公正，不得

利用職務之權力或機會為本人或第三人謀取不當利益。

2禁止從事競爭業務：未經公司同意，員工不得從事與公司具競爭性之兼職、

投資或任職行為，並應依規定誠實申報親屬關係，以避免利益衝突。

3保密義務：員工對於因職務取得之機密資訊負有保密責任，未經授權不得

洩露或對外揭露。

4公平交易：員工應公平對待交易對象，不得收受或提供不正當利益，亦不

得以不實或不公平方式影響交易。

5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公司資產應妥善保護並用於正當業務用途，不

得有盜用、濫用或浪費情形。

6法令遵循：員工應遵守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範，落實誠信經營與公平競爭，

管理階層並應遵循內線交易相關規定。

7安全及公平對待：公司提供安全且無歧視之工作環境，禁止騷擾、歧視及

不當行為，並鼓勵通報不安全情況。

8會計及內部控制：員工應遵循會計準則及內控制度，確保交易紀錄正確完

整，不得影響財務報表之真實性。

5、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1) 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求職者的個資安全，不進行未經求職者同意

之招募甄選目的以外之使用。僱用對象與制度，遵循勞動法令並依本公司政

策，公平不歧視、禁用童工、禁止強迫及強制勞動。

(2) 本公司落實並倡導性別平等，以制度縮小性別比例差距，在性別結構之多元

性指標方面，2025 年度女性職員占比 30.06%，女性主管占比(占總管理職位

之比例) 為 18.12%，女性高階主管占比(占總管理職位之比例)為 10.87%，未

來將持續設定提升目標，為性別友善職場努力。

(3) 本公司重視員工權利及福利，並與員工共享獲利盈餘，維護良好工作環境，

包含各族群的全方位身心靈照護：

A、進用身障同仁達 100%目標並量身訂做合適的工作職務及環境設施。

B、外籍同仁在選育用留、文化融合及健康安全等，皆有專案落實。

C、落實友善職場之女力賦能，讓各性別同仁安心工作。

(4) 為體恤員工辛勞，設有依不同工作特殊性質所予以之工作津貼；為激勵同仁，

亦設立了業務獎金、生產獎金、研發獎金、改善提案獎金等獎金類別，以鼓

勵同仁在工作上的努力付出；為留住優秀人才亦規畫相關的配套獎酬制度進

行留才，提供同仁無後顧之憂的薪酬福利條件。

(5) 本公司為確保勞資溝通管道暢通，公司定期召開勞資會議、雙週會、部門主

管交流會議、座談會及工具箱會議，針對各項制度及工作環境等問題進行溝

通。

(6) 本公司設置檢舉信箱及專線供員工及外部人士、廠商直接舉報任何財務、法

律及誠信相關之不正當從業行為，並明定吹哨者保護機制，對於檢舉人或參

與調查之人員及檢舉內容，將予以保護，嚴格禁止對於善意舉報或協助調查

之人實施任何形式的不公平對待或報復。

(二) 說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

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

事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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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

資源等：

1、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於2021年設立「資訊安全委員會」，負責執行資訊作業安全管理規劃，建

置與維護資訊安全管理體系，統籌資訊安全及保護相關政策制定、執行、風險管

理與遵循度查核。資訊安全委員會由執行長擔任召集人，資訊部郭沛益協理擔

任資訊安全長暨執行秘書，並由公司內各功能單位包含接著劑事業總處、鞋材

事業總處、塗料事業總處、營運管理總處、財務管理總處、研發創新總處、人資

部、資訊部、法務部、稽核室等最高主管擔任委員會成員。另也成立「資訊安全

稽核小組」及「資訊安全執行小組」，專責公司資訊安全及實體安全規劃與相關

稽核事項，亦主導此委員會運行。

資訊安全委員會職責如下：

(1)資訊安全委員會負責制定資訊安全管理政策及管理辦法，定期檢討修正。

(2)資訊安全委員會定期召開檢討會議，確保管理機制之運行順暢，並每年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

(3)資訊部下設資訊安全長及資安主管、人員，統籌所有資安相關政策、推行、

及資安防禦架構的規畫建置。

圖-資訊安全組織架構

2、資通安全政策

本公司的資訊安全政策涵蓋本公司及海內外子公司，並以「一、強化資訊安全管

理，確保所屬之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二、提供本公司資訊業務

持續運作之資訊環境；三、符合相關法規之要求，使其免於遭受內、外部的蓄意

或意外之威脅」為指導原則，以達成以下目的： 

(1) 確保公司資訊的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完整性 (Integrity) 及可用性

(Availability)，管理制度與流程的合規性(Regulation Compliance)。
(2)從組織、人員、流程、技術四大面向強化縱深防護能力，強固核心資通系統

之韌性，確保持續營運。

(3)定期因應內外在資通安全情勢變化，檢討風險管理措施及資安事件應變處理

作業程序之有效性。

(4)落實機敏資料保護及資料備份/還原作業，避免因人為疏失、或蓄意作為、或

自然災害，資訊資產遭致不當使用、竄改、毀損等，影響業務運作，造成公

司權益及競爭力之損害。

(5)不論客戶是在哪一個地區或國家，不論該地區有否立法，妥善保護客戶資訊

及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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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強化資訊安全管理，本公司已導入並建立完整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從系統面、技術面及程序面降

低企業資安威脅，建立符合客戶需求的資訊安全保護環境並於2025年取得ISO 
27001:2022認證，目前證書之有效期為2025年07月22日至2028年07月22日。透過

此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立及落實PDCA (Plan-Do-Check-Act)，繼續強化資訊安

全日常管理及異常事件應變處理能力，保護公司資訊資產安全，確保公司之競

爭力。

(1)規劃階段--著重資安風險管理，為了強化資訊安全，本公司自2022年導入

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體系的認證，使資訊系統皆能在標準的管

理規範下運作，降低因人為疏失所造成的安全漏洞及生產異常，也

透過年度的複審作業，不斷持續改善。

(2)執行階段--建構多層資安防護機制，持續導入新資安風險控管技術，以提升各

類資安事件之偵測及回應處理程序的效率，並強化資訊安全及網

路安全保護流程，以維護公司重要資產的防護。

(3)查核階段--定期監控資安管理指標成效，及上述管理系統每年第三方複審稽

核，另委由資安廠商執行主機弱點掃描，以確保持續提升資安管理

及防禦能力。

(4)行動階段--檢討與持續改善，當員工及承商違反資安相關規範及程序時，依據

規定進行懲處，並持續進行全員資安教育訓練以提升資安意識。

3、資訊安全管控措施

(1)人員資安意識教育訓練

定期實施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課程，並錄製線上教育訓練課程，以提高

公司同仁對資訊安全之認知及正確行為。

A、訓練課程：2025 年總部新進員工 48 人全數完成 1 小時資訊安全職前教育

訓練課程；資安主管及資安人員參與證交所舉辦之「2025 年上市(櫃)公司

資安人員資通安全影音課程」，影音課程共 6 小時，課程主題包括：a.AI
對資訊安全的影響及因應(2 小時) b.駭客攻擊手法及防禦要點(2 小時) c.資
安攻防技術及事後處理與補救措施(2 小時)，測驗通過比率為 100%。

B、宣導課程：每月 2 次電子郵件公告資安政策宣導；2025 年 3 月 12 日週會

安排「資安常識宣導」，傳達資安防護重要規定與注意事項，共計 356 人

次參與，時長為 89 小時；另集團於 12 月執行社交工程釣魚郵件測試，演

練人數共計 500 人。

(2)資訊系統安全管理

A、公司主機伺服器、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統一安裝防毒軟體，自動更新病

毒碼，並定期檢視更新狀況；並配置端點偵測及回應軟體，監控異常行為。

B、公司主機伺服器、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及時派送系統安全性漏洞的修補

程式，確保安全性修補作業完善。

C、郵件系統建置資安模組，包含垃圾郵件過濾功能、惡意郵件偵測功能、郵

件備存稽核等管理功能，提升整體郵件資訊安全。

D、應用系統及資料庫，每日進行資料備份，符合 3/2/1 資料備份原則，3 份

備份、2 種媒體儲存、1 份異地存放，每年定期實施系統資料還原演練作

業，並監控每日備份結果，以確保資料儲存安全性。

E、各部門移除管理者權限，使用公司授權之合法軟體，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非經合法授權及與業務無關之軟體，無法安裝使用，以確保公司軟體授權

合規性，並降低使用非法軟體感染病毒、後門程式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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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資訊系統業務委外時，於事前審慎評估可能潛在安全風險，並與廠商簽訂

適當的資訊安全保密協議。

G、每年進行資訊安全內部稽核，及接受 ISO27001 外部稽核，確保管理程序

的落實及改善。

(3)網路安全管理

A、公司對外服務應用系統以防火牆與外部網際網路隔離，並限制存取端口阻

斷惡意連線，並定期檢視異常連線報告。

B、公司對外網路佈署防火牆，過濾所有進出封包流量，針對違反網路安全之

流量進行阻絕，並定期檢視異常報告進行分析處理。

C、管控員工私人電腦設備，針對非公司合法電腦裝置進行偵測及阻絕，以避

免私人設備接入公司網路竊取公司機密資料。

D、建置內部防火牆，達成防禦縱深目標，保護公司各部門重要資訊，避免遭

受外部駭客惡意攻擊，並進行應用程式存取控管。

(4) 系統存取控制

A、員工新進、調整職務及離職時，需上系統提出申請，通知資安人員執行使

用者之新增、調整或刪除其使用權限，確保系統存取安全。

B、資訊系統必需設定帳號密碼，使用者通行密碼應符合安全原則，密碼需符

合長度及複雜度之原則，並要求使用者定期更改系統密碼。

C、內部應用系統依照人員工作需求，由使用者登入系統提出 IT 服務申請，

再經由相關主管進行審核，最後由資訊部人員進行系統權限設定。

D、針對廠商系統建置及維護作業，限制其可接觸之系統權限範圍，並嚴禁核

發長期性之系統帳號、密碼。基於實際作業需要核發短期或臨時性之系統

帳號、密碼供廠商使用，需先登入系統申請並於使用完畢後，立即取消其

使用權限。

(5) 資安永續運作與管理

A、成立資訊安全委員會，負責資安政策、管理辦法之建立及推行，審議資安

問題與因應對策，並要求全體員工確實遵守，維護公司資訊安全；日常的

資安維運由資訊部負責。

B、已於 2025 年取得 ISO 27001:2022 認證，子公司越南南寶亦於 2025 年取

得新版 ISO 27001:2022 複核認證，藉由管理程序的完整規範及落實，進一

步強化資安管理系統，以保護公司及客戶資訊資產安全；每年接受外部稽

核以確保管理程序的落實及持續改善。

C、符合金管會於「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九條之一規

定，本公司屬於第二級上市(櫃)公司分級標準，已於 2022 年完成配置資安

專責主管及資安專責人員共 2 人。

D、訂定及執行資安日常監控作業流程，若發生資訊安全事件，依照制訂的資

訊安全事故管理程序，迅速通報相關單位主管及資安人員，進行適當處置

及快速進行復原作業。

E、資訊安全委員會定期評估資安風險造成損失之可能性，必要時投保適當之

資安保險，以降低資安事件產生之風險與損失。

4、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本公司為建構具有防禦縱深的資安防護機制，以避免因資安問題所造成的業務

中斷風險，確保公司的業務持續運作，有效支持公司的營運績效。就資安的防禦

縱深來看，可分為網路、端點、資料、雲端等防禦的層次，資安相關資源投入在

各層次的強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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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火牆之建置、非公司電腦設備連線阻絕、加密憑證的強化，建立符合資安

規範的居家辦公(WFH)連線架構。

(2) 落實伺服器及使用者端的軟體漏洞修補作業、管制端點間資料分享的管道以

阻絕病毒擴散、建立重要系統服務的 Storage HA 架構以保障服務的可用性。

(3) 建置端點偵測及回應機制，有效監控端點的異常行為，判斷是否有駭侵事件，

並及時處置、避免風險。

(4)強化備份設備，落實 3/2/1 備份作業及災難還原(DR, Disaster Recovery)演練、

規劃機敏資料保護平台的導入。

依循ISO27001管理程序，除了強化資安的管理系統外，另：

(1)排定每年執行弱點掃描作業，針對檢測結果中的高風險項目進行改善，透過

強化措施持續提升資安防護品質。

(2)對於提升員工的資安意識，避免個人電腦遭受駭侵釣魚郵件的滲透，排定社

交工程演練，以量測員工的資安警覺性，並施以相應的資安教育。

本公司致力於持續推動資訊安全管理之落實，2025年購置資訊設備並投入相關

人力之成本為4,141仟元，2026年預計投入資源成本為5,180仟元。此外，為了及

時掌握資安情資，本公司已加入TWCERT/CC (https://www.twcert.org.tw/)企業會

員，以取得透過國內外資安組織與機構之資安聯防的資源及經驗分享。

(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

及因應措施：無。

七、重要契約：

公司名稱
契約

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

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台灣南寳 授信 瑞穗銀行
2025.12.15~
2027.12.15

週轉金；新台幣貳拾億元；循環動用，

到期還本
無

台灣南寳 授信
台北富邦

銀行
2024.12.11~
2026.12.11

週轉金；新台幣肆億元；循環動用，

到期還本

需符合若

干財務比

率及標準

台灣南寳 授信 兆豐銀行
2025.11.06~
2027.11.05

週轉金；新台幣壹億元；循環動用，到

期還本
無

台灣南寳 授信 星展銀行
2025.05.31~
2027.05.31

週轉金；新台幣壹拾貳億元；循環動

用，到期還本
無

台灣南寳 授信
中國信託

銀行
2025.10.31~
2027.10.31

週轉金；新台幣肆億元；循環動用，到

期還本

需符合若

干財務比

率及標準

台灣南寳 授信
中國輸出入

銀行
2024.09.11~
2031.09.11

中期放款；海外投資融資貸款參億元；

自授信契約簽約日起，30 個月內動用

完畢；償還方式為自首次動用日起算，

屆滿 30 個月之日為第 1 期，之後每 6
個月為 1 期，共分 10 期平均攤還本金

無

越南材料 授信
中國信託

銀行
2025.10.31~
2029.10.31

中期放款；美金參佰捌拾萬元；償還方

式為自首次動用日起滿24個月之日為

第 1 期，之後每 3 個月為一期，共分

9 期平均攤還

需符合若

干財務比

率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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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契約

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

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越南材料 授信
中國信託

銀行
2025.10.31~
2029.10.31

中期放款；美金肆佰陸拾萬元；償還方

式為自首次動用日起滿24個月之日為

第 1 期，之後每 3 個月為一期，共分

9 期平均攤還

需符合若

干財務比

率及標準

越南材料 授信
國泰世華

銀行
2025.12.09~
2029.12.09

中期放款；美金柒佰萬元；償還方式為

寬限期 2 年，寬限期後本金分 8 期逐

季平均攤還

無

高新投資 授信
昆山農村

商業銀行
2025.07.28~
2030.05.12

中期放款；人民幣參仟壹佰柒拾陸萬

柒仟玖佰捌拾參元陸角伍分；償還方

式為 2025.12.21 為第一期，之後每 6
個月為 1 期，共分 10 期攤還約定本

金，並於 2030.05.12 償還剩餘本金

無

王子製藥 授信
合作金庫

銀行
2020.06.29~
2035.06.29

擔保借款；新台幣參億貳仟萬元；分

180期按月本息平均攤還
無

淮安南寶 授信 玉山銀行
2025.12.24~
2029.12.23

中期放款；人民幣貳仟萬元；按季缴息

，自提款日起滿6個月之日為第1期，

之後每6個月為一期，共分8期攤還本

金，其中第1~7期各償還8%，第8期償

還44% 

無

淮安南寶 授信
富邦華一

銀行
2024.10.24~
2030.10.31

中期放款；人民幣肆仟萬元；償還方式

為第1期~第4期為首動日第6、12、18
及24個月均償還1%，第5期~第7期為

首動日第30、36及42個月均償還5%，

第8期~第9期為首動日第48及54個月

均償還10%，最後1期為首動日第60個
月償還剩餘本金

需符合若

干財務比

率及標準

南寶化學 買賣 中美鋼構 2025.07.15 彰濱廠所在地不動產買賣

1.價金信

託；2.待
地上物拆

除後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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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一) 財務狀況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說明

流 動 資 產 16,906,412 17,526,191 619,779 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840,228 5,768,005 (72,223) (1)  

無 形 資 產 820,383  1,087,432 267,049 33 註 1 

其 他 資 產 3,699,525  3,350,716 (348,809) (9)  

資 產 總 額 27,266,548  27,732,344 465,796 2  

流 動 負 債 7,640,439  7,465,665 (174,774) (2)  

非 流 動 負 債 3,689,677  4,836,236 1,146,559 31 註 2 

負 債 總 額 11,330,116  12,301,901 971,785 9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4,491,589  13,794,492 (697,097) (5)  

股 本 1,205,707  1,205,707 - -  

資 本 公 積 2,123,816  2,149,362 25,546 1  

保 留 盈 餘 9,722,870  9,881,165 158,295 2  

其 他 權 益 1,439,196  558,258 (880,938) (61) 註 3 

非 控 制 權 益 1,444,843  1,635,951 191,108 13  

權 益 總 額 15,936,432  15,430,443 (505,989) (3)  
註 1：主係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增加所致。

註 2：主係長期借款增加所致。

註 3：主係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減少及本年度國外

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利益減少所致。

(二)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對財務狀況無顯著影響。

(三) 未來因應計畫：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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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一) 財務績效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說明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22,982,598 23,200,302 217,704 1  
營 業 成 本 15,460,340 15,284,268 (176,072) (1)  
營 業 毛 利 7,522,258 7,916,034 393,776 5  
營 業 費 用 3,929,509 4,099,827 170,318 4  
營 業 利 益 3,592,749 3,816,207 223,458 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64,101 (185,934) (350,035) (213) 註 1 
稅 前 淨 利 3,756,850 3,630,273 (126,577) (3)  
所 得 稅 ( 費 用 ) 969,970 984,912 14,942 2  
稅 後 淨 利 2,786,880 2,645,361 (141,519) (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477,399 (902,146) (1,379,545) (289) 註 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264,279 1,743,215 (1,521,064) (47) 註 2 
註 1：主係本年度認列事故相關損失、賠償損失及部分資產減損損失合計約 2.25 億元，另

受匯率波動影響，淨外幣兌換損失增加約 0.9 億元所致。

註 2：主係本年度認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損失，及國外營

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利益減少所致。

(二) 預期未來一年銷售數量及其依據：請參閱「壹、致股東報告書」。

(三)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變動影響：對財務績效無顯著影響。

(四) 未來因應計畫：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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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2025 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

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全年因投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全年因籌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全年因匯率變動

對現金及約當

現金之影響

現金

剩餘數額

6,910,148 3,365,299 (937,512) (1,753,857) (237,927) 7,346,151
(一) 2025 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1、營業活動：主係本年度淨利所致。

2、投資活動：主係本年度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取得子公司允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合資設立關聯企業新寳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增加投資關聯企業 Contact 
Biosolutions Pty Ltd 所致。

3、籌資活動：主係本年度發放現金股利及增加借款所致。

(二)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三)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一)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實際或預期

之資金來源

實際或預期

完工日期

所需

資金總額

實際或預定資金運用情形

2025 年 2026 年

2025 年度新增設備、

汰舊換新與擴廠
自有資金 114/12/31 1,310,000 1,310,000 - 

2026 年度新增設備、

汰舊換新與擴廠
自有資金 115/12/31 1,180,000 - 1,180,000

(二) 預期可能產生之效益

上述資本支出及設備汰舊換新後，除可提高產品之產量外，對降低生產成本及提升

產品品質也有助益。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本公司採權益法之轉投資係配合公司發展策略及營運需要，尋求適當策略性合作夥伴，

2025 年度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為新台幣 40,449 仟元，較 2024 年度投資損失新台幣

51,223 仟元，投資損失減少新台幣 10,774 仟元，未來本公司採用權益法之轉投資仍將以

長期策略性投資為原則，並持續審慎評估。

六、風險事項分析
圖-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117-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

本公司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於為支應營運及投資活動所舉借之固定及浮動利率長

短期借款，因市場利率變動將使未來支付利息之現金流量產生波動。為了避免

利率變動對營運結果產生不利之影響，本公司藉由維持一適當之固定及浮動利

率組合來管理利率風險，另持續關注國內外利率變動，透過調整台外幣存借款

部位及貸款期間，以優化資金配置，降低利率風險對損益之影響。

2025 年度利息支出為新台幣 149,073 仟元，佔當期營業收入淨額 0.64%，以本

公司 2025 年具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之金融負債金額試算，未來若市場利率提高 1
碼(0.25%)，將使稅前淨利減少新台幣 9,373 仟元。

2、匯率變動

本公司匯率風險主要來自於外幣計價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借款及應

付帳款，故國際匯率之波動將可能影響以外幣計價之營業收入、營業成本以至

於獲利表現。為了避免匯率變動對營運結果產生不利之影響，本公司及子公司

部分進貨及銷貨交易以美金報價，而產生自然避險效果。

展望今年，各國下修全年經濟成長，地緣政治及貿易戰的影響仍不明確，匯率

震盪區間較大，本公司除持續注意匯率波動情形外，並執行下列因應措施，以

降低匯率風險對損益之影響。

A、透過外幣資產與負債部位配置進行實質避險；

B、財務部門與往來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繫，隨時蒐集匯率變化之相

關資訊，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資訊，以積極應變匯率波動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

C、財務部門定期對外幣淨資產(負債)應避險部位作出內部評估報告，據以呈報

公司管理階層進行判斷應採行之避險措施。

2025 年度兌換損益淨額為損失新台幣 61,179 仟元，占營業收入淨額 0.26%，以

本公司 2025 年流通在外之貨幣性項目計算，若功能性貨幣相對於美元及越盾升

值 1%，將使合併稅前淨利分別減少新台幣 4,590 仟元及 7,267 仟元。

3、通貨膨脹

臺灣主計總處公布 2025 年全年 CPI 年增率 1.66%。而本公司主要之原料包括己

二酸、醋酸乙烯、氫化石油樹脂、氯丁橡膠及 VAE 乳膠，本公司原料之採購多

以合約方式議價，於物價上漲格局可與供應商協議點價，故原料價格波動對公

司損益暫不致造成重大之不利影響，但本公司未來仍將審慎評估基本原料價格

走勢，並配合營運需求擬定最適採購策略。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的財務投資。

2、本公司及子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時，除遵守相關

作業程序外，並依照主管機關規定定期辦理公告申報：

(1) 資金貸與他人：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對象僅限於本公司持

股 100%子公司間之借貸，資金貸與均符合相關法令，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2) 背書保證：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提供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於本公司持

股超過 50%以上之子公司，背書保證均符合相關法令，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3) 衍生性商品交易：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從事衍生性商

品之交易。

-118-



(4) 為了控管財務交易風險，本公司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相關法令及規
定，訂定了以健全財務及營運管理為基礎的內部管理辦法及作業程序。這些
管理辦法包括「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辦法」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辦法。

(三)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本公司 2025 年度研發費用為新台幣 555,813 仟元，占營業額 2.40%，為確保並

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優勢，本公司將持續投入研發經費，並視營運現況及未來需求
彈性調整之，預估 2026 年度投入之研發經費占營業額 2%~4%。

2、未來研發計畫請參閱「壹、致股東報告書／研究發展狀況」及「伍、營運概況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持續密切注意任何可能會影響公司財務及業務的國內外政策與法令，並訂定
相關風險管理程序，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並未對本
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五) 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為因應科技改變，本公司於 2021 年 11 月設立隸屬董事會之資訊安全委員會，由執
行長擔任召集人，負責統籌公司資訊安全政策與治理事宜。另本公司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ISMS)於 2025 年 6 月獲得第三方驗證通過 ISO 27001:2022 國際標準認證，子

公司越南南寶亦於 2025 年取得新版 ISO 27001:2022 複核認證，完善了資訊安全管
理政策及相關管理程序。未來，資安防禦體系佈建將強化端點偵測回應、網路異常
流量監控、入侵偵測防護、完整系統備份及資安監控平台等部分，在管理面及技術
面增加防禦縱深，以降低資安風險。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科技改變與產業
變化尚無對本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秉持誠信經營原則及穩健踏實精神並維護良好之企業形象，公
司的正面形象也體現了卓越的經營、嚴謹的公司治理，以及良好企業公民的社會責
任，並持續在經濟、環境和社會面向追求創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
公司並無企業形象改變造成對企業危機管理之情事。

(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未進行任何併購。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廠房之擴充係依據現有產能及未來營運成長審慎評估，並已考量投資效益與
可能風險，重大資本支出均提報董事會審議。

(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現階段並無進貨集中之情形，重要原物料均有兩家以上之供應商，且本公
司與供應商均維持良好且穩定的合作關係，除充分掌握原物料貨源外，在產品品
質及交期上亦執行嚴格控管，以確保主要原料供應無虞，最近二年度本公司無佔
進貨淨額 10%以上之廠商。

2、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現階段並無銷貨集中之情形，且隨著營運規模擴大，新產品及新客戶陸續
開發，亦有助於降低銷貨集中之風險，最近二年度本公司無佔銷貨淨額 10%以上
之客戶。

(十) 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

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權

大量移轉或更換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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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任何經營權改變的風險發生。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
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
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
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1、 本公司目前繫屬中之訴訟案件如下，惟其訴訟結果對於本公司之財務、業務

將不致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之情事：
本公司針對部分銷貨客戶逾期之應收款項，基於維護公司之權益，透過法院
公權力督促客戶盡速還款而提起請求支付貨款之訴訟，部分案件已獲法院獲
判勝訴，強制執行中，部分案件尚待法院審理中，而本公司針對上述逾期應
收帳款已依備抵呆帳提列政策提列相關之呆帳損失，本公司亦陸續收回客戶
部分積欠之款項。

2、 從屬公司(子公司)目前繫屬中之訴訟案件如下，惟其訴訟結果對於本公司之
財務、業務將不致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之情事：
(1)各從屬公司針對部分銷貨客戶逾期之應收款項，基於維護公司之權益，透
過法院公權力督促客戶盡速還款而提起請求支付貨款之訴訟，部分案件已
獲法院獲判勝訴，強制執行中，部分案件尚待法院審理中，而各從屬公司

針對上述逾期應收帳款已依備抵呆帳提列政策提列相關之呆帳損失，從屬
公司亦陸續收回客戶部分積欠之款項。

(2)本公司 2007 年向彰化地方法院標得合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桂
化學)所有之土地、建物及機器設備等扺押物之所有權，並於同年出售予子
公司南寶化學供生產使用。2008 年 01 月 31 日第三人富堅管理顧問公司
(以下簡稱富堅管理)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陳報其為前開機器設備之動產擔
保抵押權人，並查封該批機器設備，子公司南寶化學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
主張富堅管理對上述機器設備債權為虛偽不存在之債權。惟子公司南寶化
學公司於 2010 年 01 月發生火災，廠房機器皆已燒毀，本件訴訟內容更改
為確認機器是否屬於子公司南寶化學公司，若法院認為非南寶化學所有，
而又因其過失致其毀損，南寶化學則需負責損害賠償責任。該民事訴訟於
2017 年 06 月經臺灣最高法院 2017 年度台上字第 395 號判決機器設備非

屬子公司南寶化學所有。
合桂化學公司依彰化地方法院之判決，主張廠房內之機器設備為其所有，
依上述訴訟事件，以南寶化學公司使用機器設備有過失致其發生火災而遭
毀損，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請求金額為新台幣 53,102 仟元。然合桂化學公
司所請求之金額係以機器設備購入之價格計算，未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耐用年限計算折舊。該批機器設備購入時點為 80 餘年至 90 餘年，其殘存
價值應未達新台幣 53,102 仟元，合併公司經考量其剩餘價值業已提列新台
幣 38,445 仟元之負債準備，後本案於 2022 年 05 月 18 日經彰化地方法院
判決南寶化學公司應賠償合桂化學公司新台幣 15,267 仟元及自 2012 年 03
月 08 日起至清償日加計 5%之利息新台幣 7,979 仟元，共計新台幣 23,246
仟元，南寶化學公司已於 2022 年 06 月 27 日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 2022 年
07 月提存前述賠償金額，並依一審判決結果迴轉新台幣 15,199 仟元之負
債準備。本案於 2024 年 01 月 24 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南寶化
學公司應賠償合桂化學公司 12,892 仟元及自 2012 年 03 月 08 日起至清償
日加計 5%之利息，南寶化學公司已針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結果
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於 2024 年 11 月 27 日發回，其中對南寶化學確定部
分為新台幣 4,067 仟元，但最高法院亦指明合桂化學公司缺少單據之問題，
目前案件尚待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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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董事、總經理、實質負責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並無已判決

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公司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情事。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已知可能對公司財務狀況造成潛在重

大影響之其他重要風險。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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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2025年度依金管會所定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

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所編製之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已於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公告申報，並登載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請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電子文

件下載>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ps.twse.com.tw。

(二)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本公司 2025 年度依金管會所定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

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

告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請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財務報告

書，網址 https://mops.twse.com.tw。

(三) 關係報告書：無。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柒、最近年度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

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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